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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2019 年 11 月 13 日星期三  

Wednesday, 13 November 2019 
 

上午 11 時會議開始  

The Council met at Eleven o'clock 
 
 
出席議員：  
MEMBERS PRESENT: 
 
主席梁君彥議員 , G.B.S., J.P. 
THE PRESIDENT 
THE HONOURABLE ANDREW LEUNG KWAN-YUEN, G.B.S., J.P. 
 
涂謹申議員  
THE HONOURABLE JAMES TO KUN-SUN 
 
梁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YIU-CHUNG 
 
石禮謙議員 , G.B.S., J.P. 
THE HONOURABLE ABRAHAM SHEK LAI-HIM, G.B.S., J.P. 
 
張宇人議員 , G.B.S., J.P. 
THE HONOURABLE TOMMY CHEUNG YU-YAN, G.B.S., J.P. 
 
李國麟議員 , S.B.S., J.P. 
PROF THE HONOURABLE JOSEPH LEE KOK-LONG, S.B.S., J.P. 
 
林健鋒議員 , G.B.S., J.P. 
THE HONOURABLE JEFFREY LAM KIN-FUNG, G.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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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定光議員 , G.B.S., J.P. 
THE HONOURABLE WONG TING-KWONG, G.B.S., J.P. 
 
李慧琼議員 , S.B.S., J.P. 
THE HONOURABLE STARRY LEE WAI-KING, S.B.S., J.P. 
 
陳克勤議員 , B.B.S., J.P. 
THE HONOURABLE CHAN HAK-KAN, B.B.S., J.P. 
 
陳健波議員 , G.B.S., J.P. 
THE HONOURABLE CHAN KIN-POR, G.B.S., J.P. 
 
梁美芬議員 , S.B.S., J.P. 
DR THE HONOURABLE PRISCILLA LEUNG MEI-FUN, S.B.S., J.P. 
 
黃國健議員 , S.B.S., J.P. 
THE HONOURABLE WONG KWOK-KIN, S.B.S., J.P. 
 
葉劉淑儀議員 , G.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REGINA IP LAU SUK-YEE, G.B.S., J.P. 
 
謝偉俊議員 , J.P. 
THE HONOURABLE PAUL TSE WAI-CHUN, J.P. 
 
毛孟靜議員  
THE HONOURABLE CLAUDIA MO 
 
田北辰議員 , B.B.S., J.P. 
THE HONOURABLE MICHAEL TIEN PUK-SUN, B.B.S., J.P. 
 
何俊賢議員 , B.B.S. 
THE HONOURABLE STEVEN HO CHUN-YIN, B.B.S. 
 
易志明議員 , S.B.S., J.P. 
THE HONOURABLE FRANKIE YICK CHI-MING, S.B.S., J.P. 
 
胡志偉議員 , M.H. 
THE HONOURABLE WU CHI-WAI, 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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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思榮議員 , B.B.S. 
THE HONOURABLE YIU SI-WING, B.B.S. 
 
馬逢國議員 , S.B.S., J.P. 
THE HONOURABLE MA FUNG-KWOK, S.B.S., J.P. 
 
莫乃光議員 , J.P. 
THE HONOURABLE CHARLES PETER MOK, J.P. 
 
陳志全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CHI-CHUEN 
 
陳恒鑌議員 , B.B.S., J.P. 
THE HONOURABLE CHAN HAN-PAN, B.B.S., J.P. 
 
梁志祥議員 , S.B.S., M.H., J.P. 
THE HONOURABLE LEUNG CHE-CHEUNG, S.B.S., M.H., J.P. 
 
梁繼昌議員  
THE HONOURABLE KENNETH LEUNG 
 
麥美娟議員 , B.B.S., J.P. 
THE HONOURABLE ALICE MAK MEI-KUEN, B.B.S., J.P. 
 
郭家麒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KWOK KA-KI 
 
郭偉强議員 , J.P. 
THE HONOURABLE KWOK WAI-KEUNG, J.P. 
 
郭榮鏗議員  
THE HONOURABLE DENNIS KWOK WING-HANG 
 
張華峰議員 , S.B.S., J.P. 
THE HONOURABLE CHRISTOPHER CHEUNG WAH-FUNG, S.B.S., J.P. 
 
張超雄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FERNANDO CHEUNG CHIU-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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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碧雲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HELENA WONG PIK-WAN 
 
葉建源議員  
THE HONOURABLE IP KIN-YUEN 
 
葛珮帆議員 , B.B.S., J.P. 
THE HONOURABLE ELIZABETH QUAT, B.B.S., J.P. 
 
廖長江議員 , G.B.S., J.P. 
THE HONOURABLE MARTIN LIAO CHEUNG-KONG, G.B.S., J.P. 
 
潘兆平議員 , B.B.S., M.H. 
THE HONOURABLE POON SIU-PING, B.B.S., M.H. 
 
蔣麗芸議員 , S.B.S., J.P. 
DR THE HONOURABLE CHIANG LAI-WAN, S.B.S., J.P. 
 
盧偉國議員 , S.B.S., M.H., J.P. 
IR DR THE HONOURABLE LO WAI-KWOK, S.B.S., M.H., J.P. 
 
楊岳橋議員  
THE HONOURABLE ALVIN YEUNG 
 
尹兆堅議員  
THE HONOURABLE ANDREW WAN SIU-KIN 
 
朱凱廸議員  
THE HONOURABLE CHU HOI-DICK 
 
吳永嘉議員 , B.B.S., J.P. 
THE HONOURABLE JIMMY NG WING-KA, B.B.S., J.P. 
 
何君堯議員 , J.P. 
THE HONOURABLE JUNIUS HO KWAN-YIU, J.P. 
 
何啟明議員  
THE HONOURABLE HO KAI-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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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卓廷議員  
THE HONOURABLE LAM CHEUK-TING 
 
周浩鼎議員  
THE HONOURABLE HOLDEN CHOW HO-DING 
 
邵家輝議員 , J.P. 
THE HONOURABLE SHIU KA-FAI, J.P. 
 
邵家臻議員  
THE HONOURABLE SHIU KA-CHUN 
 
柯創盛議員 , M.H. 
THE HONOURABLE WILSON OR CHONG-SHING, M.H. 
 
容海恩議員 , J.P. 
THE HONOURABLE YUNG HOI-YAN, J.P. 
 
陳沛然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PIERRE CHAN 
 
陳振英議員 , J.P. 
THE HONOURABLE CHAN CHUN-YING, J.P. 
 
陳淑莊議員  
THE HONOURABLE TANYA CHAN 
 
張國鈞議員 , J.P. 
THE HONOURABLE CHEUNG KWOK-KWAN, J.P. 
 
許智峯議員  
THE HONOURABLE HUI CHI-FUNG 
 
劉國勳議員 , M.H. 
THE HONOURABLE LAU KWOK-FAN, 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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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業強議員 , B.B.S., M.H., J.P. 
THE HONOURABLE KENNETH LAU IP-KEUNG, B.B.S., M.H., J.P. 
 
鄭松泰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CHENG CHUNG-TAI 
 
譚文豪議員  
THE HONOURABLE JEREMY TAM MAN-HO 
 
范國威議員  
THE HONOURABLE GARY FAN KWOK-WAI 
 
區諾軒議員  
THE HONOURABLE AU NOK-HIN 
 
鄭泳舜議員 , M.H., J.P. 
THE HONOURABLE VINCENT CHENG WING-SHUN, M.H., J.P. 
 
謝偉銓議員 , B.B.S. 
THE HONOURABLE TONY TSE WAI-CHUEN, B.B.S. 
 
陳凱欣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HOI-YAN 
 
 
缺席議員：  
MEMBERS ABSENT: 
 
鍾國斌議員  
THE HONOURABLE CHUNG KWOK-PAN 
 
陸頌雄議員 , J.P. 
THE HONOURABLE LUK CHUNG-HUNG, J.P. 
 
鄺俊宇議員  
THE HONOURABLE KWONG CHU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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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政府官員：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先生 , G.B.M., G.B.S., J.P. 
THE HONOURABLE MATTHEW CHEUNG KIN-CHUNG, G.B.M., G.B.S., 
J.P.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先生 , G.B.S., J.P. 
THE HONOURABLE NICHOLAS W. YANG, G.B.S., J.P. 
SECRETARY FOR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先生 , S.B.S., P.D.S.M., J.P. 
THE HONOURABLE JOHN LEE KA-CHIU, S.B.S., P.D.S.M., J.P. 
SECRETARY FOR SECURITY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先生 , G.B.S., J.P. 
THE HONOURABLE EDWARD YAU TANG-WAH, G.B.S., J.P. 
SECRETARY FOR COMMER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先生 , J.P. 
THE HONOURABLE KEVIN YEUNG YUN-HUNG, J.P.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先生 , J.P. 
THE HONOURABLE PATRICK NIP TAK-KUEN, J.P.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ND MAINLAND AFFAIRS 
 
發展局副局長廖振新先生 , J.P. 
MR LIU CHUN-SAN, J.P. 
UNDER SECRETARY FOR DEVELOPMENT 
 
 
列席秘書：  
CLERKS IN ATTENDANCE: 
 
秘書長陳維安先生 , S.B.S. 
MR KENNETH CHEN WEI-ON, S.B.S., SECRETARY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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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秘書長梁慶儀女士  
MISS ODELIA LEUNG HING-YEE,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衛碧瑤女士  
MS DORA WAI,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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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秘書，請響鐘傳召議員進入會議廳。  
 
(在傳召鐘響後，多位議員進入會議廳 ) 
 
 
提交本會省覽的文件  
PAPERS TO BE LAID ON THE TABLE OF THE COUNCIL 
 
下列文件是根據《議事規則》第 21(2)條的規定提交：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under Rule 21(2)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附屬法例/文書  法律公告編號  

  
《獸醫管理局 (選舉成員 )規例》  ...................  2019 年第 161 號  
  
《 2019 年香港科技園公司條例 (修訂附表 1) 

(第 2 號 )公告》  .................................  
 

2019 年第 162 號  
  
《〈 2019 年陪審員津貼 (修訂 )令〉 (生效日期 )

公告》  ..............................................  
 

2019 年第 163 號  
  
《〈 2019 年刑事訴訟程序 (證人津貼 )(修訂 ) 

規則〉 (生效日期 )公告》  ...................  
 

2019 年第 164 號  
  
《〈 2019 年死因裁判官 (證人津貼 )(修訂 )規則〉

(生效日期 )公告》  .............................  
 

2019 年第 165 號  
  
《〈 2019 年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 (修訂 )規例〉

(生效日期 )公告》  .............................  
 

2019 年第 166 號  
 
 
Subsidiary Legislation/Instruments Legal Notice No. 

  
Veterinary Surgeons Board (Election of Members) 

Regulation ...........................................................  161 of 2019 
  
Hong Ko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s Corporation 

Ordinance (Amendment of Schedule 1) (No. 2) 
Notice 2019 .........................................................  162 of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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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owances to Jurors (Amendment) Order 2019 
(Commencement) Notice ...................................  163 of 2019 

  
Criminal Procedure (Witnesses' Allowances) 

(Amendment) Rules 2019 (Commencement) 
Notice .................................................................  164 of 2019 

  
Coroners (Witnesses' Allowances) (Amendment) 

Rules 2019 (Commencement) Notice ................  165 of 2019 
  
Control of Obscene and Indecent Articles 

(Amendment) Regulation 2019 
(Commencement) Notice ...................................  166 of 2019 

 
 
其他文件  
 

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  
2018-2019 年度受託人報告書 (包括審計署署長報告及財務報表 ) 
 
懲教署福利基金  
香港懲教署署長法團就基金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一年內

的管理情況提交的報告、財務報表及審計署署長報告  
 
在囚人士教育信託基金  
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的受託人報告書、

財務報表及審計署署長報告  
 
 
Other Papers 
 

Environment and Conservation Fund 
Trustee Report 2018-2019 (including Report of the Director of Audit and 
Financial Statements) 
 
Correctional Services Department Welfare Fund 
Report by the Commissioner of Correctional Services of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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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orporated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Fund,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Report of the Director of Audit for the year ended 31 March 2019 
 
Prisoners' Education Trust Fund 
Report by the Trustee,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Report of the Director of 
Audit for the period 1 April 2018 to 31 March 2019 

 
 
主席：各位議員，我今天早上收到 3 位議員擬根據《議事規則》
第 2 4 (4 )條提出合共 3 項急切質詢。經考慮後，我批准了一項由
葉建源議員提出有關 "立即平息民憤的緊急措施 "的急切質詢。其餘兩
項則不符合第 24(4)條的規定，因此我不批准提出，就此我已發出書
面裁決。  
 
 由於時間緊迫，我已決定今天會議會先處理 6 項口頭質詢，之後
便會隨即處理葉建源議員的急切質詢。  
 
 
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主席：質詢。第一項質詢。  
 
 
8 月 31 日警方在港鐵太子站的行動  
Police operation at MTR Prince Edward Station on 31 August 
 
1. 楊岳橋議員：主席，根據傳媒拍攝所得片段，本年 8 月 31 日晚
上，有警務人員在港鐵太子站的月台上和列車車廂內，以警棍及胡椒

噴霧攻擊沒有反抗的市民，並擎槍指向他們。據報，警方當晚把記者

及志願急救員驅離太子站，之後藉聲稱站內沒有傷者，阻延了消防處

救護員入站救援，以致有不少傷者被延誤治療。就此，政府可否告知

本會：  
 

(一 ) 8 月 31 日晚上至翌日凌晨，分別有多少名警務人員、消防
員、救護員及其他政府部門 (請註明 )的人員在港鐵太子站
及荔枝角站內執勤、分別有多少人在太子站內的大堂、一、

二號月台樓層及三、四號月台樓層被捕，以及分別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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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傷者、被捕者和其他非政府人員由特別安排列車從太子

站送往荔枝角站 (及按他們離開時所經出口提供分項數
字 )，並以表列出該等數字；  

 
(二 ) 警方當晚把記者及志願急救員驅離太子站的原因和法律依

據為何；政府有否評估把記者驅離的做法有否侵犯香港居

民在《基本法》第二十七條下享有的新聞自由；如有評估，

結果為何；及  
 
(三 ) 鑒於儘管政府已多次否認在上述衝突中有人死亡，但仍有

不少市民懷疑警方有所隱瞞，政府會否公開當晚港鐵站內

閉路電視鏡頭及警務人員的隨身攝錄機攝錄所得的所有片

段，以釋公眾疑慮？  
 
 
保安局局長：主席，在今年 8 月 31 日，大批示威者在港、九、新界
多區非法集結。其中有暴徒堵路、破壞公物、縱火，大規模向政府建

築物投擲汽油彈，肆意以磚塊、鐵枝襲擊警務人員，甚至把鐵欄雜物

拋入鐵路路軌，完全罔顧乘客生命安全。  
 
 晚上大約 10 時 45 分，太子站內有大批暴徒在車廂內與其他乘客
發生爭執。從新聞報道及網上片段可見到，當中包括長者的乘客受到

這些暴徒的欺凌、毆打及襲擊。暴徒其後更用滅火筒噴向列車內，令

車廂一片混亂。  
 
 港鐵報警，其後作出廣播要求乘客離開車廂。除港鐵報警外，警

方亦收到市民用 999 報案，所以調派警員進入太子站內，制止暴力行
為及對違法者作出拘捕。  
 
 警方進入車站後受到暴徒攻擊。當警務人員到達月台及進入車廂

時，有暴徒利用雨傘及其他物品襲擊他們。警務人員有需要使用適當

武力，包括警棍及胡椒噴劑，以進行拘捕及驅散。  
 
 就太子站事件，截至 10 月 31 日，警方共拘捕 66 人，涉嫌干犯 "非
法集結 "、"刑事毀壞 "、"藏有攻擊性武器 "等罪名。警方在行動中搜獲
汽油彈、雷射槍、彈叉、鋼珠、頭盔、防毒面具等不同武器及裝備。 
 
 現就質詢的各部分答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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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8 月 31 日晚上，警方派了不同單位的軍裝和便衣人員到太
子站內，打擊暴力及違法行為，於港鐵太子站大堂及三、

四號月台拘捕了 52 名人士。當中有 7 名被捕人士在太子站
被警方押送至葵涌警署。其後，由於太子站被示威者包圍，

基於安全及保安考慮，警方經與港鐵公司商討後，安排特

別班次列車從太子站將其餘 45 名被捕人士送往荔枝角
站，其中 7 名受傷的被捕人士抵達荔枝角站後，隨即被送
往醫院接受治療。  

 
 8 月 31 日晚上至 9 月 1 日凌晨期間，有 38 名消防處人員

在港鐵太子站內執勤，其中 20 名救護人員由太子站運送上
述 7 名受傷被捕人士前往荔枝角站。另外，當晚有 18 名救
護人員在荔枝角站 B2 出口位置，將該 7 名受傷的被捕人
士由荔枝角站分批送往明愛醫院及瑪嘉烈醫院。  

 
(二 ) 根據《警隊條例》 (第 232 章 )第 10 條，警方有法定責任維

持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因此，當出現非法集結和暴力行

為，警方必須採取適當行動，回復社會安寧。  
 
 香港有新聞自由和傳媒採訪權利，警方會盡量配合。警方

亦有法定責任保障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雙方互相尊重及

理解，對大家的工作都有好處。  
 
 此外，警方也一直盡力協助所有救護服務，不會阻礙或延

遲。再者，絕大部分警務人員都曾接受急救和一些基本的

醫護訓練，能夠在救護人員到場前，為傷者初步處理傷勢。 
 
 當晚 10 時 45 分，港鐵因有乘客在列車上衝突，列車未能

關門，報警求助。其後列車車廂冒煙，多個車廂內的緊急

掣被啟動。港鐵公司基於安全考慮，於 10 時 53 分啟動緊
急疏散程序，包括透過廣播呼籲及派員協助乘客離開，並

關閉太子站。警方收到港鐵及市民報案，進入太子站。由

於港鐵關閉太子站，且警方在現場需要處理大量被捕人

士，並搜獲危險武器包括汽油彈、彈叉等；基於安全考慮，

警方呼籲現場所有人士盡快離開太子站。  
 
 當警方知悉有救護車被調派到現場協助受傷人士時，即與

消防處及港鐵進行協調，安排救護員進入港鐵站內為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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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治理。由於有大批人士在站外包圍，又掘起地磚，警

方評估附近情況並不安全，和港鐵商討後，基於安全考慮，

安排了一班特別列車將救護人員及傷者送到荔枝角站，再

分別轉送到明愛醫院及瑪嘉烈醫院治理。  
 
(三 ) 在 8 月 31 日太子站的事件中，醫院管理局及消防處已多次

公開澄清並清楚確定無人死亡。仍說有人死亡的失實指

控，全屬 "生安白造 "、無中生有，是惡意謠言；意圖抹黑
警隊、製造社會矛盾，用心不良。  

 
 警方的刑事調查現正積極進行，包括檢視警方拍攝的片段

及港鐵當晚的閉路電視片段等。有關資料很可能是刑事審

訊中的證據，為確保公平審訊，不適宜及不能在審訊前公

開。法庭的審訊是公開的，市民及傳媒都會清楚知道。  
 
 
楊岳橋議員：主席，不知局長有否聽過 "721 唔見人 "、 "831 打死
人 "這說法，所指的是香港這隊自詡為亞洲最佳的警隊在 8 月 31 日無
差別攻擊香港市民，甚至有傳言指當晚有人被警方打死？  
 
 現在我要問局長，究意當晚所有香港人在港鐵內的香港
人是否都罪有應得？是否都 "抵打 "？是否人人都是局長口中
的 "暴徒 "，都是用磚塊、鐵枝攻擊警務人員的人？是否人人都應該被
香港特區警察打？  
 
 
保安局局長：主席，議員剛才所說的我重複一次是不正確、"生
安白造 "的謠言。醫管局、消防處，甚至港鐵公司及警方已多次強調
沒有人死亡。我剛才亦說得很清楚，這是 "生安白造 "的。我不希望議
員繼續提出這件不正確的事情，令社會繼續有誤會及矛盾。  
 
 警方執行職務，面對違法行為時，他們別無選擇，法律要求他們

執法。當他們執法時，如果面對攻擊，便必須採取適當行動。當我們

看到某種情況，一定要看前因後果及整件事情。  
 
 事實上，當天往太子站的列車開出後，列車到達油麻地站時，警

方在油麻地站拘捕了 10 人，他們都是涉及當天一些嚴重的違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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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包括暴力行為。我們希望整件事情一定要看全面。事實上，最終

可能會有刑事審訊。當進行刑事審訊時，大家便會看到整體的證據。 
 
 
主席：楊岳橋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楊岳橋議員：我的質詢很簡單。局長，8 月 31 日當晚，是否每位被
香港特區警察打的市民，都是暴徒，都有攻擊警察，都是 "抵打 "？是
否特區警察打的市民都是暴徒，都有攻擊警隊，都是值得打的嗎？  
 
 
主席：局長，你有否補充？  
 
 
保安局局長：主席，警方採取任何武力都是與現場情況相應的，如果

他們被攻擊或採取行動時遇到抵抗，他們必須使用適當方法和適當武

力來達到執法目的。  
 
 
邵家輝議員：主席，在 "八三一 "事件中，我從一些 video(影片 )看到，
當天有很多不同的黑衣人在其他港鐵站進行破壞，在港鐵範圍內遊

走。我從影片看到，太子站有一些黑衣人跟一些長者爭執，繼而有很

多長者被很多黑衣人圍打，有些甚至是女士。  
 
 我想問，當時有多少長者受到傷害，保安局是否有相關數字？我

想問的第二項質詢是，該站其實很大，而在《逃犯條例》風波的很多

爭執及衝突事件中，有些人在被捕前，有關證物已被人取走、偷走，

檢控時便沒有證物。由於該站有 4 個月台，範圍很大，請問保安局或
警方如何確保證物不會被其他人取走呢？  
 
 
主席：局長，邵家輝議員剛才提出了兩項問題，你可以選擇回答其中

一項。  
 
 
保安局局長：主席，容許我綜合回答，因為兩項質詢也有共通點。首

先，警方必然會聯絡當天在車廂內的所有人，包括受害人，特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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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議員剛才提到的長者，我們會聯絡他們錄取口供。至於細節方面，

由於涉及調查內容，我不想在現階段公開。  
 
 第二，邵議員說得很正確，現場地方很大，有不同證物，我們從

片段看到暴徒更換衣服、改變衣着，亦嘗試卸去某些物件。不過，我

們在某些人身上搜出汽油彈，特別有一位被捕人士，我們從他身上找

到兩枚汽油彈，而我們在他附近亦找到其他汽油彈，這些人士已經起

訴。  
 
 當然，要在如此大範圍搜證，確實是挑戰和有難度。不過，閉路

電視是我們其中一個證據來源。另一方面，當天有不同警務人員在不

同崗位，他們從觀察中可以提供不同資料，令我們可以將某些證物跟

某些人聯繫。可是，細節如何，當然要在調查中做清楚。  
 
 第三，在調查過程中，亦可能有第三者的市民提供資料，讓我們

可以將整個案件的不同環節用證據串連起來。  
 
 
主席：邵家輝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邵家輝議員：現時坊間很多人說，"八三一 "有很多人死亡，有些人指
出如果有很多人死亡的話，死者的親朋戚友應該會報警 ......  
 
 
主席：邵家輝議員，這並非你的補充質詢未獲答覆的部分，請坐下。

如你想提出另一項補充質詢，請按下 "要求發言 "按鈕。  
 

 

尹兆堅議員：主席，看了局長的主體答覆，我反而覺得是他在 "生安
白造 "，他有可能混淆視聽，甚至是說謊。主席，我為甚麼這樣說？
因為我看到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指出，在 8 月 31 日晚上至 9 月 1 日凌
晨，曾有 38 名消防處人員在站內執勤，並且有 20 名救護人員進入站
內，但他沒有說時間。我們現在質疑的是，警察驅趕市民離開，有數

小時不讓醫護人員進入，我們亦從鏡頭看到，有警務人員對救護員表

示： "沒有人受傷 "，這是否有人說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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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也看到警方當時的答覆，指出他們進入港鐵站不是打一

般無辜市民，而是追捕示威者，但我們看到警察進入的列車是剛抵達

月台的。這些便是我們質疑政府和警方沒有誠信，每天也在做 "警
謊 "的原因。  
 
 局長在主體答覆中表示，被捕人士中有 7 名受傷，但我們從電視
畫面明顯可見，就是在我剛才提及剛駛入月台的那列車，當速龍部隊

衝入車廂打市民時，單單一個車廂也不只有 7 名市民。我想問局長是
否有數字，沒有被捕但被打傷的市民有多少人？為甚麼不向他們致

歉？  
 
 
保安局局長：主席，如果任何人士在當天就該事情自行到醫院求醫，

我們便沒有相關數字，因為醫管局只會向外公布他們接收了多少名傷

者的數字。  
 
 至於當天在太子站涉及這宗事件而受傷的人數，這並非只由警方

說，也包括消防處的說明。我相信消防處曾在最少 3 次的記者招待會
上清楚述說當天發生的情況，以及當天有 7 名受傷的人士，是經過甚
麼情況由太子站運送至荔枝角站，運送所需時間等，當中包括由一個

月台前往另一個月台時需要乘搭升降機，升降機可容納的人數，他們

需要分開運送的次數等，而到荔枝角站時亦需要重複有關程序，從而

整體的救援時間需要這麼長。就此，消防處已多次說明只有 7 名傷
者，並且沒有任何人死亡。  
 
 此外，港鐵公司在多次新聞發布中亦曾表示，根據港鐵公司的紀

錄，當天沒有任何人死亡。此外，醫管局亦發出清晰聲明，表示由

8 月 31 日晚上直至 9 月 2 日早上，一共有 46 名與各區公眾集會有關
的傷者，分別送往 10 間公立醫院的診症室、急症室，當中包括 35 名
男士及 11 名女士，而根據傷者提供的資料和急症室的紀錄，當時有
19 名傷者需要留院治療，當中 5 名情況嚴重，4 位情況穩定，而其餘
傷者經治療後當時已經出院。醫管局在當天接收的傷者，現時已經全

部出院，而當中並沒有傷者死亡。  
 
 因此，是沒有任何死亡事件，這是清晰的。我希望大家不要在這

問題上 "生安白造 "、無中生有，這對大家都沒有好處。況且，香港並
不是孤島，如確實有任何人死亡，他的家人一定會向警方報案，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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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怎可能會完全沒有相關的資料？因此，事件中並沒有人死亡。我

希望清晰告訴大家，是沒有死亡事件的。  
 
 
主席：尹兆堅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尹兆堅議員：主席，他完全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因為我並不是問

是否有人死亡。我想理解他的說法 ..... .  
 
 
主席：你只須指出你的補充質詢未獲答覆的部分。  
 
 
尹兆堅議員：我知道，我正在說明，主席，請你耐心聽一兩秒 ..... .  
 
 
主席：請你指出你的補充質詢未獲答覆的部分。  
 
 
尹兆堅議員：我問他是否有大量傷者是在沒有被捕下而被警察打傷？

據他的說法，是否表示有此情況，因為他說有很多人受傷 ......  
 
 
主席：尹兆堅議員，你已指出你的補充質詢未獲答覆的部分 ..... .  
 
 
尹兆堅議員：他只需回答我是否 ... ...  
 
 
主席：請你坐下。局長，你有否補充？  
 
 
保安局局長：我相信我已答覆議員的補充質詢。  
 
 
梁耀忠議員：主席，局長指我們 "生安白造 "，但我想問局長，究竟他
有否觀看相關的新聞片段，特別是無綫電視台的新聞片段，他是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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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防暴隊的警察走進車廂內胡亂打人？他有否看到這情景？另一方

面，他表示有 7 名人士受傷送院，我想問局長，如果有多於 7 人受傷，
他會否為他們追討其受傷的賠償，以及檢控打傷他們的警員？  
 
 
保安局局長：主席，其實我已回答類似的問題。就電視片段而言，我

已多次解釋，我們必須要看整件事的前因後果，單單一段片段或數段

片段，並不足以全面反映當時的情況。警隊在採取行動時，要達到其

合法目的，如果對方有任何對抗行為，他們必須採取相應行動。這是

第一點。  
 
 第二，任何人如果在當天受傷，可能因為不同的原因，而我們亦

不會知道這些不同的原因，如果他們認為身上的任何傷勢，是與警方

的行動有關，他們當然可以向警方提出或直接投訴警察。這方面，我

們當然會公平和公正地處理。  
 
 
主席：梁耀忠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梁耀忠議員：他沒有答覆我。我問他有否看過那些警察胡亂打人的片

段？他沒有回答我他有否看過？  
 
 
主席：局長，你有否補充？  
 
 
保安局局長：主席，我剛才已答覆議員的補充質詢。  
 
 
主席：第二項質詢。胡志偉議員。  
 
(梁耀忠議員站起來 ) 
 
 
梁耀忠議員：主席，我只想問他是 "有 "還是 "沒有 "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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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局長已經回答了你的問題。  
 
 
梁耀忠議員：他哪有回答？  
 
 
主席：局長，你會否再作補充？  
 
 
保安局局長：你再說清楚，你想我回答你哪個問題？  
 
 
梁耀忠議員：我想問局長，他有否看過當天的新聞片段，特別是包括

無綫新聞台播放警隊亂打乘客的新聞片段？  
 
 
主席：局長，你有否補充？  
 
 
保安局局長：警隊是採取他們需要的措施，來處理他們當時面對的情

況，而所使用的武力，是他們需要採用以達到目的的。  
 
(梁耀忠議員在席上說話 ) 
 
 
主席：議員如不滿意局長的答覆，可循其他途徑跟進。  
 
 第二項質詢。胡志偉議員。  
 
 
警方處理被捕人士的程序事宜  
Procedural issues of the Police's handling of arrestees 
 
2. 胡志偉議員：據報，自本年 6 月以來，警方在多場示威活動期間
拘捕了數千名示威者。部分被捕人士被扣留超過法例所限的 48 小時
才被帶到裁判官前或被釋放。此外，有 13 歲男童於錄取口供時沒有



立法會  ─  2019 年 11 月 13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3 November 2019 

 
21 

家長或監護人陪同，亦未獲告知其權利。就警方處理該等被捕人士的

程序事宜，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本年 6 月至今共有多少人被捕，並按年齡組別 (即 14 歲以
下、 14 至 15 歲、16 至 17 歲、 18 至 30 歲、 31 至 50 歲，
以及 50 歲以上 )及被扣留時間 (即 12 小時以下、12 至 24 小
時、25 至 48 小時，以及 48 小時以上 )以表列出分項數字； 

 
(二 ) 分別有多少名首次被捕的人士現時已獲無條件釋放、正保

釋候查、拒絕續保後獲無條件釋放、被落案起訴，以及屬

其他情況，並按上述年齡組別以表列出分項數字；及  
 
(三 ) 分別有多少名 16 歲以下被捕人士及其他被捕人士的個案

有以下情況 (以表列出 )：在被捕時沒有獲告知被捕原因、
被查問前沒有獲告知權利、錄取口供前沒有獲告知保持緘

默的權利，以及就 16 歲以下被捕人士而言，在錄取口供時
沒有家長或監護人陪同？  

 
 
保安局局長：主席，市民有表達意見、言論及集會的自由，但行使這

些自由時必須和平和守法。當出現任何違法行為，警方有法定責任處

理，以維持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由今年 6 月初至今，香港有超過
700 宗示威、遊行和公眾集會，當中很多均演變成暴力違法活動。在
過去 5 個多月，有暴徒多次作出嚴重違法行為，包括肆意堵路、癱瘓
交通、在多處投擲汽油彈和縱火、擲磚、蓄意破壞及焚燒商鋪和港鐵

及輕鐵設施等，嚴重威脅人身安全、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  
 
 《警隊條例》(第 232 章 )第 50(1)條賦予警務人員權力，拘捕任何
他合理地相信會被控以或合理地懷疑犯了 (就該罪行首次定罪時 )可被
判處監禁的罪行的人。  
 
 當任何人被警方拘捕時，警務人員會盡快告知他已被捕、拘捕的

事實理由及拘捕原因。被捕人士會盡快被帶到值日官前，以確定其被

拘捕及羈留的合法性。其後，被捕人士會交由調查隊伍進行調查。在

完成初步調查後，警方會決定是否需要羈押有關被捕人士。警方會因

應個別案件的情況，考慮准予被捕人士自簽擔保外出、保釋外出或無

條件釋放。一般而言，被羈留的人士不會被羈留超過 48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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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就議員的質詢的各部分，答覆如下：  
 

(一 )及 (二 ) 
 
 自 6 月 9 日起，本港的遊行示威和暴力衝突持續不斷。截

至 10 月 31 日，警方共拘捕 3 001 人，年齡介乎 12 歲至
83 歲，當中三分一為學生，430 人 (或 14.3%)在 18 歲以下。
被捕人士所涉及罪行包括 "參與暴動 "、 "非法集結 "、 "傷
人 "、 "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 "、"普通襲擊 "、 "縱火 "、 "刑事
毀壞 "、"襲警 "、"阻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 "、"藏有攻擊性武
器 "、"身處非法集結時使用蒙面物品 "等。就主體質詢中有
關被捕人士的年齡、當中多少人被無條件釋放、多少人的

案件仍在調查中，以及多少人的案件已經進入司法程序的

統計數字，我們可以在附件一見到。警方沒有備存被捕人

士被拘留時間的相關統計數字。  
 
(三 ) 警方處理被捕的兒童或少年有清晰指引，並會確保有關的

兒童或少年的權利及福利。警方在拘捕兒童或少年時，根

據《警察通例》，必須採取所有合理的步驟，通知其家長

或監護人。在合理可行的情況下，警方會要求 "合適成人 "到
警署陪同，才對被捕的兒童或少年進行查問。"合適成人 "是
指以下人士：  

 
(1) 一名親人、監護人或其他負責照顧或看守該人的人士； 
 
(2) 一名對處理某類有特別需要的人有經驗的人士，但不

能是警務人員或是受僱於警方；或  
 
(3) 如未能安排上述人士在場的話，亦須有其他可負責的

成人，但不能是警務人員或是受僱於警方的人士。  
 

 警方會按既定程序和指引為被捕人士安排 "合適成人 "。警
方沒有備存題述要求提供的資料。  

 
 每名 "合適成人 "都會獲發給協助警方調查或被警方調查 /

羈留而精神上無行為能力或年齡在 16 歲以下的人的 "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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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 "通知書。該通知書說明 "合適成人 "的角色和責任，協
助他們理解如何為被捕人提供適當的支援。  

 
 對年齡在 16 歲以下的被羈留人士進行羈留搜查前，值日官

會確保有一名 "合適成人 "在場，而他必須為 18 歲或以上並
與該名將被搜查人士的性別相同。警方會確保男、女被捕

人士不會羈留在同一臨時羈留處，同時成人須與少年及兒

童分開羈留。  
 
 警隊一直致力保障被羈留人士的私隱和權利。被羈留的兒

童或少年所享有的基本權利與其他羈留人士無異，包括尋

求法律援助、與親友聯絡、獲提供在警誡下所作的書面紀

錄副本、獲供應食物及飲品、尋求醫療診治的權利等。被

羈留人士的權利均清楚載列於警務人員會向每位被羈留人

士或接受警方調查人士發出的通知書之內。  
 
 就主體質詢中提及的相關統計數字，警方沒有備存。  

 
 

附件一  
 

被捕人年齡  
無條件  
釋放  

案件仍在調查中  
(包括保釋候查/拒

絕續保後獲釋放 ) 

已經或正在司法程序  
(包括落案起訴/票控 /

直接簽保守行為 ) 
總數  

14歲以下  1 22 6 29 
14歲至15歲  6 114 16 136 
16歲至17歲  13 216 36 265 
18歲至30歲  49 1 548 358 1 955 
31歲至50歲  21 373 87 481 
50歲以上  7 107 21 135 
總數  97 2 380 524 3 001 

(截至 10 月 31 日 )  

 
 
胡志偉議員：從局長的主體答覆的附件明顯可見，就今次的 "反送
中 "運動，在警隊的執法過程中，年青便是有罪。在 3 000 名被捕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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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接近 2 500 人為 30 歲以下，而我們亦從很多片段中見到，當警
員看見有學生在學校門前牽手組成 "人鏈 "，或在學校門前頌唱 "願榮
光歸香港 "，便將他們制服和拘捕。  
 
 我想問，警隊在執法過程中隨意進入商場或在學校門口濫捕，這

是否保安局下達的指令？社會是否因此不能以和平、理性的手段來表

達意見？保安局是否已下達命令，要求警隊不可以讓市民大眾和平地

表達訴求，包括頌唱 "願榮光歸香港 "、提出 "林鄭 "下台，甚至要求解
散警隊？  
 
 
保安局局長：主席，警方拘捕任何人必須基於事實和證據，如果有人

犯法，並在警隊面前作出違法行為，基於這些事實和證據，警方必須

採取行動。我們不希望看見年青人參與任何違法活動，但我們必須面

對某些事實，正如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中清楚表明，市民有表達言論的

自由和集會自由，但必須和平及守法，如果是和平及守法地集會或自

由表達言論，警方便無須執法，大家亦會相安無事。過往很多這些活

動結束後，警方並無採取行動。但是，當警方看見有違法行為 ..... .  
 
(胡志偉議員在席上叫喊 ) 
 
 
主席：胡志偉議員，請你停止在席上叫喊。  
 
 
保安局局長： ......例如見到有人挖出地上的磚塊，擲向其他人，或有
人在天橋上向高速公路擲磚和雜物，就這些事情，警方必須採取行

動。現時我們希望大家對這些暴力 ..... .  
 
(胡志偉議員再次在席上叫喊 ) 
 
 
主席：胡志偉議員，請你停止在席上叫喊。  
 
 
胡志偉議員：局長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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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你已向局長提出你的補充質詢，如你認為他沒有回答你的問

題，我稍後會讓你指出你的補充質詢未獲答覆的部分。你應先讓局長

作答。  
 
 
保安局局長：主席，我們應該看整件事情，特別是經過差不多 5 個月
的社會動亂，我們應該看整件事情，不可以只看某一個片段。有些人

以合法的方法表達意見，但亦有絕多暴力事件是違法的，大家不可以

只提及某一個片段，要看整個社會的情況。  
 
 昨天，大家便看見我們可以稱為 "汽油彈天下 "的情況，焚燒 ......  
 
(胡志偉議員站起來叫喊 ) 
 
 
主席：胡志偉議員，我對你作出最後警告。若你繼續叫喊 ......  
 
 
胡志偉議員：我問局長的問題他沒有回答。  
 
 
主席：你應先讓局長答覆完畢，如你認為他未有回答你的問題，你可

作跟進提問。  
 
(胡志偉議員繼續站着叫喊 ) 
 
 
主席：胡志偉議員，請坐下。  
 
(胡志偉議員仍然站着 ) 
 
 
保安局局長：主席，我認為議會應該讓市民對事實有全面清晰的了

解。我們不可能 ... ...  
 
(胡志偉議員繼續站着叫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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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胡志偉議員，請你離開會議廳。  
 
(胡志偉議員未有遵從主席的命令離開會議廳，多位議員一邊高聲叫
喊，一邊走到胡志偉議員身旁，保安人員趨前欲協助胡議員離開會議

廳 ) 
 
(許智峯議員走到主席台前 ) 
 
 
許智峯議員：他是提出這項質詢的議員。  
 
 
主席：是的，他是提出這項質詢的議員，但我已多次對他作出警告，

要求他停止叫喊。  
 
(胡志偉議員仍未遵從主席的退席命令，多位議員繼續高聲叫喊，未
有返回座位；此時，區諾軒議員走向主席台，而林卓廷議員則走到保

安局局長身後 ) 
 
 
主席：會議現在暫停。  
 
 
上午 11 時 45 分  
11:45 am 
 
會議暫停。  
Meeting suspended. 
 
 
下午 12 時 40 分  
12:40 pm 
 
會議隨而恢復。  
Council then resumed. 
 
 
主席：本會繼續第二項質詢。局長，你有否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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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主席，我沒有補充，因為我覺得我剛才的答覆已回答了

議員的質詢。  
 
 
田北辰議員：局長，關於被捕人士，大家都知道有很多傳聞，我聽到

有 3 種：不恰當搜身、不能見律師，以及不合理對待。  
 
 主席，說真的，我感到難以置信，但我想，為甚麼這麼容易被人

造謠？是否在程序上可以稍作改善？因為被捕人士被捕後有一段長

時間不能接觸其他人，變成 "口同鼻拗 "。最近我落區時有街坊獻計，
他希望透過我詢問局長，可否考慮或與警方研究一下，將所有與示威

有關的被捕人士第一時間送到醫院驗傷，在醫護人員在場下搜身，並

詢問他們是否需要聯絡律師，這樣會否可以幫助闢除謠言？當然，這

會增加醫院的工作負擔，我們可以詢問他們是否願意這樣做，如果他

們不願意，也沒有法子。  
 
 但我擔心這些傳聞如果一直傳下去，會增加仇警氣氛 .... ..  
 
 
主席：田議員，請直接提出補充質詢。  
 
 
田北辰議員：我已提出我的補充質詢。請局長回答。  
 
 
保安局局長：任何人被拘捕時，警方一定會充分告知被捕人他的權

利。我們在制訂現行的程序時已充分諮詢律政司的意見，包括在拘捕

時一定要向其說明原因，以及在進行搜身時，會告知他有關的程序。 
 
 被捕者亦會獲告知有關其法律支援及要求見律師的權利。如果他

受傷需要驗身或要求到醫院接受治療，他的權利會得到充分保障。我

的主體答覆說得很清楚，現行程序已沿用多年，亦已在法庭上受到充

分考驗。如有人認為有個別情況不符合程序，他除了可以在法庭上提

出外，亦可以循現有投訴機制作出投訴。  
 
 
主席：田北辰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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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北辰議員：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不是問他現有的程序，

我很清楚現有的程序。我問局長，既然有這麼多 "口同鼻拗 "的情況，
為了減少仇警氣氛，他會否與有關部門討論這位街坊囑咐我提出的這

項意見？可否探討一下呢？  
 
 
主席：局長，你有否補充？  
 
 
保安局局長：我絕對明白增加市民對整個程序的信心是很重要的。但

是，大家必須明白，我們按法律程序拘捕一個人後需要做些甚麼。我

們拘捕一個人的目的，是調查有否足夠證據對他作出檢控，一般須在

48 小時內處理所有這些調查工作。  
 
 如果在調查期間，他真的有這些需求，我們會回應他。但是，未

必每名被捕者都有這些需求，而若我們在程序上增加了很多事項，令

調查工作不可以順利進行，這對於整體治安、對於刑事訴訟、對於我

們是否能尋找足夠證據打擊罪案，會有所影響。  
 
 所以，最重要的是，在法律上，任何一名被捕人士的應有權益均

可以獲得充分保障，而在警務處的程序中，這些權利亦已清楚列出。

正如我剛才告訴大家，是已經清楚列出的。  
 
 
郭榮鏗議員：主席，在這個非常時期，希望你不要隨便趕議員離開會

議廳，議員提出補充質詢，是非常重要的。胡志偉議員的主體質詢提

到，拘留時限為 48 小時。  
 
 我的補充質詢是，局長能否清楚說明，政府不會利用緊急法來延

長拘留時間？局長能否答覆表示政府不會這樣做呢？  
 
 
保安局局長：我們面對目前這麼艱難的時刻，政府要停止這些嚴重暴

力情況，的確會考慮所有可以行使的措施。所以，如有任何香港法律

容許的做法，讓我們可以處理當前的問題，我們不會排除任何可能

性。但是，我們做的時候，當然會研究對整體社會的影響，以及在多

方面作出全面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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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榮鏗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的補充質詢是當

局會否引用緊急法？  
 
 
主席：局長，你有否補充？  
 
 
保安局局長：我的答覆已經回答了議員的質詢。  
 
 
謝偉俊議員：參閱附件中的數字，我們看到截至 10 月底，總拘捕人
數為 3 001 人，當中 97 人已獲無條件釋放。當然，這些可能包括剛
才有議員在批評中提及的牽手組 "人鏈 "、唱歌或喊口號的人，警方對
這些人根本不會有進一步行動。另有 2 380 人的案件尚在調查中，包
括保釋候查，以及拒絕保釋後獲釋放，而已經或正在面對司法程序 (包
括落案起訴、票控、直接守行為 )的有 524 人，合共 3 001 人。但是，
在我剛才提及的第二及第三類中，我相信有不少人已經保釋候查，比

較少是真正需要拘留的。在這方面，我留意到有不少批評指警方處理

這些暴徒時變成一道 "旋轉門 "，拘捕後不久便釋放。  
 
 事實上，多位人士均有這種情況，包括最近已有報道的一名香港

浸會大學新聞系學生，他在 11 月 3 日被拘捕，其後被釋放，然後再
出事，昨天甚至嚴重受傷。我們要保障有關人士不會再受傷害或有機

會再犯法。事實上，保釋的其中一項重大原則是，如果被捕人士有機

會再犯法，是不會批准保釋的。在這方面，當局有否採取適當措施，

並向律政司或司法部門反映，我們不應該再批准這些人士保釋呢？  
 
 
保安局局長：主席，針對議員剛才所提及的事，如果有人首次被拘捕

後，獲法庭或警方批准保釋，而當他們再次被拘捕，我們帶他上法庭

時，便會要求法庭不再批准保釋。如果他是在法庭批准的保釋期間再

次被捕，當然我們會帶他上法庭，希望法庭取消其保釋，又或就新案

件把他扣留。  
 
 如警方因為調查工作未完成而批准他保釋，當他再犯法時，若證

據容許，我們當然會即時將他帶上法庭，請求法庭附加保釋條件，例

如宵禁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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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智峯議員：梁議員，說到拘捕程序，我想知道警方毆打被捕的青年

人，是否已經成為警方拘捕行動的標準程序？很多市民囑咐我一定要

問局長，拘捕便拘捕，為何要毆打青年人？我親眼見過，有人被拖行，

有人被警棍不斷打頭，也有人被警員用身體壓至骨折。  
 
 我想提出的補充質詢是，李家超，你會否公開呼籲前線警員在拘

捕時不要再濫用私刑，不要再將青年人視為警隊的泄憤對象？  
 
 
保安局局長：主席，剛才的補充質詢，我認為並不反映事實的真相。

很多時候，警方在作出拘捕時，被捕人士會掙扎，而我們亦看到很多

時候，警方嘗試作出拘捕，被捕人士掙扎後逃脫。再者，很多時候，

即使警方可以控制某人，但在未扣上手銬時，有第三者前來 "搶犯 "，
協助他逃脫。亦有鏡頭拍攝到，不同人士以不同身份走近，製造不同

事端，令警務人員不能集中精神，從而讓被捕人士逃脫。所以，警方

必須採取適當武力控制有關人士。即使當時被捕者已被警方控制，但

仍然不斷掙扎的話，警方必須採取適當的行動加以控制 ...... 
 
(涂謹申議員在席上高聲叫喊 ) 
 
 
主席：涂謹申議員，請你停止叫喊。  
 
(涂謹申議員與數位議員在席上高聲說話 ) 
 
 
主席：現在並非議員發言的時間，請各位停止說話。  
 
(涂謹申議員與數名議員繼續在席上高聲說話 ) 
 
 
主席：各位議員如繼續在座位上叫喊，會議將無法進行。  
 
 許智峯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許智峯議員：主席，他沒有回答我的質詢，他沒有表態叫前線警員不

要再濫用私刑，是否等於默許或鼓勵警員這樣做？我親眼見過，我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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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都在前線，被捕者根本沒作出任何反抗，但警員仍是向着他的頭打

下去。你根本就是講大話，李家超。  
 
 
主席：許議員，直接指控某官員 "講大話 "，已被裁定為不適宜在議會
使用的言詞，請你收回有關言論。  
 
 
許智峯議員：我現在是問局長，他是否講大話，這是一項質詢。  
 
 
主席：局長，你有否補充？  
 
 
保安局局長：主席，我所說的均是現時警方在很多時候面對的情況。

剛才議員所說的，我覺得他沒有反映事實，因為我們的確看到警務人

員在控制某一個人時，有很多尤其是孔武有力的人在旁邊 "搶犯 "。我
們的確看到 "搶犯 "，的確看到警員拘捕人後遭人襲擊。我相信大家要
整體地看事情。  
 
 
主席：第三項質詢。鄺俊宇議員已預先通知我，其質詢會由尹兆堅議

員代為提出。我現在請尹兆堅議員提出該項質詢。  
 
 
為處理示威活動出動警犬  
Deploying police dogs for handling demonstrations 
 
3. 尹兆堅議員：主席，自本年 6 月以來，警方多次出動警犬協助處
理示威活動。警務人員施放催淚彈驅散示威者時均戴上防毒面罩，但

同場的警犬卻沒有任何保護裝備。有市民關注催淚煙危害警犬的健

康。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3 年，每年現役警犬非自然死亡的數目為何；  
 
(二 ) 自本年 6 月以來，警方為處理示威活動出動警犬執勤的次

數；當中有多少次涉及施放催淚彈的示威活動場面，以及

有多少隻警犬在執勤後不適並由獸醫診治；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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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警方會否考慮不再派出警犬在示威活動中執勤；若會，詳
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保安局局長：主席，市民有表達意見、言論及集會的自由，但必須以

和平及合法方式進行。警方一直致力協助市民進行和平有序和合法的

公眾活動，並有法定責任保障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會根據現場情況

進行評估，作出專業判斷，採取適當措施維護法紀，確保社會安寧。 
 
 由 6 月初至今，本港的公眾示威、遊行、集會已超過 700 多宗，
當中很多都以暴力告終。其中有暴徒作出各種違法行為，包括肆意堵

路、縱火、衝擊警方防線、扔磚、擲汽油彈、暴力傷害警察、嚴重破

壞港鐵和輕鐵設施及交通燈、破壞商鋪、瘋狂毆打不同意見人士和縱

火等。警方必須採取行動，將暴徒繩之於法，或驅散這些暴徒，控制

場面，以盡快恢復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  
 
 使用催淚煙的目的是制止現場暴力人士繼續衝擊警方防線或其

他暴力行為，製造安全距離，減少肢體碰撞，以免嚴重受傷，聚集的

人士應即時離場。一般而言，吸入催淚煙會令皮膚及眼睛感到灼熱、

鼻子和咽喉受到刺激，但影響只屬短暫。只要離開被催淚煙影響的地

方，便可在短時間內復原。  
 
 與一些外國現代化的警隊一樣，警方會按需要調派警犬協助執行

任務。警犬能有效地協助警務人員處理暴力行為、非法集結及公共秩

序受到擾亂等情況。在這些情況下，警犬的具體工作通常包括支援警

方前線人員處理暴力及滋事行為、鞏固警察封鎖線、守衞指定的建築

物或地點等。當警方驅散非法集結的人群時，警犬能有效地阻嚇在場

人士破壞社會秩序的違法行為。  
 
 就鄺議員的質詢的各部分，我現回覆如下：  
 

(一 ) 過去 3 年，警方並沒有警犬於服役時非自然死亡。  
 
(二 )及 (三 ) 
 
 一如前述，警方在針對公眾活動及現場情況作風險評估

後，作為其中一項行動部署，會適當地調派警犬到場，協

助前線人員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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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犬均經過嚴格訓練，並定時接受健康檢查，確保有充足

營養及休息，以及其身體狀況可以執行警方委派的任務。

一般來說，警犬被調派到的工作所屬單位為衝鋒隊及警

區。警犬於行動中會與不同前線部隊作出緊密配合，以維

持公眾秩序及社會治安，以及應付突發事件。  
 
 警方沒有備存自今年 6 月初以來，警方利用警犬在協助處

理公眾示威、遊行、集會等活動的執勤數字。在近月的行

動中，警方並沒有接獲領犬人員就警犬執勤後感到不適的

報告。  
 
 警方十分注重警犬的健康及工作環境。所有警犬均由專責

的領犬人員，以 "一人一犬 "的方式帶領，以發出指令。專
責的領犬人員會照料其所負責警犬的一切需要，並與其所

負責的警犬建立緊密的關係。領犬人員會時刻關心及留意

警犬的身體狀況和需要，如發現警犬表現不適，會即時安

排獸醫為警犬進行檢查及治療。事實上，警犬隊的每位人

員都非常關顧警犬的身體狀況，在行動期間及完畢後，會

即時留意牠們的身體反應，給予犬隻適當的護理，以及照

顧其各種生理需要。領犬人員除了會為有任何身體不適的

警犬請獸醫作出跟進外，亦會與漁農自然護理署 ("漁護署 ")
及其他相關部門保持密切聯繫，確保犬隻健康。  

 
 
尹兆堅議員：主席，難怪議員同事躁動和不滿，你看看局長的主體答

覆，當中有一半是與主體質詢無關的，開首半段便完全沒有關係。  
 
 主席，在主體答覆的第 (二 )及 (三 )部分中，我認為有一點是十分
沒有常識和不科學的。局長以 "警犬均經過嚴格訓練，並定時接受健
康檢查，確保有充足營養及休息 "，來答覆我問警犬吸入催淚煙對其
身體有否影響的問題。如果這裏寫的是 "警察均經過嚴格訓練，並接
受健康檢查，確保有充足營養及休息 "，那麼警察是否不用戴上面罩？
太離譜了！我現在具體問他，當局有否就動物，包括警犬吸入催淚煙

後對其健康的影響進行任何科學研究，例如透過參考本地或外國的學

術文獻，了解動物吸入催淚煙後對其身體的影響？主席，這主體答覆

是絕對不科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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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主席，警方當然非常重視警犬的健康，而且每位領犬人

員與其負責的警犬所建立的關係都是如同夥伴，領犬員均非常留意警

犬的健康。當然，我們在調派警犬時，也會參考外國的做法，而外國

或西方國家亦有讓警犬參與警務人員處理群眾事件的行動，所用的方

法亦與香港類似。在外國，他們不單使用警犬，還有使用例如馬的動

物來處理群眾事件。所以，在利用犬隻或其他可協助警方處理大型公

眾活動的動物方面，警方的做法與外地沒有分別。當然，我們亦會就

調派、處理及使用警犬的方式參考某些文獻。  
 
 
陳志全議員：主席，局長提及外國的例子，但外國的警察有否在警犬

和馬前面亂投催淚彈？他在答覆中說了這麼久，但連最簡單的問題也

沒有回答，也就是為何投放催淚彈時，警察會戴上防毒面具，但警犬

卻沒有？兩頁紙的主體答覆完全沒有回答這問題。他們在記者會上怎

樣說？他們說警犬當時沒有表現異樣，包括沒有打噴嚏、沒有抓癢，

所以認為警犬身體完全正常。  
 
 主席，局長在他的主體答覆中表示警方沒有備存警犬在協助處理

公眾示威、遊行、集會等活動的執勤數字，然後又說警方並沒有接獲

領犬人員就警犬執勤後感到不適的報告。那麼當局如何監察領犬人

員？他們如何知道領犬人員有否失職或隱瞞？警方連數字也沒有備

存，當局又如何監察？  
 
 
保安局局長：主席，對於再加強這方面的工作，令我們更能關注警犬

健康的意見，我們並不反對，亦經常就如何照顧警犬作出考慮。  
 
 在現實中，我們的做法是第一，當有任何報告顯示警犬有任何反

應，或我們發現牠們有異樣時，便會立即請獸醫跟進，這是第一點。

第二，正如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中所說，我們會與漁護署就這方面作出

溝通和舉行研討會。外國使用警犬處理這些事件時，警犬的裝備及所

使用的配備，也是與香港一樣的。所以，我們認為在調派警犬處理某

類工作方面，我們與外國的做法並沒有分別，而且對於警犬的照顧，

我們認為已經達到我們的目的。  
 
 但是，我也認為，在這方面，要求領犬人員每次行動後須向其長

官作出匯報，以確保警犬的身體健康，這是我們可以再作跟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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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志全議員：主席，他沒有答覆我 ..... .  
 
 
主席：陳志全議員，請你指出你的補充質詢未獲答覆的部分。  
 
 
陳志全議員：二次大戰時，納粹德軍的軍犬也有戴防毒面具，他竟在

說外國經驗。我的補充質詢是，他說沒有備存執勤數字，那如何監察

領犬員有否匯報？沒有報告不代表警犬沒事。  
 
 
主席：局長，你有否補充？  
 
 
保安局局長：我已多次說過，每位領犬員對自己的犬隻都非常關心。

對於陳議員的意見，我可以向警隊反映，讓他們看看如何加強這方面

的管理。  
 
 
陳克勤議員：主席，據我理解，在這些示威活動出動警犬，某程度上

是希望有一個震懾作用。但是，局長有否留意到，現時的情況基本上

是非常紛亂及危險，對警員已經很危險，更何況警犬？所以，對於是

否應該出動警犬參與行動，相信局長應該要較詳細地作出考慮。  
 
 我的補充質詢是，我發現有不少這類工作犬在退役後都會有一些

工作上的勞損，比普通寵物犬更為嚴重。一些領養了這些工作犬的人

士表示，當他們照顧這些狗隻時需要負擔非常昂貴的醫療費用。  
 
 我想問局長，對於這些已退役的工作犬，政府是否能夠讓牠們好

像退休公務員般享有醫療福利，使牠們可以免費接受漁護署獸醫的診

治？  
 

 

保安局局長：主席，議員對大型公共活動中使用警犬的意見，我會向

警方反映。  
 
 第二，我明白大家都很關愛犬隻，我亦相信警隊也關愛其犬隻，

特別是警隊的領犬員，因為我剛才也說過，他們之間建立了很密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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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關係。一頭警犬如在退役後被有心人領養，我相信這位有心人會

非常愛護犬隻，亦相信他會很用心照顧犬隻的健康，亦會盡量照顧牠

的醫療需要。當然，我們明白，我們可如何幫助愛護犬隻的人士，讓

他們可以更能照顧退役警犬呢？這點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但是，在運用公帑方面，我相信為此而作出補貼，是需要細心研

究的。然而，任何我們曾接觸的領養退役警犬人士都是本着愛心領養

牠們，絕大部分都覺得自己可以照顧得到，包括在能力及財力方面，

但如果有個別人士在這方面真的需要支援，其實香港愛護動物協會也

可以提供一些幫助，令犬隻需要的一些醫療服務，可以在大家較能負

擔的情況下提供。  
 
 
黃定光議員：主席，網絡上的資料指出，自今年 6 月以來，警方在處
理一些示威活動及暴亂時曾出動警犬，並指這些警犬在執勤後殉職。

對於這些消息，真真假假，我留意到警方已經在社交媒體澄清。但是，

關注動物權益的團體或普通市民未必會留意警方的 Facebook。我想
問，如果他們沒有看到警方的宣傳，便不知道真相。我想問，警方有

否主動聯絡相關的動物團體，解釋當局在執法時的情況，以及澄清有

關事實呢？  
 
 
保安局局長：多謝議員剛才的質詢。我明白這問題都是出於愛護犬

隻，我們都愛護動物。在這方面，我沒有掌握相關細節。但是，我會

回去將這方面的意見向香港警務處 ("警務處 ")反映，讓他們在這方面
能夠精益求精。  
 
 但是，我必須強調一點，日常是否調派警犬執行職務，的確需要

考慮很多因素，除了警犬有沒有能力協助處理某些職務外，還會考慮

警犬的福祉。所以，調派警犬處理大型群眾事件時，剛才議員提到的

考慮因素，我會向警務處反映，使他們在日後作出調派時會充分考慮

不同的因素。  
 
 在確保警犬福祉方面，漁護署與警方溝通時都經常提供一些專業

技術意見，亦會經常派獸醫為警犬檢查。與愛護動物團體多作溝通是

正確的，有關團體在過程中也可能有一些意見可提供給警隊，使警隊

能更好地處理警犬的一系列問題。我會向警方反映這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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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凱廸議員：主席，主體答覆說警察沒有備存警犬的執勤數字，我覺
得十分奇怪，因為這裏寫的是以 "一人一犬 "的方式執勤，領犬人員上
班一定有紀錄，他上班做了甚麼、有否到過示威現場等，不可能沒有
紀錄，故我絕對不能接受這一點。  
 
 主席，我相信李家超不會說他接受警員在沒有保護裝備下吸催淚
煙，我想用另一個方式問局長，警方和漁護署是否接受警犬在沒有保
護裝備下吸催淚煙呢？  
 
 
保安局局長：主席，關於我剛才的答覆，我想清晰告訴大家，我們沒

有的是警犬協助處理公眾活動的執勤數字，而不是一般性的警犬執勤

數字，這是第一點。  
 
 第二，大家必須了解，調派警犬執行涉及遊行示威等工作，並非

每次都必然使用催淚煙。所以，警方考慮調派警犬的時候會作通盤考

慮。如果現場發生某些事情，從而要相應地針對現場情況作出調配，

例如關於警犬的調配，警方必然會作出考慮。因此，大家必須明白，

不是每次調派都會涉及使用催淚煙。  
 
 此外，我們與不同的外國警隊研究使用警犬執勤時，大家考慮的

因素都很類似。他們在作出調派時所考慮的因素，與我們所考慮的亦

很類似，而為處理即場發生突然變化的情況，他們作出相應的部署與

警務處對警犬的相對部署亦很類似。我的意思是，在決定調派和因應

現場變化而需要如何靈活處理當時的調派，警方會充分考慮，亦會注

重警犬所需要保護的利益。  
 
 
主席：朱凱廸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朱凱廸議員：他真的沒有回答我的質詢。我問他是否接受警犬在沒有
保護裝備下吸催淚煙，如他說不接受，便應在放催淚煙時把警犬送
走，就是這麼簡單。他接受還是不接受？因為這不單涉及警方還涉及
漁護署，主席。  
 
 
主席：朱議員，你已指出你的補充質詢未獲答覆的部分。局長，你有

否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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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我相信我剛才已經回答議員的補充質詢。  
 
(尹兆堅議員示意擬提出規程問題 ) 
 
 
主席：尹兆堅議員，你有甚麼規程問題？  
 
 

尹兆堅議員：主席，我一再注意到，局長在回應建制派同事時會說多

謝某某同事的提問。我發覺他長久以來都是像剛才般沒有以相同的方

式回答民主派的同事。我想問這是政府的新格式嗎？你會否提醒他，

作為一個有體統的 ..... .  
 
 
主席：尹議員，這並非規程問題，請坐下。就議員提出的要求，我相

信官員會留意。  
 
 
主席：第四項質詢。謝偉俊議員。  
 
 
鯉魚門旅遊區商戶的苦況  
Hardship of the shop operators in Lei Yue Mun tourist area 
 
4. 謝偉俊議員：主席，據報，本港經歷持續多月社會動亂，百業蕭
條，訪港中外旅客銳減 (例如，"十一黃金周 "期間，內地旅客入境人次
大跌百分之五十六，創九年新低 )，到訪九龍東著名旅遊區鯉魚門的
旅客人數亦大幅下跌。大量旅遊業相關商鋪因此相繼結業。早前，財

政司司長推出 191 億元 "撐企業、保就業、紓民困 "措施 (下稱 "紓危解
困措施 ")，包括地政總署轄下大部分作商業用途的政府土地短期租約
及公眾街市檔位，可獲減免一半租金，為期六個月。然而，有鯉魚門

商戶及當區區議員向本人反映，該等商戶相繼接獲地政總署通知，將

於短期內加租百分之七，他們恐引發商戶結業潮，以致本港享譽國際

旅遊景點不復存在。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鑒於有市民批評，政府一方面推行紓危解困措施、又投放
數百萬元推廣本地美食，另方面卻向面對經營困難的鯉魚

門商戶加租，政策自相矛盾，地政總署作出加租決定前，



立法會  ─  2019 年 11 月 13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3 November 2019 

 
39 

有否與主責旅遊事務的政策局和政府部門，以及受影響商

戶協商，了解自反修例風波以來，到訪鯉魚門旅客人數跌

幅及鯉魚門商戶承受的加租壓力；如有，地政總署堅持加

租的原因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二 ) 有否評估訪港旅客持續減少及地政總署厲行加租，會否促

使更多該區食肆及商鋪，在農曆年假期前後相繼倒閉；及  
 
(三 ) 鑒於有市民批評，兩個主題公園香港海洋公園和香港迪士

尼樂園均 "吊鹽水 "蝕本經營，而本地旅遊景點只是長期 "食
老本 "，當局會否加強宣傳鯉魚門為富傳統漁村風貌和提供
海鮮美食的旅遊景點，並以有效政策配合，例如直接減租，

協助鯉魚門維持其對旅客的吸引力？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主席，多謝謝偉俊議員的質詢，連月來持續

的示威衝突引致社會秩序和治安受損，旅客人數大跌，本地消費受到

打擊，加上外圍經濟不利因素，嚴重影響本港經濟，旅遊及相關行業

更首當其衝，受到重創。  
 
 為紓緩企業所面對的經營壓力，政府自 8 月中起宣布 3 輪支援企
業和保障就業的措施。政府希望在減低企業經營成本、融資、開拓市

場等多方面幫助各行各業，當中包括由今年 10 月 1 日起，向多個不
同政府部門轄下的租戶提供為期 6 個月，50%的租金減免，包括地政
總署、食物環境衞生署、政府產業署、海事處、漁農自然護理署和康

樂及文化事務署；涉及的租用場所包括食肆、零售商店、公眾街市檔

位、公眾收費停車場。  
 
 就謝偉俊議員所提的質詢，我在徵詢過發展局和地政總署後，現

分別答覆如下：  
 

(一 )及 (二 ) 
 
 鯉魚門現時有 19 個用作經營酒樓和海鮮/雜貨售賣等用途

的短期租約用地，這些租戶已開始受惠於上述措施。換言

之，自 10 月 1 日起，租戶可獲減免 50%的租金，為期 6 個
月，有關減免適用於該 6 個月期間的應繳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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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此同時，在現行機制下，地政總署一般會根據短期租約

條款每 3 年為每份租約進行一次租金檢討，以反映最新的
市值租金水平。按此機制，地政總署早前為該 19 名鯉魚門
短期租約租戶進行租金檢討，以便制訂 2020 年 1 月起 3 年
的租金。該租金檢討顯示，倘若反映最新的市值租金水平，

有關租約的應繳租金較 3 年前的水平可增加約 6.6%。署方
於今年 9 月曾經將檢討結果通知租戶，儘管如此，考慮到
當前的經濟和社會情況，地政總署已通知該等租戶暫時無

須理會有關檢討結果，以便署方作進一步審視安排。換句

話說，19 個租戶目前不用面對原建議的 6.6%租金調整。我
亦於會前通知謝議員上述情況，並請轉達租戶。  

 
 目前，政府正檢視地政總署轄下租約的租金檢討處理方

法。視乎檢討結果，政府會再考慮是否推出進一步措施，

協助商戶應對目前嚴峻的經濟環境。  
 
(三 ) 鯉魚門是香港受歡迎的旅遊景點之一，極具香港傳統漁村

特色。香港旅遊發展局 ("旅發局 ")一直透過不同的渠道，例
如網站、旅客諮詢中心及旅遊熱線等，向旅客推介鯉魚門

多元化的旅遊特色和獨特體驗，當中包括附近一帶的特色

景點，例如鯉魚門海鮮美食村及賽馬會鯉魚門創意館。旅

發局亦向旅客推廣由業界營辦的鯉魚門旅遊產品，當中包

括於海鮮街品嚐海鮮餐的行程。  
 
 此外，為更充分發揮鯉魚門海旁景致和海鮮美食的優勢，

旅遊事務署一直積極推行 "鯉魚門海旁改善計劃 "，進一步
改善鯉魚門海旁一帶的設施。工程範圍包括興建公眾登岸

設施、防波堤和海濱長廊；闢設多個特色觀景點及美化串

連各特色觀景點的行人路，以及興建一個新的觀景台等。

最近，政府亦已就此項目取得地區人士對項目設計的支

持，包括商戶、區議會和海濱事務委員會。我們計劃於

2020 年向立法會申請撥款，如獲得撥款，工程可望於
2020 年下旬開展，並於 2022 年至 2024 年期間分階段完成。
我們相信當改善計劃完成後，鯉魚門對旅客的吸引力將會

提升，有助進一步推動本土經濟。旅發局屆時亦會配合改

善計劃繼續向旅客推廣鯉魚門多元化的旅遊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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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偉俊議員：主席，非常遺憾地，我們在這裏 "講飲講食講旅遊 "，但
事實上，香港目前面對的環境非常嚴峻。大家說要吸引內地旅客來香

港的迪士尼樂園、海洋公園及鯉魚門，但我們今早都看到在馬料水碼

頭撤走學生那些很震撼的畫面。我也不知道如何向旅客解釋，呼籲他

們來港，這簡直是傷透中國人的心，丟盡香港人的架。  
 
 然而，主席，我們亦要向前走，應該了解一下，究竟何時才是適

當時候去大力推動一些工作。不單是推廣鯉魚門這個景點，而是就香

港的整個旅遊業，如何可以真正令不要說旅客只是全中國的
同胞，對香港有比較正面的印象呢？就這方面，局長作為負責經濟的

最重要把手之一，有何辦法呢？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主席，多謝議員的質詢。我亦同意，在目前

的情況下，如果社會上的示威衝突持續，甚至發生一些危及普通人生

命或財產的情況，以至在國際媒體報道香港的境況，即使我們推出很

多補救措施，亦無補於事。  
 
 儘管如此，在艱難的時候，我們亦要繼續推行不同方面的工作：

第一方面，現時全球 40 個國家已對香港發出旅遊提示，我們會繼續
與這些國家聯絡，向它們發布一些正確的資訊及事實。我已分別透過

海外辦事處、旅發局及在香港的所有國際商會等，提供這方面的資料。 
 
 第二方面，很重要的一點是，即使遊客人數下跌，但現時仍有一

定數目的遊客來港，當中很多既是遊客，亦是經商。就此方面，我們

會繼續做好接待措施，旅行社或主辦機構進行這類工作時都會多走一

步，確保旅客在香港既安全，亦能做到想做的事。  
 
 第三方面，鑒於目前這個艱難的時期，政府一直向旅遊業提供支

援，包括自 8 月、9 月以來尤其是在 10 月推出不同措施。我
會繼續聯同相關的議員尋求任何能夠向業界提供支援的方法，加強有

關工作。  
 
 
張宇人議員：主席，謝偉俊議員的質詢不單突出了鯉魚門的問題，其

實在一兩個月前，邵家輝議員亦曾在香港房屋委員會的會議上，提出

房屋署這邊廂減租，那邊廂卻表示續租時要加租的問題。因此，我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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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局長可以提醒其他部門，相信大家都知道，它們對社會必須敏感一

點。  
 
 我想問局長，雖然這可能不屬他負責的範疇，但他可否告訴財政

司司長，我們看到最近李嘉誠基金會向食肆發放 2 億元援助，而自由
黨亦曾就施政報告向特首建議，其實可否 "派錢 "呢？第二，食肆現時
難以周轉，故此我曾多次提出，政府應重推 2003 年的百分百貸款擔
保計劃，供中小微型企業申請，以便他們支付員工薪金。當局能否盡

快與財政司司長討論，盡早推行百分百貸款擔保計劃，讓業界能夠盡

快獲得銀行貸款，至少可以支付員工薪金，尤其是農曆新年將至，以

免員工在農曆新年也三餐不繼呢？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主席，多謝議員的建議和補充質詢。我會向

相關部門轉達議員剛才提出的各項建議。第一部分，在減租方面，其

實在 8 月和 10 月推出的措施當中，整體而言，如果政府是業主而且
情況可行，我們已將食肆商鋪現時的租金減半，為期 6 個月。我們正
在完善這項措施，尤其是檢視是否有遺漏的地方，以繼續推行這方面

的工作。  
 
 就銀根周轉方面，我認同張議員的看法。我們現時與業界共渡時

艱，基本上會朝 3 個方向着手，其中之一就是銀根周轉。除了延長在
現行計劃下提供的八成信貸擔保、降低相關費用，以及延長還款期

外，我們亦計劃開設新的信貸產品，將信貸擔保比率由現時的八成提

高至九成。就此方面，我感謝相關的委員會在上星期給予我們支持。

在這個新產品下，政府可提供九成的信貸保證，貸款上限可達 600 萬
元，還款期為 5 年。如獲立法會同意，政府的額外承擔額為 330 億元。
當然我們亦知道，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現時有 40 多個項目尚待處理，
但我仍希望能及早推出有關產品。  
 
 至於可否將信貸保證提高至 100%的問題，就這方面，我們必須
考慮實際的情況，因為九成信貸保證已是很高的額度，對政府和銀行

來說已經是跨出了一大步，究竟是否要提供 100%的保證呢？我記得
當局曾於 2003 年短暫地推行了一個小型計劃，而我們今次在提供八
成信貸擔保以外推出九成信貸保證的新產品，是希望能夠藉此補足現

時的計劃，但我亦會向有關政策局/部門轉達張議員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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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張宇人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張宇人議員：局長沒有答覆我的補充質詢。我問他會否建議特首推出

類似李嘉誠基金會向食肆發放現金 ..... .  
 
 
主席：張議員，你已指出你的補充質詢未獲答覆的部分，請坐下。局

長，你有否補充？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主席，我剛才提到 3 方面的工作，除了解決
銀根周轉問題、減少政府收費以期降低成本外，我們亦已針對性地協

助不同業界，這些工作當然有緩急先後，我們會重點協助首當其衝受

影響的行業，但我們亦歡迎社會上任何有心人和我們一起與業界共渡

時艱。不過，大家必須明白，運用公帑有一定的規限，而我們的支援

措施，例如向旅行社發放現金獎勵的條件已相當寬鬆。我們希望能夠

如財政司司長提出的方向般 "撐企業、保就業 "，令企業及從業員均能
受惠。我歡迎大家就這方面提出其他意見，我們亦會考慮。  
 
 
姚思榮議員：主席，我認同謝議員所說，對於香港旅遊業現時面對的

困難，我們可以做的工作十分有限，最重要是止暴制亂，如未能止暴

制亂，即使政府推出更多措施，也只能解決燃眉之急。剛才局長在主

體答覆中表示，鯉魚門有多元化的旅遊特色及獨特體驗，其實我們亦

看到，鯉魚門除了有海鮮美食村及創意館外，那裏還有魔鬼山，我們

可以行山，遊覽有兩百多年歷史的天后廟及建成 50 多年的燈塔，而
鯉魚門附近設有碼頭，亦鄰近港鐵站，可以說是別具特色的旅遊地

區。就這方面，我們看到政府和旅發局近幾年分別推出 "舊城中環 "及
深水埗的 "香港․大城小區 "，我希望局長研究可否以鯉魚門作為第三
個重點推廣的旅遊點，令香港除了依靠目前的人造景點外，能夠加強

發展多元旅遊景點？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多謝姚思榮議員的補充質詢和意見，我們認

同鯉魚門本身具有歷史、文化和地利優勢，對外國遊客具有一定的吸

引力。因此，除了旅發局已經在現時的推廣工作包括鯉魚門外，正如

在主體答覆中所述，我們在鯉魚門海濱將進行的改善工程，可以凸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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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特色，提升鯉魚門對遊客的吸引力。工程包括加建公眾登岸設

施，將來如果引入水上的士，正如姚議員所說，除了陸上交通外，遊

客還可以循海路到達鯉魚門。此外，我們將會採用新式設計興建觀景

台，亦會引入一些與現有的漁村特色配合的設計，從而加強該區的吸

引力。  
 
 至於姚議員提到，近年我們亦有挑選一些富特色的地區，例如深

水埗區和灣仔區，推出既能提高旅遊吸引力，亦能呈現本地特色的項

目，我們將會繼續考慮推出更多這些項目。此外，我們希望在明年取

得撥款後，盡早推展改善鯉魚門海旁一帶設施的工程。  
 
 

邵家輝議員：首先感謝謝偉俊議員對於鯉魚門商戶及食肆的關注。事

實上，正如很多市民都知道，《逃犯條例》導致旅遊、飲食、零售、

批發及旅館等所有行業，現在均面對非常艱難的時期。  
 
 除了剛才所說的行業之外，一些從事貿易的商人亦受到影響，例

如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會展 ")今天會舉行亞太區最大型的美容展，但
很多商戶向我表示，第一，很多外地客戶表明今年不會前來；第二，

這幾天的暴動令他們今天想設置攤位亦不行，因為員工根本無法到達

會場。  
 
 請問局長，對於這類受影響的參展商，政府有何方法支援他們，

或者作出補償呢？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主席，多謝邵家輝議員的質詢和意見。我認

同在這段時間，我們必須再多做一些工作。我知道會展業尤其是
貿易展覽方面很多主辦機構或香港貿易發展局均做了很多特別
工作來接待客戶，包括他們到港後的接待和交通等安排。  
 
 如果市面環境不安全，確實會令很多展覽的準備工作都付諸流

水。不過，回看過去 5 個月的情況，我覺得不是完全悲觀，我最近曾
到會展了解情況，在過去 5 個月，至少有 14 個大型展覽即邵家
輝議員剛才提到的大型展覽如期舉行。由於商戶早期已經確定參
展，所以參展商的數目差異不是很大，只有個位數字的減幅，而參觀

或參與者的數目則平均下跌兩成。不過，有一個較正面的現象，參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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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表示，因為前來參觀的人比較認真，所以他們洽談生意時沒有遇到

很大問題，而我們會盡力做好這方面的工作。  
 
 至於會否因為他們受到廣泛的影響而直接作出補償，就這方面，

若要由政府出資確實是有困難。不過，我相信我們現在唯一能夠做的

工作，就是盡量透過主辦單位和場地管理，做好保安和接待工作，一

如我剛才所述在過去 5 個月仍能成功舉辦活動般，令活動能夠如期進
行。  
 
 我們接觸到的參展商表示，如果他們能夠成功做生意，從經商的

角度來看，他們回去後亦會覺得香港仍有可為。  
 
 
主席：會議現在暫停，下午 2 時 40 分恢復。 

 
 
下午 1 時 37 分  
1:37 pm 
 
會議暫停。  
Meeting suspended. 
 
 
下午 2 時 40 分  
2:40 pm 
 
會議隨而恢復。  
Council then resumed. 
 
 
主席：第五項質詢，莫乃光議員。  
 
 
莫乃光議員：主席，我想先提出一項規程問題。  
 
 
主席：莫議員，你有甚麼規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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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乃光議員：因為我剛才吃飯回來時，天橋上放置了水馬，只留一道

窄縫讓我們進來，警察又檢查我們的證件，我見立法會職員也必須出

示證件。立法會沒有發出紅色或黃色警示，但我知道有很多訪客受

阻，非常不方便，甚至無法進入立法會大樓。這個安排有沒有知會主

席你 "老人家 "？現在究竟發生甚麼事？現在是否戒嚴？是否有人會
衝進立法會內？  
 
 
主席：第一，你提出的並非規程問題。  
 
 
莫乃光議員：我們沒有其他途徑向你查詢，只有用這方法。  
 
 
主席：第二，我對此並不知情，我是在午飯時才獲秘書長告知警方已

封鎖該段行人天橋。該段行人天橋不屬立法會的範圍，有關警方在行

人天橋執行的職務，你可於稍後向政府查詢。莫乃光議員，現在請你

提出你的質詢。  
 
 
莫乃光議員：主席，那座天橋連接立法會大樓，所以會造成影響，連

立法會大樓的部分也被封，這樣你也不明白？此外，既然你知悉這項

安排，為何不通知所有議員和職員？原來只有你知道 ......主席，我只
是建議你這樣做。  
 
 
主席：莫乃光議員，請提出你的主體質詢。  
 
 
應用人工智能與保障個人資料私隱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protection of personal data privacy 
 
5. 莫乃光議員：據報，香港警務處數年前購入具人臉識別功能的系
統。有市民憂慮，政府部門廣泛收集及使用人臉圖像及其他生物特徵

資料，經結合各數據庫的資料後可建立個人資料檔案或信用評分系

統。另一方面，外國已有法例規管生物特徵資料的應用，防止市民被

過度監控，以保障包括私隱在內的人權。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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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有否研究，在未獲資料當事人同意下追蹤、監察及記錄其
行動和位置，以及結合從公眾領域收集到的大數據以建立

個人資料檔案，這些行為對私隱權的侵犯是否與截取通訊

及秘密監察相若；如有研究而結果為是，政府會否 (a)擴闊
《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中 "秘密監察 "的定義，使執法機
構須獲授權並在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監察下應用人臉

識別及相關人工智能技術，以及 (b)禁止執法機構在法例修
訂前應用該等技術；如會，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二 ) 在檢討《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時，會否參考歐盟《通用

數據保障條例》，引入對自動化決策和建立個人資料檔案

的規管，使資料當事人有權拒絕其個人資料被應用於自動

化決策，以及有權要求公私營機構解釋有關決策所用準

則，以確保人臉識別系統和人工智能的應用符合透明、公

平和尊重人權的原則；如會，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及  
 
(三 ) 在制訂《香港智慧城市藍圖 2.0》時，會否就人工智能與數

據的應用，訂立在道德標準和保障私隱方面的指導原則，

並規定政府在研發及採購數據分析相關技術 (包括人臉及
影像識別 )時，須評估其對人權的影響及通過獨立的道德審
查，以及在應用相關技術前向受影響人士解釋有關技術的

原理，以盡力降低負面影響；如會，詳情為何；如否，原

因為何？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就莫乃光議員的質詢，根據保安局、

創新及科技局 ("創科局 ")和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 ("公署 ")提供的資
料，我就質詢的各部分回覆如下。  
 

(一 ) 《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截聽條例》")提供嚴謹法律框
架，規管執法機關所進行的截取通訊和秘密監察行動。《截

聽條例》自 2006 年運作至今，一直有效地支援執法機關的
運作，並在維護社會治安和保障個人私隱權利之間取得平

衡。  
 
 就執法機關而言，若有關行動可構成《截聽條例》下的秘

密監察行動，便必須取得小組法官或指定授權人員的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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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所有授權申請必須符合《截聽條例》所訂明的嚴格條

件，即行動的目的必須為 "防止或偵測嚴重罪行或保障公共
安全 "，而且有關行動必須符合 "相稱性 "和 "必要性 "的驗證
準則。獲授權行動在各個階段均根據《截聽條例》受到嚴

格監控。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亦會監督有關執法機關

執行《截聽條例》下各項規定的情況。  
 
(二 ) 資訊科技迅速發展，人工智能、機器學習等科技發展令機

構更容易利用 "自動化決策 "以科技取代人類作出決定。在
歐盟的《通用數據保障條例》下，如 "自動化決策 "會為資
料當事人帶來法律或重大影響，除了幾項豁免外，該資料

當事人有權選擇其個人資料不被用於只涉及 "自動化決
策 "的決定，包括製作 "個人概況彙編 "。從保障個人資料私
隱的角度而言，個人資料私隱是規管有關 "自動化決策 "的
其中一個考慮因素。《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私隱條例》")
是一條科技中立的條例，無論以任何科技處理個人資料，

資料使用者亦須遵守《私隱條例》下的保障資料原則，包

括有關收集資料的目的、資料保安與使用的規定等。利用

個人資料進行 "自動化決策 "亦應依從這些保障資料原則，
例如在收集個人資料之前或之時通知資料當事人收集資料

的目的，如作出 "自動化決策 "處理等。公署向資料使用者
提供有關私隱影響評估的實務建議時，鼓勵資料使用者評

估使用個人資料的政策及程序對個人資料私隱的影響，評

估涵蓋分析資料處理周期、如何避免或減低私隱風險等。

因應新科技的發展，公署向不同業界提供特定指引，例如

公署早前發布有關金融科技的資料單張，建議機構在利用

大數據分析以評估個人的財務狀況以作出信貸評分時，應

訂立具透明度的私隱政策及措施，包括向資料當事人解釋

就其個人資料可享的權利 (例如知悉資料使用者收集資料
的目的和查閱及改正資料的權利 )。  

 
(三 ) 創科局在 2017 年公布《香港智慧城市藍圖》("《藍圖》")，

闡述構建香港成為世界領先智慧城市的願景，並提出 6 個
智慧範疇下超過 70 項措施。這些措施涵蓋推動智慧城市發
展的數碼基礎建設、政府及公營機構提供的服務、以及鼓

勵公私營機構參與構建智慧城市的支援措施。《藍圖》為

本港整體智慧城市發展的策略性文件，各項具體措施由相

關政策局及部門制訂及落實，過程中有關政策局及部門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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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有關推行及操作細節符合適用法規，包括保障個人資

料私隱的相關規定，並適時徵詢個人資料私隱專員的意

見。智慧城市專門網站<https://www.smartcity.gov.hk>提供
渠道，讓市民提出意見及建議。  

 
 創科局正聯同各政策局及部門進行相關檢視工作，以期在

2020 年公布《香港智慧城市藍圖 2.0》 ("《藍圖 2.0》 ")。
在制訂《藍圖 2.0》的過程中，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資
科辦 ")會安排公眾參與 (如焦點討論小組 )及業界交流，吸納
更多業界及公眾意見，包括探討應用不同科技時如何提升

資訊保安及保障個人資料私隱等重要議題。  
 
 參考其他地區的最新工作，資科辦亦計劃在 2020 年開展研

究一套符合在政府內部應用人工智能和大數據分析技術的

指引，當中包括處理運用該等技術的相關倫理道德及私隱

事宜，以期協助政府部門規劃及應用人工智能和大數據分

析等嶄新技術。在研究過程中，資科辦會與公署保持緊密

聯繫。  
 
 
莫乃光議員：我以為今天只有聶局長出席，還擔心如何追問，看到創

科局局長也在席，那就好得多了。其實主體質詢第 (一 )部分應該由保
安局答覆，保安局提供這樣的回覆，我覺得真的是 "給香蕉皮你踩 "。
我問政府會否擴闊《截聽條例》中 "秘密監察 "的定義，我認為是十分
有效的建議，令市民對政府使用人工智能或人臉識別技術有較大信

心，受適當監管，但局長、政府完全沒有回答，只解釋《截聽條例》，

而我根本不需要他的解釋。他完全沒有提過會否考慮有關定義，所以

我知道追問這方面是沒有用的。  
 
 我的補充質詢是，據報警方已購入具人臉識別功能的系統，而且

已使用數年，但沒有人知悉，創科局轄下的資科辦早前在其他會議上

回答議員提問時竟然說不知情，因為警方無需詢問他們，這與食物及

衞生局不知道藍色水的成分如出一轍，可以這樣的嗎？警方是否 "無
皇管 "呢？所以現在保安局不敢出席回應？我想問局方，警方是否 "無
皇管 "？創科局理應就各部門使用甚麼技術給予意見，但警方卻可選
擇是否通知創科局；既可要求撥款，又可選擇自行斥資，是否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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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哪位局長會答覆這項補充質詢？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請作答。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主席，多謝莫議員提出補充質詢。我相信我的同

事已經清楚說明，各個部門自行決定採用哪些技術，若對技術有特別

的問題，我們十分樂意提供協助。這可能與他剛才提到的例子略有不

同，因為各個政府部門是根據其工作需要而應用不同的科技，政府資

科辦會為各部門提供技術支援，以及協助他們引入合適的技術方案，

有部分方案是推動香港智慧城市化發展。  
 
 至於莫議員提及的人臉識別技術，已是相當成熟的科技，可應用

於不同方面，例如在出入境管制方面也應用了該技術，是國際上非常

普遍採用的技術和模式。相關部門和機構在採用人臉識別技術時，必

須遵從聶局長剛才提及的《私隱條例》，以及相關的法例和規定，以

保障個人資料私隱。  
 
 所以，我希望莫議員了解政府各個部門的職責。我們不是想推卸

責任，而是我們的職責範圍是協助其他部門應用科技，當然我們會進

行不同的諮詢，透過各個委員會知會議員。我只可這樣回答。  
 
 

莫乃光議員：主席，他沒有答覆我的質詢，我問據報警方現時已使用

這些技術數年，但資訊科技部門全不知情，而警方亦不需要詢問有關

部門？我是想證實這點，即在現行制度下警方是 "無皇管 "的，局長可
否證實這點？可否證實這個情況確實存在？  
 
 
主席：局長，你有否補充？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我的補充不多。正如我剛才所說，各個部門因應

其需求來決定採用甚麼技術，由部門全權決定，若部門對於該技術有

任何疑問，我們會提供資料。  
 
 
郭榮鏗議員：主席，莫乃光議員剛才提出的質詢其實十分清楚，但局

長明顯地三番四次迴避他，完全沒有答覆他的質詢，我給予局長多一

次機會，請他清楚地解答莫乃光議員的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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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及科技局局長：主席，我剛才的答覆已經十分清楚，如果議員堅

持，請他再思考我剛才的答覆。  
 
 
梁繼昌議員：局長已經答覆了嗎？主席，針對人臉識別 (facial 
recognition)，其實臉容是非常敏感的個人資料，澳洲、歐盟及英國的
私隱條例除了規管個人資料外，亦規管敏感個人資料，即 sensitive 
personal information 或 personal data。我想問兩位局長，因應人臉識
別技術被普遍應用，當局會否盡快修訂香港的《私隱條例》，增加規

管敏感個人資料，讓市民獲得更全面的保障？  
 
 
主席：哪位局長會答覆這項補充質詢？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請作

答。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多謝梁繼昌議員提出補充質詢。無論

是人臉識別系統或敏感的個人資料，都屬於個人資料，其私隱必需受

到保障。科技不斷發展，新科技不斷出現，當然會衍生對個人資料私

隱的關注和保障需要。  
 
 正如我說，《私隱條例》是科技中立的條例，所以無論何種科技，

若衍生個人資料保障及私隱的關注時，不論政府、機構或其他人士在

使用該科技時，均要緊守相關個人資料保護的原則，包括資料使用者

要取得當事人的同意或讓當事人知悉，以及使用資料的處理方法等。 
 
 所以，就《私隱條例》，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們正與私隱專員進

行檢討，亦因應過去有不同事件均牽涉到社會上對個人資料及私隱保

護的關注，我們正進行檢討，會更新條例以追上最新發展。  
 
 正如我剛才提到，針對新科技衍生出來的問題，我們當然會聽取

私隱專員的意見，以及參考世界各地的最新情況，以配合我們的檢討

工作。  
 
 
主席：梁繼昌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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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繼昌議員：既然當局會就《私隱條例》進行檢討，會否包括另外立

項，把某類個人資料分類為敏感個人資料，這是世界所趨，局長沒有

回答，請他直接回答我這個問題。  
 
 
主席：局長，你有否補充？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們現在的整體修訂方向包括強制性

資料外泄通報機制、保留時限及相關罰則等。根據我的理解，現時的

檢討沒有包括梁議員的建議。不過，既然梁議員提出，我很樂意向私

隱專員反映他的意見。  
 
 
莫乃光議員：我覺得很奇怪，大約 8 年前進行上次檢討時，敏感個人
資料是供討論的選項之一，為何這次沒有包括在內？況且現在敏感個

人資料大量增加，理應包括在內，為何這次檢討的範圍比上次還小？

我真的感到很奇怪。  
 
 主席，主體答覆由 3 個部門提供資料，首先，我想多謝兩位局長，
因為第 (二 )及 (三 )部分的答覆遠遠比第 (一 )部分保安局的答覆好。既然
保安局局長在席，我不想浪費時間討論他的部分。我的補充質詢是，

梁繼昌議員剛才提到現在進行的《私隱條例》檢討，雖然尚未進行公

開諮詢，但當局內部已進行檢討。局長，你回答我的主體質詢時表示，

收集個人資料之前或之時通知資料當事人收集資料的目的，如作

出 "自動化決策 "處理等。其實完全不是這回事，局長有否看過《一般
資料保護規範》("GDPR")的內容呢？GDPR 說即使計算方式也要讓當
事人知悉，甚至有權選擇 opt-out(退出 )，完全不是你說的那回事，所
以令人很擔心。一方面現行的《私隱條例》很落後，另一方面，當局

進行諮詢時亦追不上最新的 GDPR 及歐盟標準，只表示會加重罰則及
加入強制性資料外泄通報機制，這樣我們只會繼續落後於全世界 ... ...  
 
 
主席：莫乃光議員，請提出你的補充質詢。  
 
 

莫乃光議員：主席，我的補充質詢是，局長剛才表示檢討不包括

梁繼昌議員剛才提到的敏感個人資料。局長可否在進行公開諮詢前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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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份者了解一下，避免諮詢結果出現缺漏，繼續落後，以及何時會進

行諮詢？局長曾經表示在今年上半年進行，現在已經是 11 月了。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多謝莫議員提出補充質詢，有數方面我需要

澄清。第一，議員提到上次七八年前的檢討有包括敏感個人資料。上

次檢討完成後相關條例作出了修訂，現在我們再檢視條例時，當然會

因應過去這段時間內社會的關注或條例不足的地方來進行，包括去年

有機構大量泄露個人資料，大家都很關注，亦設立了委員會。我們會

朝着這方面提出修訂方案並進行檢討，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一般資料保護規範》在 2018 年 5 月開始生效後在很
多國家實施，我們不單看條例的內容，亦要檢視實施後的情況及衍生

的問題，納入檢討範圍之內。所以，莫議員可以放心，我們一定會加

以考慮。  
 
 另外，就時間表方面，我們會先定出檢討方向。過去數個月，我

們與不同持份者以小組形式進行討論，就是希望訂定諮詢方案前，能

夠基本上掌握到不同持份者，包括資訊科技界、資料使用者或消費者

等的關注，才正式提出建議。這些工作已經展開，我們會盡快進行。 
 
 
主席：最後一項口頭質詢。  
 
 
社會騷亂的善後工作  
Handling the aftermath of social disturbances 
 
6. 梁美芬議員：主席，自今年 6 月以來，移交逃犯修例建議引發的
爭議最終演變成社會騷亂，導致眾多示威者被捕，以及造成不少店鋪

和公共設施被毀。行政長官在較早前發表的《施政報告》中表示，她

稍後會邀請一些社會領袖、專家、學者，深入及獨立地檢視香港的社

會矛盾和須正視的深層次問題 (下稱 "獨立檢視 ")。就此，政府可否告
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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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獨立檢視會否包括參考英國政府處理 2011 年騷亂時的做
法，以及盡快成立一個委員會，負責調查本港社會騷亂的

前因後果，並就所揭示的社會矛盾尋找解決方法；  
 
(二 ) 會否考慮向司法機構增撥資源，使法院可全日 24 小時運

作，並在符合程序公義的前提下，盡快處理與社會騷亂相

關的案件；及  
 
(三 ) 會否考慮參考英國《2016 年暴動補償法》，由政府向在社

會騷亂中無辜蒙受損失的個人及機構作出補償？  
 
 
政務司司長：主席，就梁美芬議員的質詢，我現答覆如下：  
 

(一 )及 (三 ) 
 
 行政長官於 9 月 4 日提出 4 項行動，希望為香港打破困局。

其中一項是邀請社會領袖、專家和學者，就社會深層次問

題，進行獨立研究及檢討，向政府提供建議。政府正進行

籌備，惟近期社會發生大規模暴力衝突事件，激進示威者

的暴力程度明顯升級，因此，政府現時首要的工作是盡快

停止暴力。我們待局勢稍為平穩後，會盡早開展 "探討深層
次矛盾獨立小組 "的工作。  

 
 獨立小組的研究範圍和模式會交由小組成員擬訂，但預計

會參考英國政府於 2011 年處理當地騷亂的做法，通過聆聽
市民意見和參考不同機構、專家和學者所做的報告等方

式，檢視過去數個月發生的社會事件的因由，從而歸納和

研究香港社會各項深層次矛盾，以及提出解決方法。  
 
 與此同時，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 ("監警會 ")已成立

專案組和國際專家小組，就自 6 月 9 日起在本港發生的大
型公眾活動，以及警方採取的相應行動作出審視，並將分

階段向公眾公布進展。監警會表示將竭力於原定期內 (即
2020 年年初 )，就審視工作向行政長官提交首個階段性報告
及公布詳情。我們理解，首階段報告會涵蓋 7 月 21 日於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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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8 月 31 日於港鐵太子站，以及於新屋嶺拘留中心發生
的事件。監警會設有多個渠道，供各持份者 (包括傳媒及市
民 )提供資料。政府會密切注意監警會的報告及當中的建
議，以及仔細研究，以決定如何作出跟進。  

 
 據監警會公布，截至本年 11 月 7 日，大型公眾活動所衍生

的 "須匯報投訴 "和 "須知會投訴 "數目分別為 339 宗及
694 宗。每一宗投訴個案的調查工作均由監警會及會方
120 名觀察員密切監察。截至本年 10 月 4 日，監警會共接
獲逾 11 800 份，包含超過 41 400 個項目的資料。  

 
 現時，香港並沒有類似英國的暴動補償法的法例，亦暫無

計劃作出類似安排。儘管如此，我們知悉現時市面上已提

供各類型險種，讓商戶就店鋪營運相關事宜按其需要作風

險管理，如果商戶有為其店鋪購買保險，相信他們一定可

按其投保條款、細則及實際情況而受到保障。此外，商戶

可以利用政府為協助中小企業應付不同情況 (例如貸款保
證及資助業務發展 )的計劃，獲得支援。因暴力罪行或執法
行動受傷的人士，可考慮是否可符合暴力及執法傷亡賠償

計劃的條件而申請賠償。  
 
(二 ) 至於司法機構審理案件方面，法治是香港繁榮穩定的基

石。為維護法治和司法獨立，政府一向優先處理司法機構

所提出的資源申請。在過去 9 個財政年度 (即 2011-2012 至
2019-2020 年度 )，政府均全數按司法機構提出的撥款和開
設職位要求分配新增的資源。政府會繼續致力為司法機構

提供足夠資源和所需支援，以確保司法機構有效運作。  
 
 刑事案件由首度在裁判法院提堂至審訊之間實際所需的時

間是因應個別案件而有所不同，主要是視乎控辯雙方預備

審訊所需的時間；當中需顧及所有相關因素，例如案件的

複雜程度、涉案被告人人數、事實證人或專家證人人數，

以及處理任何當值律師或法律援助申請所需的時間。而預

計審訊所需日數、代表律師或大律師的 "有空檔期 "，以及
法庭本身的排期情況亦會影響所需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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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近日社會暴亂的事件引致案件數目上升的情況，終審

法院首席法官已表明，司法機構會盡力在切實可行的情況

下，迅速和有效地處理案件，並確保案件嚴格依據法律獲

得公平處理。事實上，就近日數宗涉及大量被告人被帶到

裁判法院提堂的案件，法院已作出彈性安排，在有需要時，

於法庭正常辦公時間外繼續進行聆訊，直至晚上。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亦已要求各級法院領導研究不同方案，

在可行情況下達致迅速處理案件的目標。鑒於司法制度的

運作需要很多不同持份者的配合，包括法律專業人員、律

政司、執法機關、懲教署、法律援助署及其他組織 (如當值
律師服務 )等，因此，任何涉及法庭及聆訊安排的改變，都
有可能對他們有影響。司法機構會在過程中密切諮詢所有

相關持份者。  
 
 
梁美芬議員：主席，獨立檢視當然是無法 "止咳 "。我注意到政府也積
極回應了我一直提出應學習的英國治亂模式的建議。局長在主體答覆

的第 (一 )部分提到： "待局勢稍為平穩後，會盡早展開 .... .."。我認為
政府是 "捉到鹿卻不懂得脫角 "，因為英國在 5 天內已經治亂，但我們
在 5 個月後還未能治亂。要待你在治亂後才宣布措施，大家認為這樣
的時間表是無法接受的。  
 
 主席，雖然英國的社區受害人委員會不是法定組織，但由於執政

黨與在野黨有共識，表明在政府的委員會展開工作時願意全力配合，

我希望政府盡快作出宣布，不要留待平亂之後，因為如果要 "止咳 "，
便有藥就要用。  
 
 我想問的是，即使香港能夠盡快宣布邀請有公信力人士擔任小組

成員，政府能否好像當年英國政府一樣，承諾在小組展開獨立的工作

之後，政府官員會答應全面配合小組的工作呢？  
 
 
政務司司長：主席，感謝梁議員的意見，我們一定會充分考慮她的意

見。然而，在這個階段，正如我在主體答覆內指出，我們的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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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止暴制亂，但這不等於我們會放軟手腳。你可以看到我們的籌備工

作其實已經展開，但要待局勢平穩之後不是完全平息，而是稍為
紓緩我們才會繼續推展工作。我們也希望抓緊時間，因為大家也
心急。其實我們沒有等待任何東西，而是多管齊下、三管齊下地進行。 
 
 第一，首先是止暴制亂，這是十分現實的問題，是壓倒性要做的

任務，因為大家也十分擔心。  
 
 第二，我們要廣開言路，即是多作溝通、對話。這方面我們已經

展開了第一步，分開數個層次來對話。  
 
 第三，我們真的要着手處理深層次矛盾的問題，包括研究英國的

經驗。所以，我們是三管齊下地去進行，只是時間配合的問題而已。

我們在這段時間不是甚麼也不做，其實我們一直在做籌備工夫，只是

當務之急是先處理目前的局勢。大家也知道目前的暴力不斷升級，當

務之急是先處理即時的問題，我希望議員明白政府的立場。  
 
 
主席：梁美芬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梁美芬議員：我的補充質詢是問政府，如果小組盡快展開工作，你們

會否答應配合？  
 
 
政務司司長：政府也希望能夠做到事情，我們成立獨立小組也是希望

能夠找到出路。政府當然會配合，在資源、人力、物力，不論任何方

面，政府必定會配合，否則是沒有意義的。  
 
 
黃碧雲議員：主席，我覺得大家不要玩文字遊戲了，甚麼叫做 "獨立
檢視會 "？其實 "五大訴求 "，市民說了 5 個月，其中一項就是成立獨
立調查委員會。  
 
 剛才司長在主體答覆內指出，當局會交給監警會處理，因為它已

經有一個專案組及國際專家小組，不如等他們在明年 1 月提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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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但是，我想問司長有否留意到在數天前，這個國際專家小組在離

港前發表了一份公開聲明，表示不要寄望他們，因為這個國際專家小

組已經指出，《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條例》沒有賦予監警會

全面的調查權，沒有傳召權或取證權，也沒有確保取得警方所提供資

料的權力。司長現在還寄望他們，叫大家等待至明年 1 月看他們的報
告，他們不是已經叫大家不要期望他們可以提供甚麼資料給你們嗎？  
 
 那麼，當局為何不聽從市民的要求，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立即調查警暴問題，甚至是調查梁美芬議員所說的 "騷亂的前因後
果 "？那麼，當局便應該立即做，還在等甚麼呢？國際專家小組已表
示等到 1 月也不會有結果。當局是否想香港繼續亂，亂到 1 月，亂到
大家過不到年？  
 
 
政務司司長：多謝黃議員的意見及質詢。首先，政府的立場很鮮明，

我們認為必須給予監警會充分的時間和空間，做好其工作，它的工作

是相當重要的。那位外國專家、其中一位教授，即 Prof Clifford STOTT
的確曾說過這番話，我們也有留意到，但也留意到監警會亦發表了一

些聲明，清楚地表明其立場。  
 
 大家也知道，監警會的工作一點也不容易，今次更是複雜艱巨，

因為它須進行全面的審視工作，其實是相當繁重的。但是，它在這方

面很認真、嚴肅地做，目的是要查找事實，找出真相及未來的方向。

它在明年年初的報告並不是一份終極報告，而是第一階段的報告。但

是，如果大家有留意，而我在主體答覆也指出，政府的立場是密切留

意其審視結果，然後我們會仔細研究當中的建議等，再決定我們下一

步應該如何走。這即是說，大家互相配合。此其一。  
 
 如果大家有留意，諒必知悉監警會在數天前發出了一份清晰的聲

明，令人感到他們是正在認真地跟進事件的。容許我引述監警會聲明

的最後一句："就審視工作發表初步報告，涵蓋充足事實及初步結論，
讓警方及特區政府在符合憲法的基礎上，採取適當的下一步跟進，帶

領香港邁向穩定和諧。 " 
 
 這顯示監警會有其目標及使命。所以，我們覺得相互配合，一同

進行是更適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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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浩鼎議員：主席，暴亂發展至今，特別是近數天，市民嚴重感受到

人身安全備受威脅，上班上學全部都感受到人身安全備受威脅，有人

亂擲汽油彈。  
  
 主席，我的補充質詢是：跟進主體答覆指出，司法機構只是會繼

續溝通、密切注意情況，以協助處理所有案件，但對於 24 小時運作
的特別法庭，政府是否真的完全沒有積極推動，以便真的成立 24 小
時運作的特別法庭，加快處理這些案件，達到止暴制亂的效果呢？  
 
 
政務司司長：多謝周議員的關注，我們都是同樣關心這事情的。正如

我在主體答覆指出，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清楚說明，他已要求各級法院

的領導研究不同方案，以期在可行情況下，達致迅速處理案件的目

標。在落實新措施時，司法機構亦會諮詢有關持份者我剛才所說
的一連串有關機構，也有持份者參與一定要大家有溝通。不過，
它最近已經彈性地處理了很多案件，例如有些案件人數涉及百多人，

在裁判法院，有些司法人員即使是過了辦公時間也繼續工作。其實他

們不是按照時間表工作的，最重要是跟隨整個工作流程。所以，我已

經說得很清楚，他們會密切留意事態發展。  
 
 資源不是一個問題。正如我在主體答覆中指出，在過去 9 年，法
院要求的資源，我們沒有削減過一分一毫，只要他們提出要求，我們

就會配合。不要說 24 小時，無論多少小時也好，只要它提出要求，
我們就一定會配合。所以，資源不是問題，大家可以放心，只要首席

法官認為是時候進行，我們必定會配合，玉成其事的。  
 
 
區諾軒議員：我想問司長，"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司長經常說要等
待監警會完成工作後才可以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但他是否知道因為

他的空轉，導致問題永遠無法解決，甚至越來越惡化？在過了數個月

後，當監警會對大家說沒有問題，又或得出一個不知是甚麼的結果，

而司長終於決定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時，屆時社會矛盾已經會變得更

為一發不可收拾。司長有否想過，一直拖延只會令到事情越來越惡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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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司司長：對於這個意見，我們的看法當然是有些不同。政府的立

場是，監警會是一個適合的途徑來做這件事，因為第一，它是法定的；

第二，它是獨立的，亦真的是度身訂造，負責監察警方的操作、有否

犯錯、對它的投訴等，因此，它是一個合適的機制，是行之有效的。 
 
 
主席：區諾軒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區諾軒議員：主席，司長也留意到監警會主席梁定邦 .... ..  
 
 
主席：區議員，你只須指出你的補充質詢未獲答覆的部分。  
 
 
區諾軒議員：司長沒有回答我，監警會本身是否沒有足夠的職能來處

理社會矛盾？  
 
 
主席：司長，你有否補充？  
 
 
政務司司長：主席，我已很清楚地指出，在社會矛盾方面，我們是從

數個層面着手。我剛才也說我們是三管齊下地進行的，其中一個就是

社會矛盾，這包括很多方面，有社會公義、財富分配不均等，亦可包

括向上流動，有一連串問題存在。所以，不單是一個議題，而是我們

須全面地探視，把香港積存多年的問題拿出來，認真地處理，這是第三

步，我們的三步曲就是這樣的意思。  
 
 
李慧琼議員：主席，現時不是在談論騷亂之後的工作。騷亂善後的工

作固然重要，但司長，放在我們眼前的是如何止暴制亂。現時市民只

看到警員出來拼搏、疲於奔命，政府高官究竟到哪裏去了？我想問司

長會否考慮成立一個協調指揮中心，以止暴制亂，盡快恢復秩序，由

高官牽頭推動整個政府和市民參與，讓止暴制亂更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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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司司長：感謝李議員的意見。其實在過去一段日子，警隊絕對不

是單打獨鬥、孤軍奮戰，整個政府團隊，由問責團隊到各部門均是上

下一心，群策群力地與警隊一致為香港好，維護香港的法治。這是相

當重要的，我們是站在同一條戰線上。因此，大家不要懷疑是否只有

警方在拼搏。警方當然是前線的執法者，一定要做這方面的工作，但

我們在政策、資源、支援方面會全面配合。  
 
 很簡單，例如在每次事件之後，食物環境衞生署、路政署會即時

清理路障等，部分交通燈在第二天早上已經可以恢復運作，就是因為

我們即時配合和處理，所以不單是由警隊去處理的。然而，大家也要

明白，在合作的時候，當中有一個磨合的過程。在現階段，我可以肯

定地對大家說，政府是上下一心，群策群力地面對現時挑戰的，我也

相信香港是可以渡過今次難關的。  
 
 
主席：李慧琼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李慧琼議員：司長沒有答覆我的補充質詢。這是司長個人的想法，但

市民看不到。市民要求他們，特別是司長作為政務司司長，成立一個

協調指揮中心，讓市民看到政府官員團結及齊心。司長可否答應？  
 
 
主席：司長，你有否補充？  
 
 
政務司司長：政府在內部統籌方面其實有一定的機制存在，所有問責

官員每天早上也與特首有聚會，有渠道處理所有大小事務及一些保安

政策，亦有既定的機制和委員會，以處理一些與治安有關的議題，我

們是正在跟進的。  
 
 
主席：口頭質詢到此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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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特務警察、臨時警務人員及基要服務團團員  
Special constables, temporary police officers and members of the Essential 
Services Corps 
 
7. 譚文豪議員：主席，根據《公安條例》(第 245 章 )第 40 條，行政
長官可授權警務處處長 ("處長 ")委任任何人為特務警察；根據《警隊
條例》(第 232 章 )第 24 條，處長可僱用任何人臨時出任警務人員；根
據《基要服務團 (一般 )規例》 (第 197A 章 )第 18 條，行政長官可動員
基要服務團的團員作現役服務。該 3 類人員在執行警務工作時享有與
警務人員相同的權力、保障及豁免權，並須遵從處長的所有命令。該

等法例沒有規定有關的委任、僱用或動員的程序須公開進行。就此，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由 1997 年 7 月 1 日至今：  
 

(一 ) 處長有否委任或僱用任何人為特務警察或臨時警務人員，
以及行政長官有否動員任何基要服務團團員作現役服務；

如有， (i)該等人士在被委任、僱用或動員的時候或之前，
是否內地公安機關、國家安全部、人民武裝警察部隊、中

國人民解放軍或其他內地執法機關的成員，及 (ii)處長或行
政長官作出委任、僱用及動員的理由、該等人員當中現時

仍在任的人數，以及他們的職責及任期的開始及結束日期

分別為何；  
 
(二 ) 特務警察、臨時警務人員、以及基要服務團的團員在執行

警務工作時，是否受《警隊條例》和《警察通例》約束；

及  
 
(三 ) 處長有否透過其他方法委任、僱用或招募任何內地執法機

關的成員來港協助警方執法？  
 
 
保安局局長：主席，就譚文豪議員的質詢，我綜合答覆如下：  
 
 根據《公安條例》(第 245 章 )第 40 條，行政長官可藉命令授權警
務處處長，以書面方式委任特務警察，任期由行政長官在有關命令中

指明。根據《公安條例》獲委任為特務警察的人，在以該身份行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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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具備的職責、權力、保障及豁免權，均與香港法律所委予或授予警

務人員的職責、權力、保障及豁免權相同。  
 
 警務處處長亦可根據《警隊條例》(第 232 章 )第 24 條僱用臨時警
務人員。臨時警務人員的服務條件須與相等職級的輔警人員相同，而

在其如此服務期間，臨時警務人員具有及可行使該職級的權力及特

權，並受該職級的紀律條文所規限。  
 
 根據《基要服務團條例》 (第 197 章 )第 4 條，行政長官可招募和
維持一個名為基要服務團的團體，以協助維持或執行條例內訂明的

24 項基要服務，包括政府行政；監獄的行政、管理及控制；消防服
務的維持等。  
 
 在過去 5 個多月，特區政府並沒有引用上述的條例，委任特務警
察、僱用臨時警務人員或招募基要服務團，以協助警方處理有關公眾

活動。同時，特區政府並沒有要求駐港解放軍協助處理近月的衝突，

也沒有委任、僱用、動員或招募任何內地執法機關成員作為特務警

察、臨時警務人員或基要服務團的成員。  
 
 自今年 6 月初至今，香港發生了共超過 700 場示威、遊行和公眾
集會，當中不少演變成暴力違法行為。在過去 5 個多月，有暴徒違法
堵塞道路、癱瘓交通、在多處投擲汽油彈和縱火、擲磚、肆意圍毆意

見不同的人士、蓄意傷害警務人員、任意破壞及焚燒商鋪、港鐵和輕

鐵設施及交通燈等，嚴重威脅人身安全、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警方

有法定責任採取行動，按需要作出人手調配，維護法紀及公共安寧、

止暴制亂。  
 
 目前，全力止暴制亂是特區政府最重要的工作。連月來特區政府

的不同政策局及部門均積極地在其各自職權範圍內參與及配合警方

止暴制亂的工作。  
 
 由於過去多月的動亂持續，規模龐大及在多區同時發生，加上暴

力程度嚴重，警方前線人員人手需要加大支援。現時特區政府正積極

考慮各種措施，以增加警力及支援。當中的短期措施包括利用公務員

的 "退休後服務合約計劃 "，增加人手，吸引已退休警務人員繼續為警
隊服務。此外，特區政府正研究更多可行措施，以增加警方的人手和

力量，例如積極考慮《公安條例》第 40 條委任機制的細節，安排其
他紀律部隊的合適人員分擔或參與部分警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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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動植物公園及兒童遊樂場  
Parks, zoological and botanical gardens and children's playgrounds 
 
8. 梁志祥議員：主席，關於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康文署 ")轄下的公
園、動植物公園及兒童遊樂場，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2015 年、2017 年及 2019 年，每年 (i)12 歲以下兒童的人口、
(ii)公園及動植物公園的總數、 (iii)該兩類公園的總面積，
以及 (iv)設於該兩類公園內的共融遊樂設施數目，並按區議
會分區以下表列出分項數字；  

 

地區  2015 2017 2019 
(i) (ii) (iii) (iv) (i) (ii) (iii) (iv) (i) (ii) (iii) (iv) 

             
總數              

 
(二 ) 康文署在 2014-2015、 2016-2017 及 2018-2019 財政年度，

每年分別用於設計、興建及維修兒童遊樂設施的開支，並

按區議會分區列出分項數字；及  
 
(三 ) 康文署有否定期檢討提供兒童遊樂設施的準則；如有，詳

情為何；如否，會否定期作出檢討？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就梁志祥議員質詢的 3 個部分，現答覆如下： 
 

(一 ) 2015 年、2017 年及 2019 年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康文署 ")
轄下公園及遊樂場 (包括香港動植物公園 )數目、總面積、
設有兒童遊樂場的場地數目及設有共融遊樂設施的場地數

目，按區議會分區劃分載於附件一。康文署並無備存各區

12 歲以下人口數目的資料。  
 
(二 ) 兒童遊樂設施屬於公園及遊樂場整體設施的一部分，康文

署並無備存設計及建造兒童遊樂設施費用的獨立數字。有

關 2014-2015 年度、2016-2017 年度及 2018-2019 年度康文
署兒童遊樂設施的維修 (包括更換遊樂設施 )費用，按區議
會分區劃分載於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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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在規劃遊樂設施時，康文署採用 "通用遊樂 "概念，以期提
供共融、富趣味性和創意的遊樂設施，顧及不同年齡、能

力的兒童，以及其家長的需要。在設計個別場地設施時，

康文署及相關工程部門會考慮個別場地的地形、面積和實

際環境，以及相關區議會的意見等，並會適時檢討兒童遊

樂設施的使用情況，以進行改善工程。  
 
 建築署就兒童遊樂空間設計而進行的顧問研究已經完成，

此項顧問研究的目的是為兒童遊樂空間制訂新的設計指

引，從而使香港未來的兒童遊樂空間可以在安全的環境下

提供富挑戰性及趣味性的設施給公眾享用。  
 
 政府計劃於未來 5 年改造全港超過 170 個康文署轄下的公

共遊樂空間。有關計劃主要目的是改善兒童遊樂場設施，

為兒童提供具創意和趣味的遊樂空間。而在改造設施的過

程中，除了會參考有關顧問研究結果外，康文署亦會鼓勵

和促進社區參與和共議，以不同方式，例如工作坊、問卷

調查等邀請持份者，如場地附近學校的學生和家長、區議

員及相關團體等參與共議，提供意見。康文署會聆聽和整

合意見，並將可行及合適的設計和設施加入遊樂空間內。

此外，康文署亦會為遊樂空間提供不同程度的挑戰和趣

味，引入更多大自然元素以提供更具創意、有挑戰及趣味

性高的遊樂空間。  
 
 

附件一  
 

康文署轄下公園及遊樂場場地數目  
2015 年  

 

區議會  
分區  

公園及遊樂場
場地數目  

(包括香港動植
物公園 ) 

公園及遊樂場
場地總面積  

(公頃 ) 

設有戶外兒童
遊樂場的場地

數目  

提供共融遊樂
設施註的場地

數目  

中西區  117 56 45 26 
灣仔  76 26 24 11 
南區  72 67 18 13 
東區  111 72 37 13 
油尖旺  98 46 3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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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會  
分區  

公園及遊樂場
場地數目  

(包括香港動植
物公園 ) 

公園及遊樂場
場地總面積  

(公頃 ) 

設有戶外兒童
遊樂場的場地

數目  

提供共融遊樂
設施註的場地

數目  

九龍城  90 74 27 25 
觀塘  107 82 37 34 
黃大仙  52 63 15 11 
深水埗  62 66 22 21 
離島  86 17 28 21 
葵青  80 62 38 27 
荃灣  64 39 34 21 
屯門  76 65 36 31 
元朗  112 56 49 41 
沙田  89 67 31 17 
大埔  77 52 46 32 
北區  141 40 80 56 
西貢  55 32 29 23 
整體  1 565 982 630 449 

 
註：  
 
共融遊樂設施包括轉換平台 /斜道、輪椅兒童可使用設施、感官體驗遊樂設施 (如觸
覺、聽覺、嗅覺 )及體能體驗遊樂設施 (如滑動、搖盪、平衡 )。  

 
康文署轄下公園及遊樂場場地數目  

2017 年  
 

區議會  
分區  

公園及遊樂場

場地數目  
(包括香港動植
物公園 ) 

公園及遊樂場

場地總面積  
(公頃 ) 

設有戶外兒童

遊樂場的場地

數目  

提供共融遊樂

設施註的場地

數目  

中西區  116 56 45 27 
灣仔  87 46 25 12 
南區  70 66 20 15 
東區  101 52 35 12 
油尖旺  97 47 31 26 
九龍城  91 75 27 25 
觀塘  110 84 37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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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會  
分區  

公園及遊樂場

場地數目  
(包括香港動植
物公園 ) 

公園及遊樂場

場地總面積  
(公頃 ) 

設有戶外兒童

遊樂場的場地

數目  

提供共融遊樂

設施註的場地

數目  

黃大仙  51 63 15 11 
深水埗  61 66 22 21 
離島  92 17 28 21 
葵青  80 62 38 27 
荃灣  65 39 36 23 
屯門  77 65 36 31 
元朗  116 56 51 42 
沙田  93 68 34 19 
大埔  82 52 50 36 
北區  142 39 80 56 
西貢  55 33 30 24 
整體  1 586 986 640 462 

 
註：  
 
共融遊樂設施包括轉換平台 /斜道、輪椅兒童可使用設施、感官體驗遊樂設施 (如觸
覺、聽覺、嗅覺 )及體能體驗遊樂設施 (如滑動、搖盪、平衡 )。  

 
康文署轄下公園及遊樂場場地數目  

2019 年 (10 月 ) 
 

區議會  
分區  

公園及遊樂場

場地數目  
(包括香港動植
物公園 ) 

公園及遊樂場

場地總面積  
(公頃 ) 

設有戶外兒童

遊樂場的場地

數目  

提供共融遊樂

設施註的場地

數目  

中西區  117 57 45 33 
灣仔  86 46 26 17 
南區  71 66 20 15 
東區  107 54 35 12 
油尖旺  95 47 30 27 
九龍城  91 76 29 27 
觀塘  107 84 37 34 
黃大仙  51 63 15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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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會  
分區  

公園及遊樂場

場地數目  
(包括香港動植
物公園 ) 

公園及遊樂場

場地總面積  
(公頃 ) 

設有戶外兒童

遊樂場的場地

數目  

提供共融遊樂

設施註的場地

數目  

深水埗  61 66 23 22 
離島  93 17 28 21 
葵青  80 62 38 27 
荃灣  65 41 36 23 
屯門  80 66 38 34 
元朗  122 56 53 46 
沙田  94 70 33 19 
大埔  85 52 52 37 
北區  143 40 80 57 
西貢  55 33 30 25 
整體  1 603 996 648 487 

 
註：  
 
共融遊樂設施包括轉換平台 /斜道、輪椅兒童可使用設施、感官體驗遊樂設施 (如觸
覺、聽覺、嗅覺 )及體能體驗遊樂設施 (如滑動、搖盪、平衡 )。  

 
 

附件二  
 

康文署兒童遊樂設施的實際維修 (包括更換遊樂設施 )開支  
(2014-2015 年度、2016-2017 年度及 2018-2019 年度 ) 

 
年度  

區議會分區  2014-2015 2016-2017註  2018-2019 

中西區  1,001,000元  1,307,000元  977,000元  
灣仔  291,000元  1,862,000元  1,213,000元  
南區  413,000元  575,000元  270,000元  
東區  1,876,000元  1,306,000元  2,862,000元  
油尖旺  752,000元  2,583,000元  1,117,000元  
九龍城  547,000元  722,000元  1,134,000元  
觀塘  863,000元  1,263,000元  1,10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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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區議會分區  2014-2015 2016-2017註  2018-2019 

黃大仙  765,000元  379,000元  1,054,000元  
深水埗  1,351,000元  889,000元  1,313,000元  
離島  882,000元  803,000元  861,000元  
葵青  765,000元  2,752,000元  1,026,000元  
荃灣  1,048,000元  1,458,000元  1,842,000元  
屯門  726,000元  1,591,000元  683,000元  
元朗  2,064,000元  2,770,000元  1,524,000元  
沙田  935,000元  2,730,000元  1,189,000元  
大埔  1,532,000元  666,000元  955,000元  
北區  1,354,000元  2,401,000元  1,367,000元  
西貢  676,000元  1,791,000元  1,251,000元  
總支出  17,841,000元  27,848,000元  21,739,000元  

 
註：  
 
因應 2016 年施政報告中提出改善長者生活，康文署於當年在各區增設長者健體設
施，部分兒童遊樂設施亦相應改動以配合設置長者健體設施工程，故用於維修及

更換遊樂設施的支出較 2014-2015 年度增加約 56%。  

 
 
支援企業的新措施  
New measures to support enterprises 
 
9. 吳永嘉議員：主席，政府於 2018 年 8 月就 "發展品牌、升級轉型
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 "("BUD 專項基金 ")及 "中小企業市場推廣
基金 "("推廣基金 ")推出優化措施，以助企業開拓市場。今年 8 月，政
府宣布會推出新支援措施，包括向該兩項基金注資，同時提高該等基

金對個別企業的資助上限，以支援本地企業 (特別是中小企業 )面對經
濟逆境。有不少中小企業經營者關注有關資助申請的成功率和審批時

間。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就 BUD 基金下的東盟計劃和內地計劃分別而言，(i)自優化
措施推出以來收到的申請數目、(ii)至今該等申請當中獲批
准、拒絕、審批中及已撤回的數目分別為何、(iii)平均每宗
獲批申請的審批時間，以及 (iv)平均每宗獲批申請的資助額
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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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會否考慮進一步擴大 BUD 專項基金下企業支援計劃的資

助地域範圍，以涵蓋所有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及地區，甚
至取消地域限制；如會，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三 ) 鑒於工業貿易署早前在其網站表示，由於近日接獲的推廣

基金申請顯著增加，部分申請未必能在服務承諾所訂的

30 個工作日目標時間內完成審批，過去 3 年，每年該署收
到多少宗推廣基金申請、每宗申請的平均審批時間，以及

該等申請當中，有多少宗是在該目標時間內完成審批；  
 
(四 ) 鑒於有中小企業經營者預期，兩項基金收到的資助申請會

隨着新支援措施的推出而增加，政府會否增撥資源，以相

應地增加審批申請的人手，以免審批申請的時間延長；如

會，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五 ) 鑒於現時兩項基金規定，就每個項目可獲的最高資助額為

該項目的總核准開支的 50%，政府會否調高該百分比上
限；如會，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及  

 
(六 ) 鑒於本會財務委員會現時積壓了多項待議撥款申請，政府

會否調動該委員會的會議議程，以把新支援措施的相關撥

款申請列為優先審議項目，讓中小企業盡早受惠於該等措

施？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主席，就吳永嘉議員的質詢，經諮詢財經事

務及庫務局後，現答覆如下：  
 

(一 ) 政府於 2018 年 8 月向 "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
場的專項基金 "("'BUD 專項基金 '")注資 15 億元，把其資助
地域範圍由內地擴大至東南亞國家聯盟 ("東盟 ")市場，同時
把每家企業的累計資助上限由 50 萬元提高至 200 萬元 (包
括東盟計劃下 100 萬元及內地計劃下 100 萬元 )。  

 
 自推出優化措施後，在 2018 年第四季至 2019 年首 3 季的

申請數字和批出的資助額分別按年增加超過 120%和
210%，反映措施能切實協助企業。詳細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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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D 專項基金 " 
 東盟計劃  內地計劃  
接獲申請數目

註  525 1 278 
包括   
 自行撤回  84 235 
 處理中  202 405 
獲批申請數目

註  188 559 
不獲批申請數目

註  105 280 
獲批申請的總資助額 (百萬元 ) 113.4 323.2 
每宗獲批申請的平均資助額 (萬元 ) 60.3 57.8 

 
註：  
 
接獲的申請不一定於同季進行審批。  
 

 工業貿易署 ("工貿署 ")於 2017 年起在管制人員報告中訂立
有關審批 "BUD 專項基金 "申請所需時間的目標。自訂立目
標後，所有 "BUD 專項基金 "的申請，均能達標，即在每一
季度申請截止後起計的 60 個工作天內完成初步審理，並在
有需要時要求申請企業提交補充資料，以便正式提交予計

劃管理委員會 ("委員會 ")審理。  
 
 為加快審批程序，委員會已在 2018 年第四季開始以書面傳

閱的形式審批簡單的申請個案。為進一步縮短審批時間，

工貿署會盡量安排更多申請以傳閱形式提交委員會審核。

工貿署亦會優化運作流程，盡快處理申請，而非按季度分

批處理申請。  
 
(二 ) 2019-2020 年度財政預算案已建議再向 "BUD 專項基金 "注

資 10 億元，並進一步擴大其資助地域範圍以涵蓋現在及將
來與香港簽署自由貿易協定 ("自貿協定 ")的所有經濟體，讓
香港企業可充分利用自貿協定網絡的優勢，包括為貨物貿

易和服務貿易提供更大的法律保障和更佳的市場准入條

件，以開拓新市場和新商機。  
 
 在建議的優化措施下， "BUD 專項基金 "資助地域範圍將由

現時的內地及東盟共 11 個經濟體增加至包括新西蘭、歐洲
自由貿易聯盟國家 (包括冰島、列支敦士登、挪威和瑞士 )、
智利、澳門、格魯吉亞，以及澳洲共 20 個經濟體，較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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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已有大幅度的擴展。 "BUD 專項基金 "資助地域範圍亦
將隨着日後香港與更多經濟體簽署自貿協定而進一步擴

闊。我們將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財委會 ")申請撥款，以期
在 2020 年第一季推出優化措施。  

 
 政府認為應先落實建議，日後視乎項目推行的情況、企業

反應等再考慮其他優化措施或擴大 "BUD 專項基金 "的資助
地域範圍，做法較務實和審慎。  

 
 企業如有意拓展海外市場，亦可使用 "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

金 "，於任何香港境外市場作出口推廣。  
 
(三 ) 政府於 2018 年 8 月為 "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 "注資

10 億元，並推出優化措施，包括提高每家中小企業的累計
資助上限 1 倍至 40 萬元，以及提高每宗獲批申請的最高資
助額 1 倍至 10 萬元。自優化措施推出以來，基金接獲的申
請數目明顯上升。有見及此，工貿署於 2019 年 6 月在基金
的網站發出公告，預早通知申請企業部分申請可能需要較

長時間處理。  
 
 "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 "在 2016 年至 2018 年間，按年分

別收到 11 387、10 895 及 11 757 宗申請。至於 2019 年，
截至 9 月底，共收到 11 106 宗申請。直至 2019 年 9 月底，
在 "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 "下的所有申請，如申請人於遞
交申請時已提交所有所需資料，均能按服務承諾在 30 個工
作天內完成審理。  

 
(四 ) 為協助企業應對外圍經濟環境的挑戰和提高它們在當前經

濟環境的抗逆能力，政府於 2019 年 8 月和 9 月公布了一系
列支援業界的措施，包括向 "BUD專項基金 "注資 20億元 (已
計及上述 2019-2020 年度財政預算案及 2019 年 8 月財政司
司長宣布的優化措施 )，以擴展基金的資助地域範圍至所有
現在及將來與香港簽署自貿協定的經濟體，並將每家企業

的累計資助上限大幅提高至 400 萬元；以及向 "中小企業市
場推廣基金 "注資 10 億元，以把每家企業的累計資助上限
倍增至 80 萬元等。政府將向立法會財委會申請撥款，以期
在 2020 年第一季推出優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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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預計當上述建議優化措施推出後，兩項基金的申請數

目將會再顯著增加，而審批申請和監察獲資助項目的工作

量亦會相應增加。為政府營運 "BUD 專項基金 "的香港生產
力促進局 ("生產力局 ")將增加人手，以應付預期推行優化措
施後的工作量。有關預算開支已反映於政府將提供予生產

力局的推行費用內。工貿署亦已逐步調配內部資源以應付

兩項基金的新增工作量，並會繼續密切監察基金的推行情

況，在有需要時通過既定機制增撥人力資源。  
 
(五 ) "BUD 專項基金 "及 "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 "現時按對等原

則提供資助，政府最多資助個別項目總核准開支的 50%，
而企業須以現金形式承擔不少於該項目總核准開支的

50%。以對等原則提供資助比例，是希望藉此確保獲資助
的企業有實質意向和計劃及願意投放資源，以發展品牌、

升級轉型及開拓營銷市場，以及推行適當的出口推廣活

動，從而確保公帑能使用得宜，不被濫用。政府認為現時

做法已維持合適平衡。  
 
 為減低企業使用 "BUD 專項基金 "的成本，政府已推出優化

措施，為獲批項目所需的帳目審計費用，提供全額資助 (每
次最多 1 萬元，並計入企業的資助上限 )。政府亦已進一步
檢視兩項基金的運作，並計劃向 "BUD 專項基金 "和 "中小企
業市場推廣基金 "的申請人提供高達核准政府資助額的
75%作首期撥款，以減輕企業在開展項目時資金周轉的負
擔。  

 
(六 ) 政府在考慮擬列入財委會會議的議程時，會考慮多項因

素，包括建議項目是否就緒和其相對優次，以及財委會的

審議進度等。在 2019-2020 立法年度，政府會繼續盡力配
合財委會，務求各項有利民生的建議項目能夠盡快得到處

理及獲得通過。  
 
 
示威對港鐵列車服務的影響  
Impacts of demonstrations on MTR train services 
 
10. 陳克勤議員：主席，自本年 6 月以來，市民多次上街進行示威活
動。激進示威者肆意破壞港鐵站的設施，導致多個港鐵站臨時關閉及
鐵路服務削減。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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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是否知悉，自本年 6 月以來，  
 

(i) 被破壞的港鐵站設施數目，以及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港
鐵公司 ")因而招致的維修及重置費用、  

 
(ii) 被取消的列車服務班次數目及受影響乘客人次、  
 
(iii) 港鐵公司報警求助的次數、  
 
(iv) 港鐵公司職員報稱受傷的人數，以及  
 
(v) 港鐵公司增聘的人手 (並按工種列出分項數字 )；  

 
(二 ) 自本年 6 月以來，分別有多少人因涉嫌破壞鐵路設施而被

拘捕、檢控和定罪；被定罪者受到甚麼懲罰；  
 
(三 ) 是否知悉，港鐵公司有否向第 (二 )項提及的被定罪者追討

賠償；如有，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四 ) 鑒於據報港鐵公司曾在示威活動期間特別安排列車運送示

威者往其他港鐵站離開，是否知悉有關詳情 (包括班次數
目 )；港鐵公司須否就此項安排事先徵得有關政府部門同意
及於事後向有關部門作出匯報；如須，詳情為何；如否，

原因為何；  
 
(五 ) 自本年 6 月以來，在港鐵站內發生的一般罪案宗數有否呈

上升趨勢；如有，詳情為何，以及有否評估多個港鐵站的

閉路電視系統被破壞是否原因之一；及  
 
(六 ) 有何新措施確保鐵路服務維持正常和乘客的人身安全受保

障？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自今年 6 月以來，香港持續出現大型公眾
活動，對港鐵服務帶來前所未有的影響。在近月的示威活動中，港鐵

車站的設施經常成為被故意破壞的目標，包括售票機、增值機、出入

閘機、閉路電視鏡頭、消防設備等，更有人在車站內及出入口處投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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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油彈及縱火，對港鐵財物造成極嚴重的破壞，對港鐵乘客、職員及

其他在場人士的人身安全構成嚴重威脅。  
 
 就陳克勤議員的質詢，現答覆如下：  
 

(一 ) (i) 截至 11 月 7 日，在 93 個重鐵車站及 68 個輕鐵車站之
中，累計有 85 個重鐵車站及 60 個輕鐵車站先後受破
壞，大量設施損毀，包括出入閘機遭破壞約 1 600 次、
售票機、八達通增值機及查閱機及客務中心設備

961 次、輕鐵月台八達通收費器 952 次、閉路電視鏡頭
約 1 100 次、扶手電梯 77 次、升降機約 50 次、車站出
入口玻璃幕牆 1 076 次及車站出入口捲閘 137 次。現時
多個車站仍有不少被破壞設施有待復修，亦有大量零

件須待製造及運到香港後重新進行安裝及調試，維修

或重置費用仍有待估算及確認。  
 

(ii) 港鐵各鐵路線及車站的一般服務時間由早上 5 時許至
凌晨 1 時許不等，每天有超過 8 000 趟列車行駛。
2019 年上半年港鐵平均每日服務 550 萬人次乘客。由
今年 6 月至今，港鐵公司為加強對乘客、職員及鐵路
安全的保障，在公眾活動期間需要按情況調整列車服

務，包括列車不停個別車站、關閉部分車站出入口或

整個車站、在多個車站遭受攻擊而暫停一條鐵路線的

運作、甚至提早結束整個港鐵網絡的服務。由於每次

公眾活動的規模、被攻擊的車站數目、分布、範圍及

損毀情況、車站的現場及周邊環境等均有所不同，加

上現場發生的突發事件致令情況混亂，須迅速臨場應

變，港鐵公司難以就被取消的列車服務班次數目作確

實統計。  
 
 近月暴徒對車站持續的攻擊確實對乘客、港鐵職員及

鐵路安全構成嚴重的威脅，亦導致港鐵無法繼續提供

服務，影響廣大市民無法正常出行和生活。今年 8 月
至 9 月港鐵的乘客量比去年同期下跌約 8%。而在 10 月
初的一個長周末，情況更變本加厲，暴徒的破壞及縱

火行為不斷升級，嚴重危害鐵路安全。最終，港鐵公

司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在 10 月 4 日 (周五 )晚上及 10 月
5 日 (周六 )全日須全線暫停服務。當中，機場快綫亦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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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 10 月 5 日下午恢復有限度服務 (只維持來往香港
站及機場站點對點服務 )。如果以 2019 年上半年港鐵
平均每日服務 550 萬人次計算，該周末受影響的乘客
眾多。  

 
 經考慮鐵路系統的實際情況及進行風險評估後，自

10 月上旬起，港鐵公司晚上須提早結束全線列車服務
(機場快綫除外 )，爭取時間進行復修工作及減低風險。
如果以 11 月 4 日至 8 日各鐵路線的服務於晚上 11 時
30 分結束為例，每天受影響班次超過 330 班。  

 
(iii) 由 6 月至 11 月初，港鐵公司就車站遭受破壞、縱火、

員工受威嚇及擅闖路軌等個案，向警方報案的次數已

超過 900 多宗。  
 
(iv) 港鐵公司前線職員受到滋擾及傷害，涉及超過 20 宗個

案，當中包括處理糾紛時被推撞及被示威者投擲的硬

物擊中等。  
 
(v) 就港鐵公司的人手方面，由於大量設施被持續地破

壞，港鐵公司維修團隊須徹夜進行復修工作。港鐵公

司一方面需聘請承辦商協助進行有關工作，亦透過靈

活安排，抽調內部其他部門的維修人員協助，以加快

維修的進度。這些大大小小的破壞及滋擾行為，已令

港鐵車站前線職員及維修人員疲於奔命。另外，港鐵

公司高度關注車站內發生的暴力事件及情況越趨嚴重

的逃票行為，近月已新增一隊約 160 人的 "附例特勤
隊 "，成員包括恆常編制的附例特檢隊和顧客服務及收
益保護組的港鐵職員，以及由承辦商提供的保安人

員，以協助執行《香港鐵路附例》。港鐵公司亦安排

更多專業保安人員在車站內提供額外支援，由原先的

100 人增至現時約 1 000 人，以保障乘客及港鐵職員的
安全。因應近日公眾活動的情況，港鐵公司亦特別加

強車站及月台人手，負責客流管理、維持車站秩序、

協助車站運作等工作。  
 

(二 ) 警方沒有備存因破壞港鐵設施而被拘捕、檢控和定罪的分
項數字。整體而言，截至 2019 年 10 月 31 日，與修訂《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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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條例》有關的公眾活動中，警方共拘捕 3 001 人，當中
510 人被落案控告，涉及包括 "刑事毀壞 "及 "縱火 "等罪行。
根據《刑事罪行條例》 (第 200 章 )，摧毀或損壞財產及縱
火，一經定罪，最高可判處終身監禁。當中，2019 年 6 月
至 9 月，鐵路警區錄得 164 宗刑事毀壞案件，絕大部分涉
及毀壞港鐵設施，只有極小量案件涉及私人財物損毀。  

 
(三 ) 就港鐵公司車站遭受破壞，縱火，員工受威嚇，以及擅闖

路軌等個案，港鐵公司已就相關個案向警方報案，並保留

一切訴訟及追討損失的權利。  
 
(四 ) 港鐵公司一直致力為乘客提供安全可靠的鐵路服務。然

而，提供鐵路服務的大前提，是鐵路必須能夠安全運作。

港鐵公司及政府相關部門 (包括運輸及房屋局、運輸署及警
方 )一直密切留意公眾活動的情況並作出風險評估，以採取
合適措施加強乘客、職員及鐵路安全。  

 
 在 6 月至 8 月中的大型公眾活動期間，港鐵公司曾因應警

方在個別車站附近進行驅散行動，作出相應的列車服務安

排，即安排載客列車不停該等車站，但同時安排沒有載客

的列車直接到該等車站接載乘客離開。港鐵公司一直與政

府相關部門保持溝通並作出上述安排，以避免更多乘客進

入受影響車站，同時協助疏散已經滯留在該等車站的乘

客。港鐵公司沒有就相關的特別列車服務安排作統計。  
 
 自 7 月以來，鐵路陸續出現干擾和受破壞情況，之後暴力

事件更加升級，當車站發生暴力情況，乘客的安全受威脅，

以策安全的最好方法，是避免乘客出現或逗留在發生事故

的車站，所以，港鐵公司在有需要時須在短時間內 (甚或未
能作事先通知下 ) ，因應突發或緊急情況調整服務，包括
列車不停個別車站、關閉部分車站出入口或整個車站、在

多個車站遭受攻擊而暫停一條鐵路線的運作、甚至提早結

束整個港鐵網絡的服務。  
 
 港鐵公司會繼續在安全及可行的情況下盡力為市民提供服

務。政府部門及港鐵公司日後會繼續以安全為大前提，就

未來不同的公眾活動進行風險評估，以採取合適的車務安

排，為市民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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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2019 年 6 月至 9 月，鐵路警區錄得的罪案數字為 536 宗，
當中刑事毀壞案件有 164 宗，絕大部分涉及毀壞港鐵設
施，只有極小量案件涉及私人財物損毀。與 2018 年同期的
311 宗比較 (當中刑事毀壞案件有 5 宗 )，上升 72%(刑事毀
壞案件上升 318%)，升幅顯著。  

 
 在過去數個月的非法集會中，作出暴力行為的人士，大都

透過蒙面隱藏身份及大規模破壞公眾地方的閉路電視系統

(包括大多數港鐵站的閉路電視設備 )，妨礙警方執法，亦
同時令搜證的工作更加困難，藉此逃避法律責任。  

 
 蒙面暴力示威者多次不斷大肆破壞港鐵設施，對乘客、港

鐵員工及鐵路營運的安全造成嚴重威脅，也嚴重影響了市

民出行。政府多次強調，無論示威者的訴求為何，都不能

使用暴力及作出違法行為。美化暴力或違法行為，只會衍

生更多暴力，最終受害的是全個社會及廣大市民。對於任

何違法、暴力或破壞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的行為，政府必

定會嚴肅跟進，絕不姑息。  
 
(六 ) 港鐵公司會繼續審視情況，視乎風險評估、實際需要及車

站出入口的實際狀況加強車站保安措施，以確保乘客、港

鐵職員及鐵路安全。除了於上文答覆質詢第 (一 )部分有關
增加車站保安人員及相關人手外，港鐵公司亦已為多個車

站增設及加固出入口捲閘、保護玻璃幕牆等設施，以加強

車站的保安。港鐵公司亦正就車站長遠的保安措施作檢

討。另外，港鐵公司會繼續因應實際情況，與執達主任及

警方方面保持緊密聯繫，按法庭臨時禁制令 (禁止任何人士
非法地及有意圖地故意阻礙或干擾鐵路網絡車站及列車以

及高速鐵路香港西九龍站的正常使用、損壞任何財產或列

車，以及在任何港鐵站內使用任何威脅的語言、鬧事或行

為不檢，以及在禁制令中列明的情況下，妨礙或干擾任何

港鐵職員等 )，採取適當行動。  
 
 就鐵路範圍內的執法工作，警方設有鐵路警區，負責維持

鐵路網絡的安全和秩序。警方會繼續因應行動需要，調派

適當人手採取一切可行、合法的措施，防止及偵查罪案，

以維持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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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廢塑膠  
Reduction of waste plastics 
 
11. 梁繼昌議員：主席，環境保護署 ("環保署 ")表示，因應膠袋棄置
量於 2016 及 2017 年連續兩年回升，會檢討現行塑膠購物袋收費計劃
("收費計劃 ")的成效 (包括收費額和豁免事宜 )。另一方面，目前沒有
法例管制即棄塑膠製品 (包括包裝物料、餐具及容器 )的使用。就此，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去年 1 月至本年 10 月，每月 (i)棄置於堆填區及 (ii)回收的
廢塑膠的數量分別為何，並按類別 (包括膠袋、即棄餐具及
包裝物料 )以表列出分項數字；  

 
(二 ) 環保署檢討收費計劃的進度；政府會否考慮採取更進取的

措施 (例如全面禁止使用膠袋 )；如會，詳情及時間表為何；
如否，理據為何；  

 
(三 ) 鑒於有環保組織指出，塑膠包裝物料濫用情況嚴重，加上

難以回收和重用，因此對環境的損害比膠袋更甚，政府有

否制訂減少塑膠包裝物料使用量的措施；如有，詳情為何；

如否，原因為何；  
 
(四 ) 會否考慮把即棄塑膠製品納入生產者責任計劃，使製造

商、銷售商及消費者等各方分擔處置有關廢料的成本，以

期達至源頭減塑；如會，詳情為何；如否，理據為何；及  
 
(五 ) 鑒於據悉有不少國家已經或將會實施逐步禁用即棄或難以

回收塑膠製品的時間表，政府會否制訂減塑時間表；如會，

詳情為何；如否，理據為何？  
 
 
環境局局長：主席，塑膠產品造成的環境問題尤其是海洋污染近年備

受全球關注。為了減低塑膠對生態及環境的影響，政府將會繼續多管

齊下，透過法例政策、加強社區教育及支援等多方面着手，全面推

廣 "走塑 "文化，減少一次性塑膠的使用及為這些物料建立循環經濟。
要有效應對廢塑膠的挑戰，政府、各個業界、以至市民大眾要共同攜

手努力參與，才能取得更理想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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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梁繼昌議員的質詢，現答覆如下：  
 

(一 ) 環境保護署 ("環保署 ")根據每年進行統計調查的資料編製
棄置於堆填區的廢塑膠數據。由於數據所限，我們未能提

供按月數字，只能提供每月平均數字。2017 年，每月平均
的廢塑膠棄置量如下：  

 
塑料  每月平均棄置量 (公噸 ) 

膠袋  24 120 
塑膠餐具  5 040 
發泡膠─餐具  1 180 
發泡膠─其他  1 350 
非聚脂纖維塑膠瓶  2 190 
聚脂纖維塑膠瓶 (PET瓶 ) 4 150 
其他 (1 ) 26 560 
合計  64 590 

 
註：  
 
(1) 其他塑料廢物包括包裝物料、玩具、碎料、廢料等。  

 
 至於廢塑膠回收量方面，我們備存的數字是按在本地循環

再造或是出口作循環再造的塑膠物料劃分，而非該物品的

原來用途，故未能提供相應的列表。在 2017 年，每月平均
的廢塑膠回收總量為 9 640 公噸。  

 
 2018 年的數字尚在編製中，預計將於本年年底發布。  
 
(二 )至 (五 ) 
 
 我們正就如何減少廢塑膠進行各項研究和制訂可行應對措

施。由於很多措施還在研究或制訂中，我們現時還未能制

訂廢塑膠於堆填區棄置量逐步下降的具體目標和時間表。

至於在具體工作方面，我們會積極推展以下工作：  
 

(i) 在塑膠購物袋收費計劃下，現行最低 5 角的收費逾
10 年未變，有意見提到須探討是否有需要作出調
整，亦有意見提到現行主要針對食物衞生而設的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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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 (例如關乎盛載冰凍或冷凍食品 )是否有需要收
緊。為進一步鼓勵減用膠袋，我們正循着這些方向

檢討收費計劃的運作情況與成效，以考慮可行的改

善空間，並計劃於 2020 年就檢討結果展開公眾諮
詢，以制訂未來路向。  

 
(ii) 減少包裝物料使用是全球的大趨勢。在本港這個課

題亦一直受市民和環保團體的關注。政府將與零售

業界合作，共同探討並推行一些切實可行的措施去

推廣和鼓勵減少塑膠包裝物料。我們正陸續與零售

業界積極商討，以開展有關工作。  
 
(iii) 政府早前已表示會優先就塑膠飲料容器推展生產者

責任計劃。我們會考慮引入類似其他地區的方式，

透過經濟誘因鼓勵市民回收塑膠飲料容器，並考慮

使用逆向自動售貨機 (入樽機 )，以提升廢塑膠飲料容
器的回收效率。我們會在考慮顧問所作建議及相關

持份者的意見後，制訂未來路向並諮詢公眾。  
 
(iv) 參考其他國家或地區就研究管制即棄塑膠的發展，

我們正就管制或禁用即棄塑膠餐具展開研究，包括

研究有關管制或禁制的需要和可行性；如需要和可

行的話，其範圍和管制機制，以及適用的替代品等，

預計研究在 2020 年年底完成。  
 
(v) 政府已由 2019 年 1 月起，禁止在主要服務對象為政

府員工的飯堂提供膠飲管和發泡膠餐盒。另外，政

府將在招標簽訂新的合約/租約及續約時，訂明要求

在適當的政府場所內的所有食肆營辦商在可行情況

下須避免使用即棄塑膠餐具。  
 
(vi) 我們亦與餐飲業界合作，推廣及鼓勵減少使用即棄

塑膠餐具，包括為飲食業訂立指引，和合作舉辦 "外
賣走塑 餐具先行 "運動，鼓勵顧客自備餐具的風氣
等，過去兩次的運動共節省 240 萬套餐具。  

 
(vii) 建立環保意識必須從小做起。因此，我們會加強在

校園推廣 "走塑 "文化。環保署會與教育局合作，推



立法會  ─  2019 年 11 月 13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3 November 2019 

 
82 

行 "走塑 "午膳先導計劃，鼓勵中、小學校為學生提供
午膳時改用可重用飯盒，學生則培養自備可重用餐

具的良好習慣。我們亦為有興趣的學校提供 "四
寶 "(即雪櫃、蒸飯機、洗碗機及消毒機 )，鼓勵同學
自備飯盒餐具。我們亦將招募約 80 間中小學推行為
期兩年的先導計劃，為學校安裝由學生親自設計外

觀的智能飲水機，並支援學校推行相關教育及實踐

活動，以鼓勵青少年從小培養 "自備水樽 "的環保生活
習慣。  

 
(viii) 為了提升廢塑膠的回收率，政府正準備推出免費收

集服務，收集所有種類的非工商業廢塑膠，作進一

步處理及製成再生原材料或再造產品。政府將陸續

於本年年底至明年上半年先在東區、沙田及觀塘開

展為期兩年的廢塑膠回收服務先導計劃。我們會從

先導計劃中取得實際經驗，以便日後將服務逐步擴

展至全港各區。  
 
 
醫生的供求情況  
Demand of and supply for doctors 
 
12. 葛珮帆議員：主席，非本地培訓醫生須通過由香港醫務委員會 ("醫
委會 ")舉辦的執業資格試，並在醫院管理局 ("醫管局 ")完成一段時間
的駐院實習，才可註冊為醫生。此外，非本地培訓醫生如獲醫管局等

指定機構聘用以進行教學、研究或臨床工作，可向醫委會申請有限度

註冊。關於醫生的供求情況，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是否知悉，過去 4 個及本財政年度 (截至 9 月 )，每年醫管
局 (i)欠缺多少名醫生、 (ii)有多少個醫生職位空缺，以及
(iii)計劃聘請多少名有限度執業註冊醫生及 (iv)實際聘用多
少名該等醫生；  

 
(二 ) 會否要求醫管局就 (i)專科門診及 (ii)急診室服務的輪候時

間制訂服務承諾；如會，將招致的額外開支及將增聘多少

名醫生；如否，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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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是否知悉，醫管局有否就各專科聘用多少名有限度註冊醫
生制訂目標；如有，數字為何；如否，醫管局會否制訂該

等目標；  
 
(四 ) 是否知悉，醫管局有否聘用有限度註冊醫生出任顧問醫生

職位；如有，過去 4 個及本財政年度 (截至 9 月 )的人數為
何；如否，原因為何；  

 
(五 ) 是否知悉，過去 4 個及本財政年度 (截至 9 月 )，每年醫管

局各專科的醫生短缺人數 (按總辦事處及各聯網以表一列
出分項數字 )；如沒有該等數字，原因為何，以及醫管局會
否進行統計；  

 
 表一  

總辦事處/

聯網  
專科  2015- 

2016 
2016- 
2017 

2017- 
2018 

2018- 
2019 

2019- 
2020 

總辦事處  (不適用 )      

(聯網名稱 ) 

急症科       
麻醉科       
家庭醫學科       
深切治療部       
內科       
神經外科       
婦產科       
眼科       
骨科       
兒科       
病理科       
精神科       
放射科       
外科       
其他       

小計       
... .. .        

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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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是否知悉，過去 4 個及本財政年度 (截至 9 月 )，每年受聘
於醫管局的有限度註冊醫生當中， (i)應考執業資格試的人
數、及格人數和及格率分別為何，以及 (ii)註冊為醫生後轉
為私人執業的人數及該等人士的執業詳情為何；如沒有該

等數字，醫管局會否進行統計；  
 
(七 ) 會否調查非本地培訓醫生註冊為醫生後的執業情況 (包括

轉職私營醫療機構的人數 )；如否，原因為何；  
 
(八 ) 是否知悉，過去 4 個及本財政年度 (截至 9 月 )，每年在境

外 (i)就讀醫科及 (ii)行醫的香港永久性居民的人數 (以表二
列出分項數字 )；如沒有該等數字，會否進行統計；及  

 
 表二  

國家 / 
地區  

2015- 
2016 

2016- 
2017 

2017- 
2018 

2018- 
2019 

2019- 
2020 

(i) (ii) (i) (ii) (i) (ii) (i) (ii) (i) (ii) 
英國            
澳洲/ 
新西蘭  

          

美國            
加拿大            
內地            
其他            

 
(九 ) 有何措施鼓勵第 (八 )項所述的人士回港執業及在公營醫療

機構工作？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就葛珮帆議員所提出的質詢，我現答覆如

下：  
 

(一 ) 醫院管理局 ("醫管局 ")過去 4 個年度的醫生短缺累計人
數、全職醫生離職人數及離職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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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醫管局醫生短缺  
累計人數  

全職醫生離職人數  
(離職率 ) 

2015-2016 300 240(4.4%) 
2016-2017 300 286(5.1%) 
2017-2018 300 336(5.8%) 
2018-2019 260 374(6.4%) 

 
註：  
 
2019-2020 年度數字暫時未能提供。  

 
 自 2011-2012年度起至今年 11月 1日，香港醫務委員會 ("醫

委會 ")共批准 54宗非本地培訓醫生以有限度註冊形式在醫
管局工作。現時共有 20 人分別在麻醉科、急症科、心胸肺
外科、家庭醫學、內科、神經外科、兒科、放射科及外科

等人手短缺的部門工作。另外 4 名非本地培訓醫生亦將於
本年第四季至明年第一季履新。  

 
 在過去 4 年及截至 2019 年 11 月 1 日，以有限度註冊形式

受聘於醫管局的非本地培訓醫生人數，載於下表：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截至 11月1日 ) 
10 12 12 10 20 

 
註：  
 
除 2019 年外，數字為截至該年 12 月 31 日，醫管局以有限度註冊形
式聘用以紓緩人手短缺問題的非本地培訓醫生人數。  

 
(二 ) 專科門診輪候時間  
 
 醫管局一直就專科門診診所的新轉介個案實施分流制度，

分流制度確保病情緊急而且有需要及早介入的病人會優先

獲得治療。在目前的分流制度下，新轉介個案通常先由護

士甄別，再經有關專科的專科醫生檢查，然後分為第一優

先類別 (緊急 )、第二優先類別 (半緊急 )和例行類別 (穩定 )個
案。醫管局的目標是把第一優先類別和第二優先類別個案

的輪候時間中位數，分別維持在兩個星期和 8 個星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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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醫管局一直能夠兌現承諾，把第一優先類別和第二優

先類別個案的輪候時間中位數維持在所訂的目標內。  
 
 至於例行類別 (穩定 )個案，由於不屬於緊急或半緊急類

別，醫管局會按既定程序安排病人的到診時間。過程中有

專科醫生覆檢評級，亦有機制讓病情在預約後出現變化的

病人，提早就診。  
 
 醫管局已推行了一系列措施，以紓緩專科門診的輪候時

間。這些措施包括實施分流和編定先後次序；加強基層醫

療服務；推行公私營協作；加強人手；推行管理專科門診

診所輪候時間的各項年度計劃；提高輪候時間的透明度及

便利病人自行選擇跨網就診；以及優化專科門診的預約安

排。此外，醫管局由 2016 年 3 月開始推出流動應用程式，
方便主要專科病人預約新症。  

 
 急診室輪候時間  
 
 為了確保有緊急需要的市民前往急症室診治時能獲得及時

的急症服務，醫管局轄下的急症室實施病人分流制度，按

照病情的緩急輕重決定治理病人的先後次序，將病人分為

危殆、危急、緊急、次緊急及非緊急 5 個類別。醫管局已
訂立服務目標，盡量使有急切醫療需要的病人能在合理的

時間內得到診治。  
 
 醫管局已推出各項措施，藉着增加人手及向公眾提供相關

求診資訊，以減輕急症室的服務壓力，例如推行 "急症室支
援時段計劃 "，以發放特別酬金招募額外醫護人員處理半緊
急和非緊急病人，讓急症室醫護人員能專注處理危殆、危

急及緊急類別的病人；以及於 2018 年 11 月推出 "自選兼職
招聘網站 "，以更具彈性及效率方式招聘更多兼職人員。  

 
 醫管局亦於其網頁及 "醫管局與你 "手機應用程式提供相關

資訊，包括各公立醫院急症室的等候時間和私營醫療服務

的連結，提供私人執業醫生名錄予公眾參考。  
 
(三 ) 醫管局會繼續以有限度註冊方式招聘非本地培訓醫生。隨

着《2017 年醫生註冊 (修訂 )條例》實施後，有限度註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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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和續期有效期已由不多於 1 年延長至不多於 3 年。
連同已推出的一系列改善措施，經有限度註冊計劃招聘的

非本地培訓醫生預期會有所增加。  
 
 醫管局自本年 4 月開始，已將招聘非本地培訓醫生為駐院

醫生的範圍擴展至所有專科，並在 8 個專科醫生流失情況
較為嚴峻的專科 (麻醉科、解剖病理學、心胸肺外科、耳鼻
喉科、婦產科、眼科、放射科及核子醫學科 )，招聘已獲取
專科資格的非本地培訓醫生為副顧問醫生。所有有限度註

冊計劃下的非本地培訓醫生，均是以恆常編制以外空缺及

政府額外資源聘請。  
 
(四 ) 自 2011-2012 年度起至今年 11 月 1 日，醫管局沒有招聘有

限度註冊醫生出任顧問醫生職位。為鼓勵及吸引更多合資

格的非本地培訓醫生以有限度註冊形式來港於公立醫院服

務，以減輕人手短缺的問題，醫管局已於本年 4 月的內務
會議通過實施改善非本地培訓醫生職業前景的措施。非本

地培訓的駐院醫生取得專科資格後，在公立醫院臨床工作

達 5 年或以上，便有機會晉升為副顧問醫生。由於相關的
晉升職位是以額外資源聘用，故有關機制不會影響本地醫

生的晉升及培訓機會。  
  
(五 ) 醫管局會因應服務需要、各部門的人手情況和運作需求在

各專科、醫院或聯網之間靈活調配人手，因此沒有備存各

專科和聯網的醫生短缺數字。  
 
 醫管局過去 4 個年度各聯網及專科的全職醫生離職人數載

於附件。  
 
(六 ) 自 2011-2012 年度起至今年 11 月 1 日，醫委會共批准 54 宗

非本地培訓醫生以有限度註冊形式在醫管局工作的申請；

其中有 7 名非本地培訓醫生成功通過執業資格試並獲正式
註冊，當中 6 名醫生選擇繼續在公立醫院服務、1 名醫生
轉至私人市場執業。  

 
(七 ) 過去 5 年，在通過執業資格試及完成實習評核的應屆正式

註冊醫生中，每年平均有約 80%加入醫管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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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及 (九 ) 
 
 政府並無備存每年在境外就讀醫科及行醫的香港永久性居

民的人數。  
 
 因應公營醫療系統醫生人手嚴重不足的情況，政府一直採

取多管齊下的方針，以助紓緩問題。在非本地培訓醫生方

面，醫委會在過去數年已推行多項改善措施和新措施，協

助合資格的非本地培訓醫生在本港取得正式註冊。舉例如

下：  
 

(i) 由 2014 年起，執業資格試由每年一次增至每年兩次； 
 
(ii) 由 2015 年起，醫委會調整執業資格試的豁免要求。就

執業資格試第三部分 (即臨床考試 )而言，申請者須具備
有關學科的註冊後經驗的最低要求，已由 10 年經驗縮
短至 6 年；及  

 
(iii) 醫委會在 2019年 8 月起將通過執業資格試的非本地培

訓專科醫生的評核期由 6 個月縮短為兩日，我們預期
此舉將可吸引更多合資格的非本地培訓專科醫生來港

執業。  
 

 此外，《醫生註冊條例》已於 2018 年 4 月作出修訂，有限
度註冊醫生的可執業或為其註冊續期的期限已延長至不多

於 3 年。食物及衞生局、衞生署和醫管局會繼續緊密合作，
並在駐海外的經濟貿易辦事處協作下，推廣新的便利措

施，鼓勵非本地培訓醫生來港執業。政務司司長及食物及

衞生局局長去年分別先後出訪英國，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亦

於今年 9 月中旬率團前赴澳洲，推行這方面的宣傳工作。  
 
 為了進一步增加非本地培訓醫生來港在公營醫療系統服務

的誘因，政府現正在不影響本地醫生接受專科培訓機會的

前提下，探討更有效地為他們提供專科培訓。香港醫學專

科學院轄下的專科學院與醫管局現正研究有關計劃的執行

細節，期望能吸引更多非本地培訓醫生來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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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醫管局過去 4 個年度各聯網及專科的全職醫生離職人數如下：  
 

聯網  主要專科  2015-2016 
年度  

2016-2017
年度  

2017-2018
年度  

2018-2019
年度  

港島東  急症室  1 4 2 3 
 麻醉科  1 2 2 6 
 家庭醫學  2 4 2 3 
 深切治療部  0 0 0 0 
 內科  2 8 10 6 
 神經外科  1 1 0 0 
 婦產科  2 4 1 2 
 眼科  1 1 1 3 
 骨科  5 1 1 1 
 兒科  1 0 3 1 
 病理學  0 3 2 0 
 精神科  0 5 2 2 
 放射科  3 1 2 2 
 外科  1 5 2 4 
 其他  2 2 2 3 
 總計  22 41 32 36 

港島西  急症室  4 0 1 2 
 麻醉科  5 4 9 7 
 心胸肺外科  0 0 0 1 
 家庭醫學  2 1 4 5 
 深切治療部  2 0 1 2 
 內科  9 8 5 3 
 神經外科  1 0 0 0 
 婦產科  1 1 2 1 
 眼科  1 0 1 2 
 骨科  2 2 1 3 
 兒科  3 4 3 4 
 病理學  0 2 1 2 
 精神科  3 3 3 0 
 放射科  4 3 5 3 
 外科  4 4 7 5 
 其他  3 1 2 7 
 總計  44 33 45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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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網  主要專科  2015-2016 
年度  

2016-2017
年度  

2017-2018
年度  

2018-2019
年度  

九龍中 * 急症室  2 2 1 4 
 麻醉科  1 3 2 5 
 心胸肺外科  1 0 0 3 
 家庭醫學  1 3 8 7 
 深切治療部  1 0 1 0 
 內科  1 4 11 14 
 神經外科  1 0 0 3 
 婦產科  6 0 6 5 
 眼科  2 3 4 1 
 骨科  2 3 3 2 
 兒科  2 0 3 5 
 病理學  3 2 2 1 
 精神科  1 3 5 1 
 放射科  0 2 7 9 
 外科  0 3 5 4 
 其他  2 2 0 5 
 總計  26 30 58 69 

九龍東  急症室  4 5 6 7 
 麻醉科  4 3 6 4 
 家庭醫學  3 5 3 4 
 深切治療部  0 0 0 0 
 內科  6 8 8 6 
 婦產科  2 1 1 1 
 眼科  0 2 2 2 
 骨科  1 4 4 5 
 兒科  1 1 1 4 
 病理學  3 5 3 3 
 精神科  1 2 4 5 
 放射科  2 0 5 1 
 外科  2 2 3 8 
 其他  1 1 0 3 
 總計  30 39 46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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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網  主要專科  2015-2016 
年度  

2016-2017
年度  

2017-2018
年度  

2018-2019
年度  

九龍西 * 急症室  3 7 8 6 
 麻醉科  4 2 6 5 
 家庭醫學  7 10 7 11 
 深切治療部  1 1 1 1 
 內科  17 14 8 7 
 神經外科  0 0 1 2 
 婦產科  3 2 3 3 
 眼科  2 2 5 1 
 骨科  4 5 1 4 
 兒科  3 3 1 1 
 病理學  4 2 3 0 
 精神科  1 5 4 1 
 放射科  7 7 5 3 
 外科  4 6 4 5 
 其他  3 4 2 1 
 總計  63 70 59 51 

新界東  急症室  0 2 3 2 
 麻醉科  1 4 3 7 
 心胸肺外科  1 0 0 0 
 家庭醫學  2 6 7 3 
 深切治療部  2 1 2 1 
 內科  5 10 13 11 
 神經外科  0 0 0 1 
 婦產科  1 1 1 3 
 眼科  1 1 3 3 
 骨科  1 3 5 11 
 兒科  1 5 4 4 
 病理學  1 2 1 0 
 精神科  0 1 5 5 
 放射科  1 1 1 3 
 外科  2 5 3 11 
 其他  1 3 2 5 
 總計  20 45 53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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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網  主要專科  2015-2016 
年度  

2016-2017
年度  

2017-2018
年度  

2018-2019
年度  

新界西  急症室  3 1 2 1 
 麻醉科  1 0 1 2 
 心胸肺外科  0 0 0 0 
 家庭醫學  6 2 8 5 
 深切治療部  1 0 0 0 
 內科  2 5 9 7 
 神經外科  0 0 0 2 
 婦產科  3 0 5 2 
 眼科  0 2 1 2 
 骨科  0 1 4 9 
 兒科  2 7 0 2 
 病理學  0 2 1 0 
 精神科  7 3 2 4 
 放射科  4 1 4 3 
 外科  5 0 3 5 
 其他  1 3 3 4 
 總計  35 27 43 48 

 
註：  
 
(1) 離職 (流失 )數字按人頭計算，包括以任何形式停止於醫管局服務的常額及合約

員工。  
 
(2) 自 2013 年 4 月起，醫管局分別監察全職和兼職人員的離職 (流失 )情況，並以

全職人員離職 (流失 )率和兼職人員離職 (流失 )率分別顯示有關情況。  
 
(3) 連續離職 (流失 )率 =(過去 12 個月離開醫管局的員工總數 /過去 12 個月的平均

員工人數 )X100%。  
 
(4) 醫生人數不包括駐院實習醫生和牙科醫生。  
 
(5) 2019-2020 年度數字暫時未能提供。  
 
* 原屬於九龍西聯網的廣華醫院、聖母醫院和東華三院黃大仙醫院，以及相關

地區的服務單位，已於 2016 年 12 月 1 日起納入九龍中聯網。2016-2017 整個
財政年度 (即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 )有關服務 /人手的統計數字及財務資料，

繼續按照原先的聯網界線 (即相關服務單位屬九龍西聯網 )匯報。由 2017年 4月
1 日起，相關數字則會依據新的聯網界線匯報。因此， 2017 年 4 月 1 日前有
關九龍中及九龍西醫院聯網的所有統計數字和財務資料，不能與該日或之後

的相關數字直接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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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通識教育科  
Liberal Studies subject under the senior secondary education 
 
13. 張國鈞議員：主席，本年 9 月，教育局推出專業諮詢服務，出版
商可自願把通識教育科 ("通識科 ")的教科書送交教育局，由專業團隊
按該科的課程宗旨和目標，就教科書內容提供專業意見及建議。教育

局會把已經過專業諮詢程序及完成跟進所得建議的通識科教科書名

單上載至教育局網頁。另一方面，據報早前有一些通識科教師被指具

鮮明的政治立場、在網上發布仇警言論，以及為所屬學校編訂的通識

科教材 ("自編教材 ")和試題載有明顯偏頗的觀點。就高中通識科，政
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至今已表示會採用專業諮詢服務的出版商的名稱、數目及
比例，以及該比例與教育局預期的比例如何比較；  

 
(二 ) 專業諮詢服務的以下詳情︰ (i)出版商須否提交教科書的全

部內容 (若否，須送交的部分或章節為何 )、 (ii)專業團隊成
員的背景，以及 (iii)該團隊向出版商提出意見或建議的依
據；  

 
(三 ) 未經專業諮詢程序或未有按專業團隊所提意見或建議修改

的通識科教科書，除了不獲納入教育局網頁的通識科教科

書名單外，還會否受到其他影響；  
 
(四 ) 出版商須否就專業諮詢服務付費；若然，金額為何，以及

教育局有否評估該項開支對教科書售價的影響；  
 
(五 ) 教育局會否規定或鼓勵學校只採用已經過專業諮詢程序的

教科書作為通識科的主要教材；  
 
(六 ) 教育局有否計劃把專業諮詢服務的性質由自願性改為強制

性；  
 
(七 ) 鑒於現時有不少學校的通識科採用自編教材，教育局如何

確保自編教材符合客觀持平、不偏頗的準則；有否考慮把

專業諮詢服務擴展至自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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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教育局會否研究設立渠道，供教師、家長或學生就所屬學
校通識科自編教材的內容有否出現偏頗或失實等情況作出

查詢或投訴；  
 
(九 ) 鑒於據報教育局早前任命課程發展處通識教育組所有

11 名課程發展主任為督學，授權他們到學校視察通識科的
教學情況，視察的詳情為何；當督學發現某學校的通識科

教學情況有空間或必須作出改善時，教育局會如何跟進；

及  
 
(十 ) 教育局有否制訂措施，確保通識科教師具備良好的品格，

並秉持專業、持平的態度教學？  
 
 
教育局局長：主席，高中通識教育科 ("通識科 ")旨在幫助學生加深對
個人、社會、國家、世界和科學與科技發展的觸覺，擴闊學生的知識

基礎，聯繫不同學科的知識和從多角度看事物，同時培養學生正面的

價值觀和積極的人生態度，使他們成為有識見、負責任的公民。教師

施教時須參照該科課程宗旨和目標，並秉持嚴謹及專業的態度，靈活

選取多元化的學與教資源，包括教育局製作的教學資源。因應通識科

上述的特點，以及課程涉及的當代議題頗多仍在發展當中，目前未有

設立通識科 "教科書 "送審的制度，這科也沒有教育局向學校建議
的 "適用書目表 "。然而，坊間仍然編印以 "教科書 "形式銷售的書本，
亦為頗多學校採用。  
 
 因應近月的社會事件，有社會人士認為課堂使用的部分教材中，

觀點偏頗，可能對學生造成不良影響，他們尤為關注高中通識科的課

堂教學及學習材料不夠客觀持平，誤導心智未成熟的學生。局方理解

公眾的憂慮，因此為保障學生福祉，本局特事特辦，為出版社提供免

費的專業諮詢服務，審視現時已出版高中通識科 "教科書 "的質素，確
保落實課程宗旨和目標。  
 
 就張國鈞議員的質詢，現答覆如下：  
 

(一 )至 (六 ) 
 
 教育局與香港教育出版專業協會有限公司經交流討論後達

成共識，特事特辦為出版社提供一次過諮詢服務，以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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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已出版高中通識科 "教科書 "的質素，得到出版社普遍
的支持。出版社自願參與，無須向教育局繳交費用，但要

承諾會認真跟進教育局的專業諮詢建議，按所提出的改善

意見作修改，及早優化通識科 "教科書 "。截至本年 10 月中，
參與諮詢服務的 7 間主要通識科 "教科書 "出版社已將所有
最新版本共 10 套的通識科 "教科書 "送交到教育局 (包括英
文版本 )。據本局了解，學校常用的高中通識科 "教科書 "均
來自該 7 間出版社。  

 
 教育局已成立由專科督學、大學學者和教育專業人士等組

成的專業團隊，按通識科的課程宗旨和目標，恪守專業，

給予意見，當中並不涉及任何政治考慮。教育局會分階段

閱覽，期望出版社在本學年內完成修訂的工作。教育局會

按需要與有關出版社作專業交流，務求進一步提升通識

科 "教科書 "的質素。  
 
 本局已將自願參與專業諮詢服務的出版社名單上載至網頁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resourc
e-support/textbook-info/ls.html>，並會於稍後將已完成專業
諮詢服務的通識科 "教科書 "名單及相關冊數，逐步在教育
局網頁公布，讓學校及公眾知悉。本局亦會持續透過教師

研討會、學校議會/校長會會議及課程探訪等途徑，向學校

及教師講解是次諮詢服務。學校於新學年選購教學材料

時，可參考有關 "教科書 "名單。  
 
 教育局會繼續製作高中通識科學與教資源，例如涵蓋課程

各單元的《通識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列》，同時開發內容

多元化的 "通識教育科網上資源平台"<ls.edb.hkedcity.net>，
以供學校免費採用。此外，本局亦一直恆常地透過通函，

向學校闡述選用學與教資源的要求和準則，並舉辦不同形

式的教師專業培訓課程，教師必須選取配合課程宗旨和目

標的優質學與教資源，於教學時亦需保持開放和持平的態

度，以促進學與教成效，以及培養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和態

度。本局會參考是次專業諮詢服務的經驗，考慮該科的長

遠質素保證措施，包括將通識科 "教科書 "納入現行課本評
審機制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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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八 )及 (十 ) 
 
 校本教材和教學方面，學校管理層有責任確保不同科目 (包

括通識教育科 )的校本教材，都符合課程宗旨和目標，並提
醒教師於課堂採取適當的學與教策略，以客觀、理性和持

平的態度指導學生，尊重不同意見，不能灌輸自己的政見。 
 
 教育局十分重視教師的專業操守，教師必須要以持平中立

的態度，以及以多元材料和多角度分析議題，引領學生和

平理性地表達意見。教師的言傳身教，為學生樹立榜樣，

言論和行為須符合專業操守及社會接受的行為準則。如接

獲涉及個別教師專業失德的投訴個案，教育局會逐一進行

調查，依據《教育條例》監管教師的操守，並嚴肅跟進所

有懷疑個案。情況嚴重者，本局有可能取消其教師註冊。

而學校作為僱主，須負責管理員工及監督他們的工作表

現，包括處理有關教師操守及紀律的事宜。對於懷疑教師

專業失德的個案，教育局會與學校保持緊密聯絡，因應情

況敦促學校嚴肅跟進。如市民對個別學校的教材或教師的

專業操守有意見，可向有關學校或教育局反映。  
 
(九 ) 教育局人員一直透過校外評核、各科的重點視學、課程探

訪等途徑，監察學與教的質素。教育局早前委任課程發展

處負責通識科的人員兼任 "督學 "工作，目的是與質素保證
組督學協作，將課程探訪和重點視學結合一起進行，以持

續促進課程發展的專業性。重點視學的程序、要求和視學

後的跟進，無論任何科目都是一致的，包括課程發展處與

質素保證組協作進行的通識科重點視學。視學人員通過審

閱相關的課程文件、課業、考卷，與學校人員面談，以及

觀察科目課堂和活動等，了解課程在學校的落實情況，並

因應校情評估科目表現，為學校提供具體的專業意見，以

支援學校持續改善科目課程落實的工作。  
 
 今次通識科的課程主任和質素保證組的督學在同一時段訪

校，其協作產生的協同效應，不單能讓學校因應重點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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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出的改善建議，持續提升通識科的學與教效能，亦讓

課程發展處適時掌握該科的學與教情況，從而完善科目的

課程設計，以及開發更切合教師和學生需要的教學資源，

促進科目學與教的持續發展。若學校科目的學與教質素欠

理想，本局會按既定機制作跟進，包括敦促法團校董會 /

學校管理委員會按視學報告作出改善、鼓勵學校申請本局

的校本支援服務、如有需要，甚或安排跟進視學，以確保

學校能落實跟進建議，以改善科目的學與教質素。  

 
 
被捕兒童的權利及福利  

The rights and welfare of arrested children 
 
14. 張超雄議員：主席，自本年 6 月 9 日以來，本港有多場與 "反送
中 "運動相關的大型公眾集會及遊行 ("公眾活動 ")舉行。該等公眾活動
進行期間，有多名示威者及旁觀者被捕，包括 16 歲以下的兒童。據
報，有 3 名 13 歲至 15 歲的兒童於本年 8 月 29 日被捕後，即使他們
的父母表明會履行保護及照顧子女的責任，但警方仍向少年法庭申請

照顧或保護令。在法庭等候社會福利署 ("社署 ")報告期間，該等兒童
被羈留在社署轄下屯門兒童及青少年院，最長達 27 天。就此，政府
可否告知本會：  

 
(一 ) 自本年 6 月 9 日以來，警方在公眾活動中拘捕 16 歲以下兒

童的個案宗數，並按拘捕日期以表列出每宗個案的以下詳

情： (i)被捕者年齡、 (ii)拘捕地點、 (iii)被捕者涉嫌干犯的
罪行、 (iv)控罪 (如已提出檢控 )、 (v)保釋條件 (如適用 )，以
及 (vi)警方有否向法庭申請照顧或保護令；  

 
(二 ) 鑒於儘管《警察通例》第 49 章訂明， "為確保充分照顧有

特別需要人士的權利及福利，為年齡在 16 歲以下的被羈留
人士及精神上無行為能力或懷疑為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被

羈留人士安排合適成人在場屬強制規定 "，但有在上述公眾
活動現場的社工表示，警方拒絕讓該等社工陪同 16 歲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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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捕兒童前往警署或在他們被羈留期間全程陪伴，有否評

估警方此舉有否違反《警察通例》的有關規定；  
 
(三 ) 有否評估，警方對待上述 3 名兒童的手法，與《兒童權利

公約》第 37 條 (即 "締約國應確保 .... ..對兒童的逮捕、拘留
或監禁應符合法律規定並僅應作為最後手段，期限應為最

短的適當時間 ")的規定是否相符；及  
 
(四 ) 有何機制處理宗教人士及本會議員對被羈留在屯門兒童及

青少年院的 16 歲以下兒童進行公務探訪的要求，包括如何
判斷該等探訪的急切性，以及會否事先徵詢被羈留者的意

見？  
 
 
保安局局長：主席，就張超雄議員的質詢，保安局答覆如下：  
 

(一 ) 自 6 月 9 日起，本港的遊行示威及集會引起的衝突及暴力
持續不斷。截至 10 月 31 日，警方共拘捕 3 001 人，其中
510 人被落案控告，罪名包括 "暴動 "、 "非法集結 "、 "藏有
攻擊性武器 "、 "刑事毀壞 "、 "身處非法集結時使用蒙面物
品 "等罪行。16 歲以下的被捕人士有 165 人，19 人被落案
控告，涉嫌干犯包括上述的罪行。警方沒有備存申請照顧

或保護令的相關數據。  
 
(二 ) 一般而言，任何人士被警方拘捕後，會盡快被帶到警署，

由警署值日官確定其被拘捕及拘留的合法性。其後，被捕

人士會交由警方調查隊伍繼續調查。在完成初步調查後，

警方會決定是否需要羈押有關被捕人士。警方會因應個別

案件的情況，考慮准予被捕人士自簽擔保外出、保釋外出

或無條件釋放。  
 
 為照顧兒童或少年的權利及福利，警方就處理被捕的兒童

或少年一向有清晰指引。如拘捕人士未滿 16 歲，根據《警
察通例》，警方須採取所有合理的步驟，通知其家長或監

護人在該名兒童或少年被扣押在警署時前往該處。在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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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的情況下，警方會要求 "合適成人 "到警署陪同，方對
被捕的兒童或少年進行查問。 "合適成人 "是指以下人士：  

 
(一 ) 一名親人、監護人或其他負責照顧或看守該人的人

士；或  
 
(二 ) 一名對處理某類有特別需要的人有經驗的人士，但

不能是警務人員或受僱於警方；或  
 
(三 ) 如未能安排上述人士在場的話，亦須有其他可負責

的成人，但不能是警務人員或是受僱於警方的人士。 
 
 警方會按既定程序和指引為被捕人士安排 "合適成人 "。  
 
 對年齡在 16 歲以下的被羈留人士進行羈留搜查前，值日官

會確保有一名與該名將被搜查人士的性別相同的 "合適成
人 "在場。其後對被羈留人士進行的調查，包括錄取口供、
收取體內樣本等，亦必須有 "合適成人 "在場見證。  

 
 警方一直致力保障被羈留人士的私隱和權利。警方會確保

男、女不會羈留在同一臨時羈留處，同時成人須與兒童或

少年分開羈留。被羈留的兒童或少年的基本權利與一般人

無異，包括可以要求及接受診治、尋求法律服務援助、與

親友聯絡等。如有需要安排臨時照顧，警方會把有關人士

送往屯門兒童及青少年院 ("屯門院 ")羈留。  
 
 羈留人士享有的權利載列於 "發給被羈留人士或接受警方

調查人士的通知書 "。警方會在 "合適成人 "在場下，向所有
被羈留的兒童或少年會發出及解釋此通知書，而有關 "合適
成人 "須在通知書上簽名確認。另外，每名 "合適成人 "都會
獲發 "發給協助警方調查或被警方調查/羈留而精神上無行

為能力或年齡在 16 歲以下的人的 '合適成人 '通知書 "。該通
知書說明 "合適成人 "的角色和責任，協助他們理解如何為
被捕人提供適當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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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根據《保護兒童及少年條例》 (第 213 章 )，照顧或保護令
可向年齡低於 18 歲而需要被照顧或保護的人士發出。如兒
童及少年涉及以下因素或情況，警務人員可向少年法院申

請發出照顧或保護令，為有需要的兒童及少年提供照顧或

保護。根據《保護兒童及少年條例》第 34(2)條，需要受照
顧或保護的兒童及少年指：  

 
(a) 曾經或正在受到襲擊、虐待、忽略或性侵犯；或  
 
(b) 健康、成長或福利曾經或正在受到忽略或於可避免的

情況下受到損害；或  
 
(c) 健康、成長或福利看來相當可能受到忽略或於可避免

的情況下受到損害；或  
 
(d) 不受控制的程度達至可能令他本人或其他人受到傷

害，  
 
 而須受照顧或保護的兒童或少年。  
 
 警方一向根據以上法例，按照個別案件的情況，以及相關

人士當時是否符合法例訂明需要受照顧或保護的兒童及少

年的準則，考慮作出有關申請。照顧或保護令最終是否發

出，是法庭的決定。  
 
 鑒於已有市民就有關事情提出司法覆核許可申請，因此我

們不適宜在現階段就個別案件作出評論。  
 
(四 ) 社會福利署 ("社署 ")尊重兒童權利包括信仰和思想自由，會

與不同宗教團體合作，為社署轄下青少年院的院童提供課

餘小組及支援活動，幫助院童建立有意義的社區連結。  
 
 社署轄下的屯門院負責收容 8歲至 18歲以下需要受照顧或

保謢的兒童或少年。由於羈留在屯門院的兒童或少年均屬

未成年人士，如有其父母或監護人以外的任何人士提出探

訪個別兒童或少年的要求，為保障該兒童或少年的私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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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社署的個案社工會先評估以確定有關的探訪與該兒

童或少年的福利計劃相關，亦需取得其父母或監護人的同

意後，才會向屯門院發出批准探訪的指示。  
 
 基於上述準則，社署的個案社工會按每宗個案的實際情

況，就個別探訪要求作出相應評估及切合個別兒童或少年

福利需要的決定。  
 
 
手足口病  
Hand, foot and mouth disease 
 
15. 黃碧雲議員：主席，據報，較早前有一間小學在家長通告中表示，
該校有學生感染了手足口病，並表示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 ("中心 ")指
示學生無需戴口罩，原因是該疾病非經飛沫傳播。中心回覆傳媒查詢

時表示，戴口罩並非預防該疾病的主要措施，但沒有作出該指示。此

外，中心在其網站指出，手足口病主要透過接觸患者的鼻或喉嚨的分

泌物、唾液等傳播，並在發給學校的指引中，把該疾病的傳播途徑列

為 "接觸傳播 "而非 "飛沫傳播 "。然而，有兒科醫生指出，該疾病可透
過飛沫 (唾液是其中一種 )傳播，而戴口罩是預防方法之一。有市民對
該疾病的有關資訊感到無所適從。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中心有否向上述小學了解，為何該校在通告中表示中心曾
作上述指示；  

 
(二 ) 中心會否與醫學界商討如何向公眾提供預防手足口病的清

晰指引，包括戴口罩對預防該疾病傳播的效用；及  
 
(三 ) 中心有否就戴口罩能否有效降低手足口病感染率作出研

究；若有，結果為何；若否，會否進行該等研究？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手足口病是一種常見於兒童的疾病，通常

由腸病毒如柯薩奇病毒和腸病毒 71 型引起。在香港，手足口病的高
峰期一般為 5 月至 7 月，亦有機會於 10 月至 12 月出現較小型的高峰
期。就黃碧雲議員的質詢，經諮詢衞生署後，我綜合答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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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手足口病的傳播途徑而言，有別於流感病毒主要透過患者咳

嗽、打噴嚏或說話時產生的飛沫傳播，引致手足口病的病毒雖然亦可

以存在於患者的飛沫，但主要透過接觸患者的鼻或喉嚨分泌物、唾

液、穿破的水疱或糞便，或觸摸受污染的物件而傳播。手足口病潛伏

期約為 3 天至 7 天，患者在病發首星期最具傳染性，而病毒可經由其
糞便排放達數星期。由於現時仍未有疫苗可有效預防手足口病，保持

良好的個人及環境衞生至為重要。  
 
 在保持良好的個人衞生方面，主要措施包括：  
 

(1) 經常保持雙手清潔，尤其在觸摸口、鼻或眼之前，進食及處
理食物前，接觸水疱後，及如廁後；  

 
(2) 洗手時應以梘液和清水清潔雙手，搓手最少 20 秒，用水過清

並用抹手紙或乾手機弄乾。如沒有洗手設施，或雙手沒有明

顯污垢時，使用含 70%至 80%的酒精搓手液潔淨雙手亦為有
效方法；  

 
(3) 打噴嚏或咳嗽時應用紙巾掩蓋口鼻，把用過的紙巾棄置於有

蓋垃圾箱內，然後徹底清潔雙手；  
 
(4) 用膳時要使用公筷和公匙，不要與人共享同一食物或飲料；  
 
(5) 不要與他人共用毛巾或其他個人物品；  
 
(6) 避免與患者有親密接觸，如接吻、擁抱；  
 
(7) 當身體不適時，不應上班或上學及應向醫生求診；及  
 
(8) 患者應避免處理食物和照顧兒童、長者和缺乏免疫力的人士。 

 
 在保持良好的環境衞生方面，主要措施包括：  
 

(1) 經常清潔和消毒常接觸的表面，如傢俬、玩具和共用物件。
使用 1：99 稀釋家用漂白水 (即把 1 份 5.25%漂白水與 99 份



立法會  ─  2019 年 11 月 13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3 November 2019 

 
103 

清水混和 )消毒，待 15 至 30 分鐘後，用水清洗並抹乾。金屬
表面則可用 70%火酒清潔消毒；  

 
(2) 用吸水力強的即棄抹巾清理可見的污物，如呼吸道分泌物、

嘔吐物或排泄物，然後用 1：49 稀釋家用漂白水 (即把 1 份
5.25%漂白水與 49 份清水混和 )消毒被污染的地方及鄰近各
處，待 15 至 30 分鐘後，用水清洗並抹乾。金屬表面則可用
70%火酒清潔消毒；及  

 
(3) 當學校或院舍爆發手足口病期間，避免集體活動。此外，學

校或院舍應減少人手調動，盡量安排同一組員工照顧同一組

學生或院友。  
 
 一般而言，當接獲學校通報出現手足口病爆發，衞生署衞生防護

中心 ("中心 ")會聯絡有關學校展開流行病學調查，並向學校建議所需
的感染控制措施，包括：加強清潔和消毒常接觸的表面 (如傢俬、玩
具和共用物件 )及可見的污物 (例如呼吸道分泌物、嘔吐物或排泄物 )；
於爆發手足口病期間避免進行集體活動；職員及學童應經常保持雙手

清潔，如出現身體不適，不應回校及應向醫生求診。中心已按上述既

定程序處理事件中有關小學的手足口病爆發個案。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引致手足口病的病毒可以存在於患者的飛

沫，但是飛沫傳播並非主要的傳播途徑，因此一般而言佩戴口罩並非

預防手足口病的主要措施。然而，中心在任何情況下絕對不會指示出

現手足口病爆發的學校的職員或學童不要戴上口罩，並一直建議學校

按照 "學校/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幼兒中心預防傳染病指引 "(載
於附件 )多管齊下執行各項預防傳染病措施，當中包括正確使用口
罩。上述小學在發出有關通告後，中心已再次向學校重申有關預防手

足口病的健康建議。  
 
 此外，當本港手足口病的活躍程度上升時，中心會向全港醫生及

學校發信，呼籲各界提高警覺預防手足口病，當中提供一系列的預防

及控制措施的資訊。此外，衞生署透過不同的途徑，向公眾、院舍、

學校、醫護人員和各持份者傳達預防傳染病、保持個人和環境衞生的

健康信息。衞生署會繼續加強相關的宣傳及風險傳達工作。至於有關

佩戴口罩能否有效降低手足口病感染率，中心會繼續留意國際就手足

口病的研究及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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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作驅散人群的化學物對健康的影響  
Health impacts of the chemicals used to disperse crowds 
 
16. 李國麟議員：主席，自今年 6 月以來，警方在各區的驅散示威者
行動中，施放胡椒噴霧、發射胡椒彈和催淚彈，並用人群管理特別用

途車 (俗稱 "水炮車 ")射出含刺激物的顏色水。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早前
表示，催淚煙對人體健康的影響短暫。然而，近日醫學期刊《刺針》

一篇文章指出，有一項外國研究發現，5 910 名曾接觸這些化學刺激
物的人士當中，兩人死亡及多人永久傷殘。該文章的作者批評香港政

府未有帶頭清潔受該等化學物污染的地方，亦沒有發出除污指引及健

康忠告。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是否知悉 (i)胡椒噴霧、 (ii)催淚煙及 (iii)顏色水對人體健康
構成的風險分別為何；有否持續監察該等化學物的最新健

康和公共衞生風險報告；如否，原因為何；  
 
(二 ) 自今年 6 月起，食物環境衞生署轄下服務承辦商為清除有

關化學物而清洗街道的次數，並按區議會分區列出分項數

字；前線員工獲提供的防護裝備為何；該署有否監察承辦

商聘用的員工有否按指引清除化學物；政府會否主動協助

私人地方負責人清除該等化學物；  
 
(三 ) 鑒於有身體沾染了顏色水的市民前往求診，但醫生因不知

顏色水的成分而無法對症下藥，政府會否全面公開警方使

用的各類化學物的成分，讓接觸該等化學物的人士可獲適

切治療；及  
 
(四 ) 會否要求警方不再在民居、學校、安老院舍、醫院、食肆

和人煙稠密的地區附近施放該等化學物，以免危害市民的

健康和生命？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政府呼籲市民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表達訴

求、以包容尊重的原則體現民主、並以合法合理的手段維護法治。  
 
 警方有法定責任維護香港的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當出現違法堵

塞道路、癱瘓交通、非法集結和暴力衝擊警方防線等情況，嚴重威脅

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時，警方在評估風險後，會採取適當行動以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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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胡椒噴霧、催淚煙及 "人群管理特別用途車 "屬
驅散人群的裝備，使用的目的是制止人群聚集或作出違法行為。  
 
 就李國麟議員質詢的各部分，經諮詢保安局、衞生署、食物環境

衞生署 ("食環署 ")及醫院管理局 ("醫管局 ")後，我綜合答覆如下：  
 

(一 ) 就催淚煙對人體的影響，衞生署經諮詢相關部門及專家
後，已將有關催淚煙的健康資訊上載至衞生防護中心網

頁 ， 供 市 民 參 考 。 市 民 可 瀏 覽 衞 生 防 護 中 心 網 頁

<www.chp.gov.hk/tc/index.html> >健康資訊>健康及衞生>
催淚煙的健康資訊。一般而言，催淚煙對人體健康的影響

視乎多種因素，例如：催淚煙內的具體化學成分、所暴露

的時間和劑量、暴露途徑、個人的健康狀況，以及暴露時

所處的環境等。如有任何人士因接觸催淚煙霧而持續感到

不適，應諮詢專業醫護人員的意見。  
 
 至於胡椒噴劑，接觸後一般可出現的徵狀包括皮膚灼熱、

眼部不適等。這些徵狀通常會在接觸胡椒噴劑後的短時間

內消失。  
 
 根據警方資料， "人群管理特別用途車 "所使用的是無毒的

顏色物料，不會對人體造成傷害。使用 "人群管理特別用途
車 "時，警方亦會按實際情況加入催淚水劑，主要效用與胡
椒噴劑相若。接觸到催淚水劑後，會令人感到皮膚灼熱、

眼部不適，但徵狀通常會在短時間內消失。  
 
(二 ) 政府重視其員工和承辦商僱員 (包括清潔工人 )的人身安全

及職安健安排。食環署已向其員工和潔淨服務承辦商發出

工作指引，當中包括清理催淚氣體或水炮車使用後殘留物

需注意的事項及個人防護裝備。其中，指引訂明清潔工人

在進行有關工作時需戴上口罩、橡膠手套、膠圍裙等，而

如風險評估認為有需要，應戴上 N95(或同級 )呼吸器、眼
罩及帽等。清潔工人在工作時如發現有危險品或化學廢料

會通知食環署轉介相關部門跟進處理。  
 
 另外，食環署的公眾潔淨服務合約訂明承辦商必須遵守所

有與履行服務合約有關的法例，包括《職業安全及健康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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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第 509 章 )及其附屬規例，並須為僱員提供足夠個人
防護衣物、裝備、安全培訓和合適的工作安排等。  

 
 食環署並沒有備存轄下服務承辦商為清除化學物而清洗街

道的次數。  
 
(三 ) 警方 "人群管理特別用途車 "所使用的是無毒的顏色物料，

警方亦會按實際情況需要加入催淚水劑，其主要效用與胡

椒噴劑相若。  
 
 根據醫管局資料，有市民在接觸催淚煙或 "人群管理特別用

途車 "的藍色液體後，因身體不適到醫管局轄下急症室求
診。曾接觸催淚煙或藍色液體的人士一般出現輕微的呼吸

系統和皮膚不適的症狀，並沒有嚴重的身體影響。他們在

急症室進行清洗及接受治療後，大部分可即時出院。醫管

局轄下 18 間急症室均設有清洗設施，協助受到生化/有害

物質污染的傷者進行清洗，醫護人員亦具備經驗處理有關

個案。  
 
(四 ) 政府重申，如果市民大眾能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表達訴求，

警方根本不需要使用任何武力。警方一直致力維護香港的

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希望市民諒解。  
 
 警方理解社會對在民居附近施放催淚煙的關注，在使用時

會盡量顧及受影響人士的安全及利益。在行動前，警方會

盡可能透過各種渠道與附近一帶大廈管理處、商戶及老人

院等緊密聯繫，提醒他們警方就示威活動可能作出的行

動，以便他們作出相應安排。於行動期間，警方亦會透過

社交媒體和新聞公報，呼籲附近一帶居民留意情況，如有

需要，關好窗戶及留在室內安全地方。  
 
 
對公營醫療機構進行衡工量值式審計  
Value for money audits for the public health institutions 
 
17. 陳恒鑌議員：主席，過去 20 年，審計署多次就醫院管理局 ("醫管
局 ")及衞生署負責的個別範疇工作及服務，進行衡工量值式審計，並
分別發表了 8 份及 16 份報告書。然而，該等審計未涉及該兩個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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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體運作事宜。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過去 5 年，政府有否自
行或委聘顧問：  
 

(一 ) 就醫管局及衞生署的整體服務、綜合資源運用及行政管理
(即非個別工作及服務 )，進行全面、大規模及深入的衡工
量值式審計；如有，詳情 (包括負責審計的人員、結果及建
議 )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二 ) 就政府於過去 5 年每年分別向醫管局及衞生署所增撥的款

項的成本效益 (包括縮短病人輪候時間，以及增加行政管理
及醫護人員工作效率等方面的效益 )進行衡工量值式審
計；如有，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三 ) 就醫管局及衞生署在四方面的工作，即 (i)精簡服務流程、

(ii)善用人力及財政資源、 (iii)減輕前線醫護人員工作壓
力，以及 (iv)提升醫護團隊的工作積極性及士氣，分別進行
衡工量值式審計；如有，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四 ) 就醫管局及衞生署的相互服務轉介及協作進行衡工量值式

審計；如有，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及  
 
(五 ) 就醫管局及衞生署所提供的公營醫療服務的分工安排，進

行跨機構的全面綜合衡工量值式審計；如有，詳情為何；

如否，原因為何？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就陳恒鑌議員質詢的各部分，經諮詢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審計署、醫院管理局 ("醫管局 ")及衞生署後，我的答
覆如下：  
 

(一 )至 (三 ) 
 
 作為政府內獨立的審計部門，審計署不時就政府部門及相

關機構進行衡工量值式審計工作，以檢視有關部門及機構

在履行職務時所達到的節省程度、效率和效益。  
 
 自 1999 年起，審計署分別為醫管局和衞生署進行了 8 次和

16 次衡工量值式審計，涉及的範圍包括醫管局病人的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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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診輪候時間、醫管局的藥物管理、公私營協作計劃，以

及衞生署為長者提供的健康服務、控煙工作及牙科服務等。 
 
 除審計署的審計工作外，政府一直透過各個既有渠道監察

醫管局和衞生署的運作和資源運用。  
 
 醫管局  
 
 醫管局是根據《醫院管理局條例》 (第 113 章 )成立的獨立

法定機構。相關法例明文規定醫管局需要有效率地運用醫

院資源，以期在可獲得的資源範圍內盡可能提供最高水平

的醫院服務。  
 
 為確保公營醫療服務系統的管理及管治均向公眾負責，政

府有 3 名官方成員為醫管局大會的當然成員，參與管治。
另外，政府亦會在每年財政預算總目 140 內的管制人員報
告中列出醫管局的服務目標。這些服務目標涵蓋各方面，

包括可取用的服務 (如輪候時間 )、所提供的服務、服務質
素、服務成本及人手等。醫管局大會和政府通過醫管局的

定期匯報，按這些目標評估及審視醫管局的表現。相關服

務目標、表現及財政預算等每年都經立法會審批。在過去

3 年，政府每年就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審核年度開支預算提
交約 200 至 250 條有關醫管局撥款及相關服務的答覆，以
回應議員的提問。  

 
 政府於 2013 年成立醫管局檢討督導委員會，全面檢討醫管

局的運作，探討提高醫管局的成本效益及服務質素的可行

措施。督導委員會在 2015 年 7 月發表報告，而醫管局亦在
同年 10 月制訂行動計劃，以期在 3 年內推行督導委員會的
各項建議。政府一直密切監察醫管局推行建議的進度。醫

管局已於 2018 年 10 月向政府提交行動計劃實施情況的最
終報告。醫管局會繼續推展各項須持續並長期推行的措

施，務求提升香港公營醫療服務的質素。  
 
 在醫管局的管治框架下，醫管局設有內部審計組，在運作

上獨立於醫管局管理層，直接向醫管局大會轄下的審計及

風險管理委員會匯報。內部審計組通過有系統和規範的方

法評估和提高醫管局在內部控制、風險管理和管治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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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內部審計組的工作範圍除涵蓋醫管局整體的重大風

險領域外，亦包括從經濟、高效和有效使用資源角度作出

的衡工量值式審計。  
 
 此外，醫管局訂立多項主要表現指標，並透過已訂立的表

現基準，量度主要服務表現的質素和效率，推動服務改善。

醫管局亦會透過周年工作規劃訂下的目標或成果，量度資

助項目的表現。醫管局除了向食物及衞生局提交季度進展

檢討報告，概述醫管局各項主要表現指標的服務表現和周

年計劃資助項目的進度外，亦會在醫管局大會上提交季度

報告，匯報有關進度。另外，醫管局每年會在其年報中報

告各項服務的表現和成果，供公眾參考。  
 
 在醫管局的撥款方面，政府於 2019-2020 年度給予醫管局

的經常撥款為 688 億元，較 2015-2016 年度的 508 億元增
加 180 億元 (即 35%)。新增撥款主要用於應對不斷增加的
醫療需求，以及推行新措施和提升服務，其中主要工作項

目載列如下：  
 

(i) 於各公立醫院增設病床；  
 
(ii) 適時在已完成的醫院工程項目中分階段啟用已規劃

的醫療服務。近年已完成的醫院工程項目包括天水

圍醫院、北大嶼山醫院 (第一期 )，以及香港兒童醫院； 
 
(iii) 擴展紓緩治療服務；  
 
(iv) 加強癌症和慢性疾病 (如腎病及心臟病 )的治療和管

理；  
 
(v) 加強精神健康服務；  
 
(vi) 持續加強急症室服務、手術服務、內窺鏡檢查、放

射診斷服務、專科門診及普通科門診服務；  
 
(vii) 按照基層醫療的發展方向，透過跨專業協作，加強

對長期病患者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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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改善服務質素及安全，包括加強臨床服務支援及對
緊急事故的應變；  

 
(ix) 擴闊《藥物名冊》涵蓋範圍及擴充藥物的使用範圍； 
 
(x) 為不常見疾病患者提供適切和可負擔的藥物和治

療；及  
 
(xi) 加強人手，包括推行不同措施吸引並挽留員工。  
 

 在醫護人手方面，醫管局一直積極推行各項人力資源措施

以挽留人才及紓緩前線醫護人手緊張情況。醫管局持續聘

請全職醫護人員、增加駐院醫生培訓名額以聘請所有合資

格本地醫科畢業生，以及透過有限度註冊方式聘請合資格

非本地培訓醫生。  
 
 為了在短期內提供更多人手支援，醫管局積極聘請兼職及

臨時醫護人員，以及中介護士和支援人員。醫管局已設立

自選兼職辦公室，推動招聘彈性兼職醫護人員，並於

2018 年 11 月推出 "自選兼職招聘網站 "，提供更具彈性及效
率的招聘方式，吸引及招聘更多醫生和護士到公立醫院兼

職，加強人手。醫管局亦透過 "特別退休後重聘計劃 "重聘
退休員工繼續為醫管局提供臨床服務。  

 
 此外，醫管局已由 2019 年 4 月 1 日起提高醫生候召補償定

額酬金金額和新入職與現職病人服務助理、運作助理及行

政助理的薪酬。醫管局亦會繼續提升醫護人員晉升前景、

增加工作安排的彈性、強化啟導、改善工作環境及增聘病

房文員及助理，以提升士氣和挽留人手。政府會繼續與醫

管局緊密商討制訂其他各項短中長期的人手措施，並檢視

各項措施的成效，以紓緩醫管局醫護人員的壓力。  
 
 衞生署  
 
 衞生署在每年財政預算總目 37 的管制人員報告中列出服

務目標，並透過已訂立的表現準則，量度主要服務表現的

質素和效率。相關服務目標、表現及財政預算等每年都經

立法會審批。在過去 3 年，政府每年就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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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年度開支預算提交約 100 至 200 條有關衞生署撥款及
相關服務的答覆，以回應議員的提問。  

 
 此外，衞生署一直致力提供優質服務，推行 "服務承諾計

劃 "涵蓋 21 項服務類別，包括長者健康服務、家庭健康服
務、學生健康服務及胸肺服務等。大部分服務均能達到指

標。衞生署也會定期進行顧客滿意程度調查，以了解服務

使用者對衞生署個別服務的滿意程度及需要改善的地方。  
 
 衞生署亦設有內部審計組，為該署的各種服務職能進行適

時的內部審計工作，涵蓋操作流程、付款流程、基金管理

及衡工量值式範疇，從而向部門審計委員會提出就符合成

本效益及完善各項內部控制措施的意見和建議。  
 
 另外，衞生署轄下推行的多個公共衞生項目均設有不同的

諮詢委員會，署方執行的衞生法例亦由獨立的法定組織 (例
如管理局及委員會等 )提出意見。這些諮詢委員會及獨立法
定組織的成員來自不同界別及專業，以監督公共衞生項目

的推行及衞生法例的執法成效。  
 
 衞生署在 2019-2020 年度的總開支預算為 133 億元，較

2015-2016 年度的 65 億元增加 68 億元 (即 105%)，新增撥
款主要用於應對衞生署在各綱領下 (包括法定職責、預防疾
病、醫療護理和公務員醫療及牙科服務等 )不斷增加的服務
需求，以及推行新措施和提升服務，其中主要項目載列如

下：  
 

(i) 個人薪酬及與員工有關的開支增加，主要由於編制

的增長及公務員薪酬調整；  
 
(ii) 優化長者醫療券計劃，包括於 2018 年及 2019 年向

每位合資格長者提供屬一次性質的額外 1,000 元醫
療券金額，以及於 2019 年把醫療券的累積金額上限
提高至 8,000 元；  

 
(iii) 發還有關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的醫療費用和醫院收

費的開支增加；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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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推行其他疾病預防及控制措施，包括推出大腸癌篩

查計劃及把計劃轉為恆常項目；推行及優化各項疫

苗接種計劃 (包括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計劃、肺炎球
菌疫苗資助計劃及子宮頸癌疫苗接種計劃等 )；為新
設的邊境管制站提供健康篩檢服務及為衞生署的服

務所需的藥物費用增補撥款等。  
 
 在醫護人手方面，衞生署一直以多管齊下的方式招聘人才

以紓緩醫護人手緊張情況，各項措施包括聘請公務員及合

約人員 (包括非公務合約及退休後服務合約員工 )；讓達正
常退休年齡的公務員醫護人員繼續受僱；全年招聘合約醫

生 (包括有限度註冊醫生 )；自 2019 年 9 月起全年招聘公務
員醫生，並根據申請者的經驗及學歷提高入職起薪點。另

外，衞生署為醫科留學生、實習醫生及醫科生舉辦招聘講

座，透過互聯網及醫學雜誌等方式進行招聘宣傳，並為現

職衞生署的醫生提供合適的培訓，包括專職培訓、委託兩

所本地大學為專科醫生提供考試支援，以及津助他們修讀

研究生課程等。衞生署不時檢討各項短中長期的人力資源

措施的成效，以增加醫護人手及挽留人才。  
 
 政府會密切監察上述各項醫管局和衞生署的工作和措施，

以確保善用資源，為市民提供適切的服務。  
 
(四 )及 (五 ) 
 
 衞生署和醫管局是香港公營醫療體系下兩個重要的部門及

機構，發揮各自的角色和職責。衞生署是政府的衞生事務

顧問，負責公共衞生職能，包括促進健康、預防疾病，以

及規管藥物、醫療專業人員和醫療設施。醫管局則透過轄

下醫院、專科門診診所、普通科門診診所及社區外展隊，

為市民提供多項醫療和復康服務。  
 
 醫管局及衞生署一直透過不同層面的協作及服務轉介，配

合和協助推動政府就促進健康、公共衞生，以及公營醫療

服務等不同範疇的政策，服務市民。衞生署轄下提供基層

醫療服務的單位，例如母嬰健康院、學生健康服務中心和

長者健康中心等，會按病人的需要轉介他們至醫管局轄下

的專科門診接受跟進治療。而由衞生署提供的專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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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皮膚科診所、胸肺科診所和愛滋病病毒感染者的臨床

服務等，亦會接受由醫管局轉介的個案。衞生署和醫管局

的醫療服務一直互相配合，發揮各自的職能。此外，食物

及衞生局亦透過不同的平台及溝通渠道，協調跨部門的公

共衞生及醫療項目，例如大腸癌篩查計劃、推動器官捐贈、

應付冬季流感高峰期等。醫管局亦會按政府要求，就個別

項目的進展匯報進度。  
 
 政府會繼續與衞生署及醫管局緊密聯繫，在有需要時檢視

服務安排，以期提供切合市民需要和整全的衞生及醫療服

務。  
 
 
人群管理特別用途車射出的顏色水  
Coloured water sprayed by specialized crowd management vehicles 
 
18. 陳志全議員：主席，據報，本年 10 月 20 日，警方在驅散示威者
期間出動的人群管理特別用途車 (俗稱 "水炮車 ")所射出的顏色水，射
中九龍清真寺門外十多名市民和記者。部分人感到身體不適 (例如短
暫失明、皮膚灼痛 )並前往求診，但醫生因不清楚顏色水的成分而無
法對症下藥。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是否知悉自本年 8 月 1 日至今，因身體沾染了由水炮車射
出的顏色水而到公立醫院求診的人數，以及當中留院接受

醫治的人數為何；  
 
(二 ) 水炮車射出的顏色水含有的 (i)色素、 (ii)胡椒水劑、 (iii)黏

合劑及 (iv)其他化學物的名稱及濃度分別為何；該等化學物
的生產商及生產地分別為何；  

 
(三 ) 會否考慮向全港所有私家醫院、公立醫院及私家診所提供

顏色水的成分資料，以及對沾染了顏色水人士的建議治療

方案，讓該等人士獲得適切治療；若會，詳情為何；若否，

原因為何；及  
 
(四 ) 沾染了顏色水的人士當場可如何有效及迅速地清除身上的

顏色水，以減輕傷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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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政府呼籲市民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表達訴

求、以包容尊重的原則體現民主、並以合法合理的手段維護法治。  
 
 警方有法定責任維護香港的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當出現違法堵

塞道路、癱瘓交通、非法集結和暴力衝擊警方防線等情況，嚴重威脅

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時，警方在評估風險後，會採取適當行動以確保

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人群管理特別用途車 "屬驅散人群的裝備，使
用的目的是制止人群聚集或作出違法行為。  
 
 就陳志全議員質詢的各部分，經諮詢保安局及醫院管理局 ("醫管
局 ")後，我綜合答覆如下：  
 
 根據警方資料， "人群管理特別用途車 "所使用的是無毒的顏色物
料，不會對人體造成傷害，亦不會對公眾健康構成風險。此外，警方

使用 "人群管理特別用途車 "時，亦會按實際情況需要加入催淚水劑，
使用的目的是制止違法行為。催淚水劑的主要效用與胡椒噴劑相若。

接觸到催淚水劑後，會令人感到皮膚灼熱、眼部不適。任何人如沾染

催淚水劑，應即時離開現場，並於空氣流通地方利用大量清水沖洗，

不會構成健康風險。  
 
 根據醫管局資料，有市民在接觸 "人群管理特別用途車 "的藍色液
體後，因身體不適到醫管局轄下急症室求診。曾接觸藍色液體的人士

一般出現輕微的呼吸系統和皮膚不適的症狀，並沒有嚴重的身體影

響。他們在急症室進行清洗及接受治療後，大部分可即時出院。醫管

局轄下 18 間急症室均設有清洗設施，協助受到生化/有害物質污染的

傷者進行清洗，醫護人員亦具備經驗處理有關個案。醫管局沒有備存

相關求診個案數字。  
 
 警方一直按既定程序在全球採購安全、合適的裝備及彈藥，以應

付行動需要。就警方所使用的裝備的採購細節，由於涉及行動部署，

為免影響警方的行動能力，不宜公開。  
 
 政府重申，如果市民大眾能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表達訴求，警方根

本不需要使用任何武力。警方一直致力維護香港的公共安全及公共秩

序，希望市民諒解。     



立法會  ─  2019 年 11 月 13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3 November 2019 

 
156 

《學徒制度條例》  
Apprenticeship Ordinance 
 
19. 何啟明議員：主席，根據《學徒制度條例》(第 47 章 )("《條例》")，
僱主如僱用青年 (即年滿 14 歲但未滿 19 歲的人 )從事《條例》指定的
行業 (共有 45 個 )，必須與該青年訂立有效學徒訓練合約 (除非該青年
已完成該行業的學徒訓練，並取得結業證書 )，而該合約必須送交學
徒事務專員申請註冊。僱主亦可就涉及非指定行業或 19 歲或以上的
僱員的學徒訓練合約申請自願註冊。職業訓練局學徒事務署是執行

《條例》的法定單位。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3 年，每年按已註冊學徒訓練合約在 45 個指定行業工
作的學徒的總數，並按行業列出分項數字；  

 
(二 ) 過去 3 年，每年僱主就多少份學徒訓練合約申請自願註

冊；當中獲批准及被拒絕的個案數字和百分比分別為何，

並按行業列出分項數字；及  
 
(三 ) 是否知悉，現時學徒事務署轄下每個職級學徒事務主任的

人數，以及平均每人負責的個案數目？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席，根據《學徒制度條例》("《條例》")(第 47 章 )，
年滿 14 歲的青年人可參加 "學徒訓練計劃 "，接受相關在職培訓及職
業教育。年滿 14 歲但未滿 19 歲的青年，如從事《條例》下的指定行
業，須與僱主訂立學徒合約，並向學徒事務專員 (即職業訓練局執行
幹事 )註冊登記該合約。從事指定行業而年滿 19 歲的學徒，或從事非
指定行業的學徒，則可選擇自願向學徒事務專員註冊其學徒合約。現

時共有 45 個指定行業和 50 多個非指定行業。  
 
 就議員的質詢，我現答覆如下：  
 

(一 ) 截至過去 3 個財政年度結束時，從事《條例》下指定行業
的註冊學徒數字按行業載於附件一。  

 
(二 ) 截至過去 3 個財政年度結束時，根據《條例》自願註冊合

約的學徒數字按行業載於附件二。同期沒有自願註冊學徒

訓練合約被拒絕的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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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根據 2019 年 3 月 31 日的統計數字，職業訓練局的學徒事
務署一共安排了 6名學徒事務主任和 27名助理學徒事務主
任處理 4 936 名學徒的個案並提供支援，平均每名人員負
責約 150 名學徒的個案。  

 
 

附件一  
 

從事《條例》下指定行業的註冊學徒數字  
 

指定行業  2016- 
2017年度  

2017- 
2018年度  

2018- 
2019年度  

1 影音及無線電技工  13 9 2 
2 搭棚工  - - - 
3 釘裝技工  - - - 
4 磚工 /批盪工/瓦工  - - 11 
5 屋宇設備技工  185 174 164 
6 強電流電纜接駁技工  22 22 22 
7 木工  - - 11 
8 製衣機械技工  - - - 
9 排字技工  - - - 
10 建造機械技工  100 74 58 
11 電器用具服務技工  9 7 4 
12 電器裝配技工  73 72 70 
13 電工  521 512 512 
14 裝配技工  - - - 
15 用戶氣體燃料技工  59 66 60 
16 打金工 (足金 ) - - - 
17 打金工 (西金 ) 1 - - 
18 酒店西廚師  - - - 
19 儀器工  1 - - 
20 針織機械技工  - - - 
21 電梯電器技工  525 569 656 
22 電梯機械技工  - - - 
23 機床工  - - - 
24 金屬傢俬製造工  - - - 
25 塑膠工模製造及修理工  4 - - 



立法會  ─  2019 年 11 月 13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3 November 2019 

 
158 

指定行業  2016- 
2017年度  

2017- 
2018年度  

2018- 
2019年度  

26 柯式平版製版技工  - - - 
27 架空電線技工  15 20 14 
28 髹漆工/裝飾工 (傢俬 ) - - - 
29 髹漆工/裝飾工/漆寫工  1 - 11 
30 喉管工  20 18 27 
31 首飾鑲嵌工  - - - 
32 凸版印刷技工  - - - 
33 柯式平版機印刷技工  - - - 
34 影版技工  - - - 
35 無線電或電視技工  - - - 
36 冷凝 /空氣調節技工  430 442 416 
37 修理技工 (電子製造 ) - - - 
38 紡織機械技工  - - - 
39 五金工模製造工  - - - 
40 車身修理技工 /車身建

造技工  
71 83 91 

41 汽車電器技工  83 71 64 
42 汽車機械技工  431 414 379 
43 汽車油漆技工  31 26 36 
44 汽車修理技工 /車身建

造技工  
- - - 

45 木製傢俬製造工  - - - 
總數  2 595 2 579 2 608 

 
 

附件二  
 

根據《條例》自願註冊合約的學徒數字  
 

行業  2016- 
2017年度  

2017- 
2018年度  

2018- 
2019年度  

1 影音及無線電技工  4 - - 
2 磚工/批盪工/瓦工 - - 10 
3 屋宇設備技工 121 119 116 
4 強電流電纜接駁技工 14 1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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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  2016- 
2017年度  

2017- 
2018年度  

2018- 
2019年度  

5 木工 - - 10 
6 建造機械技工 81 58 48 
7 電器用具服務技工  8 6 4 
8 電器裝配技工  50 42 37 
9 電工  367 356 342 
10 用戶氣體燃料技工  30 31 35 
11 打金工 (西金 ) 1 - - 
12 電梯電器技工  342 369 445 
13 塑膠工模製造及修理工  2 - - 
14 架空電線技工  13 15 9 
15 髹漆工/裝飾工/漆寫工 - - 8 
16 喉管工 16 13 20 
17 冷凝/空氣調節技工 205 212 191 
18 車身修理技工 /車身建造

技工 
41 53 49 

19 汽車電器技工  57 44 38 
20 汽車機械技工  286 257 237 
21 汽車油漆技工  15 12 17 
22 空氣調節技術員  3 2 2 
23 一級飛機維修技工  168 84 56 
24 二級飛機維修技工  36 51 53 
25 飛機噴油技工  1 2 4 
26 化驗技術員  - 6 5 
27 助理首飾生產設計員  2 - - 
28 助理鐘表技術主任  3 2 - 
29 屋宇裝備技術員  205 225 200 
30 通訊系統技工  21 18 10 
31 營造助理員  15 10 6 
32 建築材料測試技術員  30 26 17 
33 營造技術員  560 491 420 
34 技工學徒 (水務 ) 16 16 17 
35 技工 (空氣調節 ) 83 115 136 
36 技工 (電氣 ) 134 175 175 
37 技工 (電子 ) 26 35 38 
38 技工 (機械 ) 179 164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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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  2016- 
2017年度  

2017- 
2018年度  

2018- 
2019年度  

39 技工 (汽車 ) 39 63 56 
40 電機工程技術員  161 157 143 
41 電子技工  10 13 23 
42 電子技術員  53 50 47 
43 工程助理 (空氣調節 ) 2 2 2 
44 工程助理 (屋宇裝備 ) 6 8 12 
45 工程助理 (電氣 ) 18 9 8 
46 消防設備技工  35 28 30 
47 消防設備技術員  2 6 9 
48 氣體網絡技工  26 22 19 
49 平面設計員  6 6 4 
50 平面設計員助理 (印刷 ) 2 1 - 
51 電梯控制技工  16 18 16 
52 電梯技術員  33 39 51 
53 機械工程技術員  75 66 53 
54 機械打磨裝配技工  129 134 126 
55 媒體出版助理員  12 12 10 
56 醫務營運助理  11 14 13 
57 金屬工  - 3 11 
58 初級客運服務主任  - - 12 
59 路基機械工  62 61 53 
60 印刷生產策劃技術員  4 4 - 
61 工料測量技術員  108 79 69 
62 冷凝/空氣調節技術員  22 22 21 
63 保安及通訊系統技工  18 30 29 
64 後備發電機電器裝配技

工  
1 1 1 

65 鋼鐵構造工  11 8 7 
66 技術助理 (保安系統 ) 4 2 1 
67 技術員 (空氣調節 ) 20 18 22 
68 技術員 (屋宇裝備 ) 37 36 23 
69 技術員 (電氣 ) 26 27 39 
70 技術員 (電子 ) 38 35 37 
71 技術員 (機械 ) 35 29 26 
72 技術員 (汽車 ) 6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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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  2016- 
2017年度  

2017- 
2018年度  

2018- 
2019年度  

73 貨站服務員  - - 11 
74 汽車技術員  44 36 26 
75 鐘錶技術助理  10 13 15 
76 焊接工  3 2 - 

 總數  4 220 4 081 3 956 
 
註：  
 
根據《條例》自願註冊其合約的學徒，包括從事非指定行業或 19 歲及以上的學徒。
附件一及二同時涵蓋 19 歲及以上從事指定行業的註冊學徒數字，因此部分數字有
重疊。  

 
 
租者置其屋計劃  
Tenants Purchase Scheme 
 
20. 陳振英議員：主席，香港房屋委員會 ("房委會 ")由 1998 年至
2005 年推行租者置其屋計劃 ("租置計劃 ")，讓 39 個選定公共租住房
屋 ("公屋 ")屋邨的租戶以折扣價購買現居單位。房委會此後不再把任
何屋邨加入租置計劃，原因之一是租置計劃下屋邨 ("租置屋邨 ")小業
主及房委會公屋租戶並存 ("混合業權 ")，造成屋邨管理和維修上不少
問題，例如房屋署未能在同時涉及出售單位及出租單位的樓宇有效進

行維修工作。另一方面，行政長官在本年的《施政報告》中表示，會

建議房委會積極部署加快出售目前 39 個租置屋邨內約 42 000 個未售
出單位。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5 年，每年房屋署收到多少宗有關在租置屋邨公用地
方 (例如學校及斜坡 )維修事宜的投訴或求助，以及每宗個
案的詳情，包括每戶攤分的維修金額；  

 
(二 ) 有何新思維，解決混合業權所引致的租置屋邨維修工作權

責不清的問題；  
 
(三 ) 鑒於政府現時可引用《道路 (工程、使用及補償 )條例》

(第 370 章 )收回私家街道，政府可否引用該條例或其他法
例收回租置屋邨的公用地方；如可，詳情為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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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鑒於行政長官表示，原則上對重推租置計劃並無異議，但
由於實行租置計劃會在短期內減少可供編配的公屋單位數

目，而她會在整體公營房屋供應更有把握後邀請房委會認

真研究， "更有把握 "的具體指標為何，以及當中是否包括
公屋輪候時間？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就陳振英議員的質詢，我們現答覆如下： 
 

(一 )及 (二 ) 
 

 香港房屋委員會 ("房委會 ")於 1998年至 2005年期間共推出
39 個屋邨參與租者置其屋 ("租置 ")計劃。現時，在這 39 個
租置屋邨共約 180 000 個單位中，約 42 000 個單位仍未售
出。現居住於這些未售出單位的租戶，仍可選擇購買他們

的居住單位。  
 
 租置計劃下出現小業主和房委會租戶並存在同一屋邨的情

況，造成不少屋邨管理和維修上的問題。鑒於租置屋邨存

在混合業權，房屋署未能有效處理同一幢租置大廈內一些

同時涉及出售單位及出租單位的維修工作 (如天花漏水、水
管滲漏等 )。  

 
 為配合政府政策及《建築物管理條例》，房委會鼓勵業主

參與屋邨管理事務並提倡業主自主，並一直協助租置屋邨

業主根據《建築物管理條例》成立業主立案法團 ("法團 ")，
管理其物業和屋邨。法團接收屋邨管理權後，便會全權負

責執行租置屋邨的日常管理事務和公用地方及設施的維修

工作。  
 
 作為租置屋邨內未出售單位的業主，房委會會派房屋署代

表參選法團的管理委員會；若當選，房屋署代表會與其他

委員共同參與屋邨管理工作，包括就日常管理和公契及相

關條例的規定向法團提供意見。另外，房屋署代表會鼓勵

各業主以屋邨的整體利益為依歸，以保障所有業主 (包括房
委會 )的權益，亦會向法團及物業管理公司反映未出售單位
租戶有關邨內的物業及公共設施管理事宜的意見及維修訴

求，並鼓勵法團及物業管理公司與房委會的租戶保持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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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署未有統計過去 5年有關租置屋邨公用地方 (公契範圍
的邨內學校、斜坡 )的維修事宜的投訴或求助數字、詳情及
每戶就該等個案涉及範圍最終攤分的維修金額等事項的相

關資料。  
 
 行政長官已於 2019 年施政報告邀請房委會積極部署如何

加快出售這 39 個租置屋邨內的未售單位。我們認為這措施
除可進一步滿足公共租住房屋 ("公屋 ")租戶的置業訴求，亦
有助解決租置屋邨因混合業權而衍生的屋邨管理和維修問

題。我們擬於 2020 年第一季就可行建議措施諮詢立法會房
屋事務委員會。  

 
(三 ) 如政府行使《道路 (工程、使用及補償 )條例》 (第 370 章 )

收回土地，其目的須與道路工程或使用或附帶事宜的目的

有關。若以解決租置屋邨混合業權所引致的屋邨管理和維

修問題為目的收回屋邨公用地方，這條條例未必適用。  
 
 同樣地，其他涉及收回土地的法例均有不同的立法原意、

目的和適用範圍。政府是否能夠引用其他法例收回租置屋

邨的公用地方，須視乎所收回的公用地方的實際用途，不

能一概而論。  
 
(四 ) 近年，政府及房委會一直積極覓地增加公屋供應，以回應

市民對公屋的需求。為增加公營房屋的供應，政府已推出

一系列措施，包括在 2018 年 12 月公布將未來 10 年的公私
營房屋比例由 60：40 調整至 70：30；將 9 幅原本計劃在
未來數年出售的啟德及安達臣道石礦場用地改撥為公營房

屋用途，以提供約 11 000 個公營房屋單位；和探討重建房
委會轄下的工廠大廈作公營房屋發展的可行性等。我們希

望透過這些措施，逐步紓緩公營房屋供應不足的情況。待

整體公營房屋的供應能大致滿足市民需求及在諮詢相關持

份者的意見後，我們會適時檢視重推租置計劃的可行性及

相關安排 (如適用 )。  
 
 
警方處理的死亡案件  
Death cases handled by the Police 
 
21. 許智峯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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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本年 6 月 12 日至 9 月 30 日期間，警方處理的每宗死亡 (包
括屍體發現 )案件的下列資料 (以表列出 )：  

 
 (i) 警方接獲案件的日期，時間及地點、  
 
 (ii) 死者的性別及年齡、  
 
 (iii) 死者身份有否獲確定、  
 
 (iv) 警方有否通知死者家屬、  
 
 (v) 死者是否在受官方看管期間死亡、  
 
 (vi) 死者在死前 3 個月內有否被捕紀錄、  
 
 (vii) 案件的分類、  
 
 (viii) 死因有否可疑，以及  
 
 (ix) 死因調查是否已完成；及  
 
(二 ) (i)上述期間及 (ii)去年同期，自殺身亡及屍體發現的個案數

目分別為何，並按死者所屬年齡組別 (以 5 年為一組 )列出
分項數字？  

 
 
保安局局長：主席，根據《警隊條例》(第 232 章 )第 10 條，警隊的職
責包括協助死因裁判官履行他在《死因裁判官條例》(第 504 章 )("《條
例》 ")之下的責任和行使他在該條例之下的權力。  
 
 根據《條例》第 9(1)條，死因裁判官可調查須予報告的死亡個案；
或其認為基於公眾利益而應調查的任何其他死亡個案。第 9(2)條述明
調查的目的是調查某人死亡的原因及與其死亡有關的情況。  
 
 《條例》訂明有 20 類死亡個案須向死因裁判官報告，當中包括
自殺身亡、意外或受傷導致的死亡、罪行或懷疑罪行導致的死亡等的

個案。《條例》第 4(1)條同時訂明當獲悉死亡個案時，有責任呈報死
亡個案的人士，包括警務人員，須盡快向死因裁判官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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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條例》第 14(1)條，死因裁判官可以就任何人突然死亡、
因意外或暴力而死亡、或在可疑情況下死亡等的死亡個案進行研訊。

根據《條例》第 27 條，研訊的目的是研究死亡個案的原因及與其有
關的情況。為此目的，研訊的程序及在研訊中提出的證據須專注於在

可予確定範圍內確定以下事項，當中包括死者的身份；死者是如何、

何時和在何處死亡，以及死因裁判官 /陪審團就死亡個案所達致的結

論等。  
 
 就許智峯議員的質詢，現綜合答覆如下：  
 

(一 )及 (二 ) 
 
 警方處理每一宗死亡案件，均遵從嚴謹的法例及指引，向

死因庭作出呈報。警方會調查每一宗須向死因裁判官報告

的死亡個案，並把初步調查報告連同臨床病理學家或法醫

科醫生的驗屍報告提交死因裁判官。如死因裁判官認為有

關個案須予進一步調查，警方會展開進一步調查和提交更

詳盡的死亡報告。死因裁判官在閱讀有關報告和考慮有關

個案的所有情況後，會決定是否進行死因研訊。  
 
 警方在調查每一宗死亡個案均保持一貫專業精神，以一絲

不苟的態度作出跟進。事實上，死因裁判官在 2018 年《死
因裁判官報告》中，認同警務處調查員的表現，認為他們

就死亡事故進行了高水平的調查，也擬備了高水平的死亡

調查報告。  
 
 以警方在現場就案件的初步分類計算，2019 年 6 月至 9 月

及過去 4 年同期，警方接獲的自殺 (包括有人上吊或從高處
墮下 )及發現屍體、送院前或送院時死亡 (包括未能在現場
確定死因 )的個案數字如下：  

 

 
自殺 (包括有人  
上吊或從高處  
墮下 )(1 )  

發現屍體、送  
院前或送院時  
死亡個案 (包  
括未能在現場  
確定死因 )(2)  

2019年6月至 9月  256 2 537 
2018年6月至 9月  222 2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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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 (包括有人  
上吊或從高處  
墮下 )(1 )  

發現屍體、送  
院前或送院時  
死亡個案 (包  
括未能在現場  
確定死因 )(2)  

2017年6月至 9月  250 2 407 
2016年6月至 9月  235 2 161 
2015年6月至 9月  216 2 159 

 
註：  
 
(1) 為警方就案件的初步分類。  
 
(2) 在案件調查完結後可能會被重新分類，包括被列入為自殺案件。 

 
 上述數字不包括由其他有責任向死因裁判官呈報死亡個案

的人士所呈報，而有關個案最終由死因裁判官裁定為自殺

的個案。警方沒有備存質詢的其他分項統計數字。  
 
 
泊車位供求事宜  
Supply of and demand for car parking spaces 
 
22. 陸頌雄議員：主席，據悉，本港泊車位長期供應不足，並以商用
車輛泊位短缺情況尤其嚴重。運輸署正推展涉及 6 個地點的智能泊車
系統先導計劃 ("先導計劃 ")，以期提供更多泊車位。就此，政府可否
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3 年，每年每個區議會分區的泊車位短缺數目，並按
所涉泊位是供 (i)私家車或 (ii)商用車輛使用表列分項數
字；如無該等數字，會否盡快作出統計；  

 
(二 ) 有否訂定各個先導計劃的技術及財務可行性評估的目標完

成日期；如有，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三 ) 除引入智能泊車系統外，運輸署在未來 3 年有何應用創新

科技的新措施，以提供更多泊車位；  
 
(四 ) 鑒於今年 4 月發表的《審計署署長第七十二號報告書》指

出，截至去年底， 5 個政府停車場出現多個泊車位遭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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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長期佔用的情況，過去 3 年，有關政府部門有否定期
派員巡查各政府停車場以防止棄置車輛長期佔用泊車位；
如有，詳情 (包括巡查次數及檢控宗數 )為何；  

 
(五 ) 鑒於政府會按 "一地多用 "的原則，探討在約 20 個工程項目

新增公眾停車場，該等工程項目涉及哪些公共設施及可提

供的泊車位數目分別為何；及  
 
(六 ) 未來 3 年，每年每個區議會分區 (i)新設及 (ii)取消的泊車位

數目分別為何？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香港的土地資源有限是不爭的事實，加上

要兼顧不同的土地使用需要，配合社會和經濟發展，客觀而言，政府

不可能持續增加泊車位供應以追趕汽車增長的步伐。  
 
 政府目前提供泊車位的政策，是優先考慮及配合商用車輛的泊車

需求，並在整體發展容許的情況下同時提供適量的私家車泊車位，但

不希望誘使慣常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市民轉用私家車，以免加劇路面

交通的負荷。運輸署正就商用車輛泊車位進行顧問研究，詳細檢視短

缺的情況，並提出短、中及長期措施以應付預見的需求。  
 
 就陸頌雄議員質詢的各部分，現答覆如下：  
 

(一 )、 (五 )及 (六 ) 
 
 截至 2019 年 8 月，全港各區按車輛種類劃分的泊車位數目

見附件。由於各區的泊車位需求不時變化而非固定，運輸

署無法提供每個區議會分區泊車位短缺數目的資料。  
 
 政府會繼續密切留意各區的泊車需要，並繼續推展各項增

加泊車位供應的措施，包括推展自動泊車系統先導計劃。  
 
 按照 "一地多用 "的原則，運輸署正積極探討在約 20 個合適

的 "政府、機構或社區 "設施及公共休憩用地等發展項目新
增公眾停車場。視乎技術可行性，有關項目可望分批提供

合共約 5 100 個泊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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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各項措施可提供的新泊車位數目和進度均受多方面的

因素影響，所以運輸署未能對未來 3 年每年泊車位供應作
出確切的估算。  

 
(二 ) 運輸署現正進行有關自動泊車系統的顧問研究，以確立在

香港應用自動泊車系統的可行性及適用性。相關顧問研究

預計在 2020 年年初完成。  
 
 同時，運輸署正進行 6 個自動泊車系統先導計劃的先導項

目，以期在興建、營運和管理不同種類的自動泊車系統，

以及相關財務安排等方面汲取和積累經驗，以備日後可在

政府和私人公眾停車場推廣應用。  
 
 運輸署因應泊車需求、地理環境、規劃上的限制，以及對

區內的交通影響等準則，至今已物色 4 個先導項目的選
址，包括在荃灣區短期租約用地、深水埗欽州街及通州街

交界休憩用地、上環中港道擬建的政府大樓及柴灣常茂街

擬建的政府大樓的選址。就荃灣區短期租約用地，運輸署

已取得荃灣區議會的支持，預期可於 2020 年年初進行有關
招標工作。至於深水埗的先導項目，運輸署在取得深水埗

區議會的支持後，正評估其技術可行性。就上環及柴灣的

擬建政府大樓，運輸署會適時諮詢相關區議會。  
 
(三 ) 為推動 "智慧出行 "、方便駕駛者尋找泊車位，運輸署自

2016 年起透過 "香港行車易 "流動應用程式向公眾發放公眾
停車場的空置泊車位資訊，並於 2018 年 7 月推出 "香港出
行易 "綜合流動應用程式，整合 "香港行車易 "和另外兩個有
關公共交通及駕駛資訊的流動應用程式，一站式向市民發

放交通信息。截至 2019 年 9 月底，"香港出行易 "提供合共
330 個公眾停車場的空置泊車位資訊。  

 
 另一方面，運輸署計劃於 2020 年上半年開始分階段安裝新

一代停車收費錶，該等收費錶將配備感應器以探測相關的

路旁停車位是否已被使用，而有關的實時資訊及數據亦會

經 "香港出行易 "及政府公共資訊網站 "資料一線通 "發放。
我們預計新一代停車收費錶的安裝工程會於 2022 年上半
年全面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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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着 "香港出行易 "發放更多公眾停車場及設有新一代收費
錶的路旁停車位的實時空置泊車位資訊，駕駛者可更便捷

地尋找空置泊車位，亦可減少車輛在道路上徘徊尋找泊車

位所產生的交通流量。  
 
(四 ) 現時運輸署轄下政府停車場的日常管理及營運，包括處理

棄置車輛，均由外判營辦商負責。運輸署一直有定期派員

巡查轄下停車場，每個停車場平均每月巡查 1 至 2 次，監
察營辦商的工作，包括人手安排、檢查停車場的重要設施、

跟進維修項目、收取泊車費、處理棄置車輛及停車場的整

體運作等。因應審計署報告的建議，運輸署已要求營辦商

由 2019 年 2 月起須每月提交處理棄置車輛的報告，以加強
監察營辦商在處理棄置車輛的安排。此外，為加快處理棄

置車輛，運輸署亦已優化處理棄置車輛的程序，營辦商可

依據於停車場展示的 "泊車及使用條款 "處理棄置車輛。當
發現懷疑被棄置車輛，營辦商會以掛號郵遞方式寄信到車

主的登記地址，要求繳付應付的泊車費及將該車輛移離停

車場，以期盡快把被佔用的泊車位騰出供公眾使用。截至

2019 年 10 月底，運輸署轄下多層停車場已沒有尚待處理
的棄置車輛個案。  

 
 

附件  
 

全港各區按車輛種類劃分的泊車位數目  
(截至 2019 年 8 月 ) 

 

分區  電單車  私家車 (1 ) 貨車 (2 )  
旅遊車及  

非專營公共巴士  
總計 (3 )  

中西區  1 408 38 469 1 162 84 41 123 
灣仔區  1 305 39 663 413 123 41 504 
東區  2 416 46 456 1 885 334 51 091 
南區  1 862 39 292 1 196 347 42 697 
油尖旺  2 090 34 286 2 537 251 39 164 
深水埗  1 985 29 180 3 167 435 34 767 
九龍城  1 941 48 765 1 343 286 52 335 
黃大仙  2 282 20 845 1 291 139 24 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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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  電單車  私家車 (1 ) 貨車 (2 )  
旅遊車及  

非專營公共巴士  
總計 (3 )  

觀塘  4 245 46 610 3 317 196 54 368 
荃灣  1 475 37 004 1 986 425 40 890 
屯門  1 714 41 326 2 524 182 45 746 
元朗  1 745 41 558 2 118 352 45 773 
北區  842 21 725 1 757 77 24 401 
大埔  994 29 072 1 192 140 31 398 
西貢  2 986 41 333 1 579 328 46 226 
沙田  2 932 73 405 2 711 221 79 269 
葵青  2 702 35 917 11 056 294 49 969 
離島  620 16 682 796 242 18 340 
總計  35 544 681 588 42 030 4 456 763 618 

 
註：  
 
(1) 私家車泊車位可停泊私家車、的士及其大小足以停泊在私家車泊位的客貨

車、輕型貨車及小型巴士。  
 
(2) 不包括可停泊於私家車泊位內的客貨車。  
 
(3) 泊車位總數包括電單車、私家車、輕型貨車、中型貨車、重型貨車、旅遊車

和非專營公共巴士的泊車位。的士、專營巴士、公共小型巴士、私家小型巴

士、特別用途車輛和政府車輛的泊車位沒有計算在內，因為這些車輛大多應

停泊在車廠、公共交通總站內的巴士站，以及車站。至於的士，則通常全日

在路上行駛，其泊車需求主要屬短時間停留。  

 
 
急切質詢  
URGENT QUESTION 
 
主席：急切質詢。  
 
 我已批准葉建源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 24(4)條，提出一項急
切質詢。  
 
 在葉建源議員提出急切質詢，以及政務司司長答覆該項質詢後，

議員可提出補充質詢。   



立法會  ─  2019 年 11 月 13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3 November 2019 

 
171 

主席：有意提出補充質詢的議員請盡早按下 "要求發言 "按鈕，以便大
家可預算這項急切質詢大約何時結束。  
 
 我會因應情況，盡量容許想提出補充質詢的議員提問。為讓更多

議員提問，請議員提問時盡量精簡，不要發表議論。  
 
 
立即平息民憤的緊急措施 

Emergency measures to allay public resentment immediately 
 
葉建源議員：主席，我的質詢非常精簡。香港局勢近日持續惡化，不

但有學生在警方驅散行動期間受傷並終告不治，而自本月 8 日至今已
連續 5 日多區出現抗爭活動，衝突有擴大至全港趨勢。除了繼續由警
方執法外，政府有否制訂平息民憤的緊急措施，避免局勢進一步惡

化？  
 
 
政務司司長：主席，就葉建源議員的質詢，我現答覆如下。  
 
 香港過去數天有暴徒在不同地點非法集結，肆無忌憚襲擊警務人

員及持不同意見的市民，有無辜市民被縱火焚身，情況仍然危殆，相

關行為極度殘忍，特區政府予以強烈譴責。  
 
 同時，對於日前將軍澳一名男子於停車場墮下不幸死亡的案件，

特區政府深表痛心及難過，並對其家人、朋友和同學致以最深切的慰

問。警方已清楚承諾必會深入調查事件經過，並建議召開死因研訊，

將報告交由死因裁判官裁決。如果日後召開死因研訊，所有調查資料

都會於庭上公開披露。  
 
 近日，有激進網民號召發動 "三罷 "(即罷工、罷市、罷課 )，並在
全港各區進行堵路、阻礙交通服務及破壞交通設施等示威活動，造成

交通嚴重阻塞，市民出行、工作、上課、生活大受影響。有蒙面暴徒

不顧人命安危，向列車路軌投擲磚頭、木板、床褥、單車甚至汽油彈，

火燒商場、在高空投下磚塊雜物堵塞馬路，傷及途人及行駛中的汽

車。暴徒投擲汽油彈已是司空見慣，做法令人髮指。全港多個地區都

受到蒙面暴徒此等違法活動所影響，情況在今天早上仍然持續。這些

違法行為是有預謀、有部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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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是法治城市、法治社會，任何地方都受法律規管，無任何地

方是法外之地。如有犯法行為，警方有法定責任採取行動。最近數日

發生的事情，很多在大專院校校園內發生。我們呼籲學校回歸教育，

社會亦不可姑息或助長暴力，更不應將暴力合理化，因為這樣只會衍

生更多暴力，衝擊法治，對整個社會造成更大傷害，後果不堪設想。

近日發生的暴力行為是赤裸裸的暴力，不能以任何謊言掩飾，其嚴重

性、廣泛性及危險性已遠遠超越任何文明社會及常人所能接受的底

線。這些暴力行為已嚴重影響市民大眾上班、上學、出行，剝奪市民

正常生活的自由，嚴重威脅整個香港，把香港推向深淵。  
 
 任何人即使對政府或對社會現況有所不滿，或有任何理念，都不

能藉此公然違法，更不應訴諸暴力或將暴力合理化。我們必須盡一切

努力，立即遏止暴力。特區政府決心止暴制亂，捍衞法治，盡快恢復

社會秩序。  
 
 破壞容易，建設難。破壞、搗亂都是一剎那可以做的事，但修補

撕裂，重建互信，令香港重新向前卻不是容易的事情。作為負責任的

政府，特區政府在止暴制亂的同時，亦銳意通過對話化解分歧。為了

平息眼前的紛爭，作為社會向前行的起點，大家也知道，行政長官在

9 月 4 日公布了 4 項行動。除了正式撤回修訂《逃犯條例》及《刑事
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外，特區政府承諾全力支持獨立監察警方處

理投訴委員會 ("監警會 ")的審視工作，並會認真跟進監警會日後提交
的報告建議。再者，行政長官和問責團隊會與社會各階層、不同政治

立場和背景的人士展開深入對話，讓我們更徹底了解社會深層次問

題，尋求更務實的解決方案。正如我剛才在回答第六項由梁美芬議員

提出的口頭質詢時指出，政府會邀請社會領袖、專家和學者，就社會

深層次問題進行獨立研究及檢討，向政府提出建議。我們正就 "探討
深層次矛盾獨立小組 "進行籌備，待局勢稍為平穩後便會盡早開展工
作。  
 
 近月的社會事件已對本地經濟、民生造成極大衝擊，就此，政府

由今年 8 月起推出 3 輪合共超過 200 億元的措施支援企業和市民。當
中有旨在減低中小企經營成本 (例如牌費、租金減免 )及稅務負擔，或
協助他們資金周轉的措施。支援市民的措施則包括將 2018-2019 課稅
年度薪俸稅的稅務寬免百分率提高，為住宅用戶戶口提供一次性的電

費補貼，以及為特別受影響的行業推出針對性紓緩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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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暴力蔓延已嚴重影響香港每個市民的生活，香港的經濟、

日常運作及國際形象。香港實在承受不了長期破壞和爭拗，我們需要

廣大市民的支持，珍惜香港，維護法治及社會秩序，與暴力劃清界線。

政府會對所有違法及暴力行為嚴正執法。我們有信心、決心和能力處

理這場風暴，努力修補社會撕裂。政府會 "三管齊下 "，一方面我們一
定要止暴制亂，盡快制止暴力。第二方面，我們會廣開言路，加強與

市民的對話溝通。第三方面，我們銳意處理一些長期積壓的深層次社

會矛盾和問題，讓香港走出困局。  
 
 主席，我今天聯同 4 位局長，包括保安局局長、商務及經濟發展
局局長和教育局局長共同出席這個會議，回覆大家的質詢。  
 
 
葉建源議員：主席，我相信司長未能很明白我的質詢所問的是甚麼。

我的質詢是問如何平息民憤。我不知道司長是否認為現時的民憤非常

大，但如何平息民憤？這是我問題的核心。為何不是道歉改過，而

是 "獨沽一味 "使用武力？還要用濫權的警察，使用武力來撲滅民憤，
這不就等同用 "火水救火 "嗎？我們要求的是政府就導致民憤的問題
提出解決方案。  
 
 主席，我想問，過去數天，警方強行闖入多間大學校園，昨天強

攻香港中文大學 ("中大 ")，施放大量催淚彈，聞說今天更可能會進入
其他大學。警方要執法，完全可以用較平和的方法，以合理的做法善

待我們的學生，例如申請搜查令，但警方卻選擇進攻大學，視學生為

敵人。學生在這種情況下，當然要保衞家園，而在這種衝突的情況下，

客觀效果便是將大學變成戰場。主席，昨晚中大一共收集到 ..... .  
 
 
主席：葉議員，你已發言很久，請直接提出補充質詢。  
 
 
葉建源議員：我還有兩句而已。昨晚中大一共收集到 2 356 枚催淚彈
彈殼，為甚麼要這樣對待中大？我想問，政府是否認為這些方法是平

息民憤的有效方法？  
 
 
主席：哪位官員會答覆這項補充質詢？政務司司長，請作答。   



立法會  ─  2019 年 11 月 13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3 November 2019 

 
174 

政務司司長：我先回應首部分的質詢，然後請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再作

回應。  
 
 首先，我想一再重申， "止暴制亂 "是整個社會的共同願望，這確
實是我們的當務之急，一定要處理，因為沒有安定的環境，市民根本

不可能上班、上學和出行，生活受到很嚴重的影響。所以，我相信大

家對此沒有異議，我們首要的工作便是止暴制亂。  
 
 我們並非單靠警方的力量，當然警方是站在最前線的執法者，這

是他們的責任，但在政策上，如果大家有留意施政報告，諒必知悉我

們會推行一系列的惠民和利民措施，當中也有很多新的思維，例如在

房屋和土地方面、過渡性房屋等，這一連串的措施是我們在目前困境

中的新思維。雖然有人批評我們仍然不夠大膽，但我們的確向前走了

一步，而且可以說是一大步。某些事情我們以前不會做的，但現在會

做，例如租金津貼我們仍未決定實質名稱我們會為所謂的 "N
無人士 "提供津貼，首先幫助他們渡過一年的困境。我們以前完全不
會考慮這類措施，以前完全不可能做的，我們現在會去做。  
 
 大家提到民憤、民怨，其實當中有很多深層次的問題，不是單一

的問題，而且大家也看到目前的狀況，暴力程度已遠遠超過最初表達

反修例訴求的情況，事情已變了樣、變了質。最初在 6 月時，我們討
論的是有關修訂條例的問題，大家對修訂引渡條例感到憂心，但現已

完全是兩回事。放在眼前的事實是，同時有數十個地方受到竄擾，目

的只有一個，也就是破壞社會安寧，政府怎能不處理呢？  
 
 第一，我們一定要處理當前的局面，要把局面穩定下來，但是也

要有兩手準備，同時在政策方面下工夫，作出調較，以回應市民的訴

求，也希望回應市民的怨氣。例如針對貧富懸殊的問題，我們把在職

家庭津貼計劃下的兒童津貼大幅增加 40%，聽起來好像與社會的衝突
沒有甚麼關係，但這對社會的整體氣氛相當重要，因為香港有很多貧

窮的基層市民。所以，基本上，我想對大家說，這是整體的大環境，

我們會對話、會溝通，我們沒有躲起來不見人，有很多深度對話進行

中，我們正在不斷進行這些工作，亦非常有誠意地聆聽不同人士和不

同組群的意見，現在或許請李局長作出回應。  
 
 
保安局局長：主席，議員剛才所說的情況並不反映事實。第一，如果

沒有人犯法，便不需要警方執法。當日有暴徒在不同的天橋上拋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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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到馬路或隧道，這是非常危險的，如果大家在橋下被擲中，或正在

高速駕駛時，因這些阻礙物而引致交通意外，嚴重的可能是造成連環

撞車事故，人命關天。  
 
 當日在中大的天橋上，有暴徒在霸佔該天橋後，將不同的雜物拋

下到吐露港高速公路，這可能會造成非常嚴重的交通事故，所以，這

是第一個因。第二，警方為控制這天橋，確保沒有人繼續拋物品到公

路上，令橋下的交通能夠安全行駛，警方便必須採取行動。警方在控

制天橋的情況後受到襲擊，在警方被襲擊期間，有不同的物品，包括

磚塊擲向警方，故警方必須採取行動，以確保第一，警務人員自身的

安全；第二，警務人員面對的威脅得以解除。如果當日大家有觀看電

視，必定看到共有超過 200 個汽油彈向警員投擲，大家試想象一下，
如果這 200 個汽油彈是投擲在你的身邊，你會否感到危險？所以，在
這麼危險的情況下，警方為了顧及整體的公共安全而守着這道橋，他

們是堅守崗位，保障所有人的生命，特別是正在使用橋下道路的人士

的安全。  
 
 我必須強調，沒有任何一個地方不受香港法例監管，包括大學及

任何學校均受香港法例監管，沒有法外之地。所以，如果有人犯法，

警方根據法例是有法定責任去採取行動的。如果有人襲擊警務人員，

那人根本已經違法，而當有人違法，我們便應該向別人解釋不要犯

法。如果以言論將這些暴力行為合理化，便等於鼓吹這些暴力，推別

人墮入犯法的深淵。投擲汽油彈會被控縱火，可被判處終身監禁，所

以，我們 ......  
 
(涂謹申議員及數位議員在席上高聲叫喊 ) 
 
 
主席：涂謹申議員，我再次警告你及其他議員，假如你或其他議員繼

續在座位上叫喊，我會請你們離開會議廳。請大家保持肅靜，因為各

位議員均十分關注這項急切質詢的內容。雖然局長的答覆未必會獲得

各位認同，但大家均有機會可以提問。   
 
(涂謹申議員及其他議員仍然在席上高聲叫喊 ) 
 
 
主席：除非議員不想開會，否則請勿繼續在座位上叫喊。各位議員均

有機會向局長提出質詢，但請按下 "要求發言 "按鈕輪候，而不要在座
位上叫喊。局長，請繼續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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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主席，我剛才說的，電視是有直播的，畫面是公道的，

大家可以自行評價真真正正在發生甚麼事。我很希望學校不是滋生暴

力的地方，所以，如果一個地方可以有 200 個汽油彈投擲出來時，大
家應該冷靜地作出勸諭和譴責，甚至幫助所有人回歸理性，這種暴力

的方法不能解決問題，任何姑息和隱藏這種危險性的做法，對所有人

都不好。  
 
 
MS CLAUDIA MO: They seriously could just spit out a load of crap.  
Yesterday, the Hong Kong Police practically invaded the campus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You started it, right?  They collected a total of more 
than 2 300 cartridges today.  The Hong Kong Police have become so gun-happy, 
so trigger-happy.  You say the students were very violent, they would be 
throwing Molotov cocktails at the Police.  But you started it.  You stormed our 
Hong Kong university campus and you blamed our students for resisting, for 
fighting back.  You started it, and you say the Police as a result would need to 
counter-attack … 
 
 
主席：毛孟靜議員，請直接提出補充質詢。  
 
 
MS CLAUDIA MO: Yes, I am coming to my question and that is, we are talking 
about allaying public resentment, anger, frustration, desperation.  Can this 
Hong Kong Government promise they would stop any more school campus 
invasion and stop police brutality? 
 
 
主席：哪位官員會答覆這項補充質詢？保安局局長，請作答。  
 
 
SECRETARY FOR SECURITY: I think I will answer that in English because I 
think that is intended for the overseas media.  I think it is important to inform 
the overseas media the actual story … 
 
(陳淑莊議員示意擬提出規程問題 )  



立法會  ─  2019 年 11 月 13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3 November 2019 

 
177 

主席：陳淑莊議員，你有甚麼規程問題？   
 
(毛孟靜議員站起來高聲說話 ) 
 
 
主席：毛孟靜議員，請坐下，我現正處理陳淑莊議員提出的規程問題。

陳淑莊議員，你有甚麼規程問題？  
 
 
陳淑莊議員：主席，如果我沒有記錯或聽錯的話，局長剛才使

用 "intended for international media"(說給國際傳媒聽 )的字眼，這是出
自局長的口中。根據《議事規則》第 41 條我忘記了是第 (4)條還
是第 (5)條我們不應該猜度議員的意圖。我剛才聽得很清楚。  
 
 
主席：局長，你有否猜測議員的意圖？  
 
 
SECRETARY FOR SECURITY: I am happy to withdraw that statement, but I 
will make my answer "with the intention for the international media". 
 
(有議員在席上高聲說話 ) 
 
 
主席：我提醒議員，如再有議員在座位上叫喊，我會命令其立即離開

會議廳。議員均希望就這項急切質詢的內容提問，以及聆聽官員的答

覆。雖然未必所有人對官員的答覆感到滿意，但請各位保持肅靜，讓

這個質詢環節能順利進行。  
 
(毛孟靜議員示意擬提出問題 ) 
 
 
主席：毛孟靜議員，你有甚麼問題？  
 
 
MS CLAUDIA MO: I do demand that official withdraw that statement prop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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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局長，你有否回應？  
 
 
SECRETARY FOR SECURITY: I said that I withdraw that statement, and I 
added that I wanted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so that the international media would 
get the right story. 
 
 First of all, there have been incidents in which bridges that overstand 
thoroughfares or highways were taken over by mobsters who had been throwing 
things down to the highways and thoroughfares, with a view to stopping the 
traffic.  It is an extremely dangerous act because anybody driving on the 
highway or thoroughfare can face serious consequences of a traffic accident, 
killing lives, resulting in serious damage, and such acts cannot be tolerated.  
That is why the Police had to take actions to take control of the bridge, so as not 
to allow any further such unlawful act of throwing objects down onto the 
highway. 
 
 Because the Police had to take actions to take control of the bridge, then of 
course they had to be in position.  The unfortunate thing was that after they had 
taken control of the bridge, they were under attack, and they were under attack by 
all sorts of things, including people throwing bricks and different weapons at 
them, and over 200 petrol bombs were thrown at them.  So all they could do was 
to ensure that, first of all, they maintained the position so as to ensure that public 
safety was maintained, and also they had to protect themselves.  Thirdly, they 
had to control the situation.  And of course, they had to use reasonable force,  
so as to prevent further escalation of the situation.  It was under this situation 
that they had to use force. 
 
 It is important for us to know that any place in Hong Kong is governed by 
the laws of Hong Kong, is covered by the laws of Hong Kong.  There is no safe 
haven, wherever you are, whether it is a university or a school.  And people who 
so blatantly use violence to attack people should not be tolerated by anybody, not 
to mention people who work or do or go about their business in schools.  It 
should be everybody's duty to condemn, to discourage and not to legitimize such 
violent acts.  Schools should be a place for education.  We should all work hard 
to restore this place to tranquillity, for people to go about their studies, but not 
vio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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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毛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MS CLAUDIA MO: Will the Government promise they would stop such school 
campus invasion and all police brutality? 
 
 
主席：局長，你有否補充？  
 
 
SECRETARY FOR SECURITY: I have answered that question, saying that if 
people stop doing unlawful acts, then there is no reason for the Police to take 
actions.  The Police have the duty to take actions against unlawful acts … 
 
(毛孟靜議員在席上高聲說話 ) 
 
 
主席：毛孟靜議員，你已提出了你的補充質詢。  
 
 
SECRETARY FOR SECURITY: Any advocacy for unlawful activities should 
not happen.  It should not happen anywhere.  If people advocating violence are 
to be encouraged, then I think there is no future for Hong Kong and for people 
who are happy making such statements. 
 
 
何啟明議員：主席，的確，葉建源議員提出關於平息民憤的急切質詢

是相當正確的。民憤來自今天新界東整個交通網絡被癱瘓。民憤也來

自香港政府資助的中大內的天橋被人佔據，令在橋下公路行駛車輛的

司機全都人心惶惶，不敢駛過，其後道路更完全被封。該位置附近一

無宿舍，二無課室，三無任何研究設施，只有港鐵軌道和公路。中大

就是這樣子把整個新界東的交通癱瘓。  
 
 我想問司長或任何一位官員，司長剛才說每天有一個跨部門的聚

會。但就現時的局勢，為何看不到整個政府作出集中統一處理？政府

能否成立一個止暴辦，來應對如此緊急的形勢？一般的操作根本無

效。例如中大的事件，教育局有沒有引用《香港中文大學條例》要求

校長償還公帑？現時很多公共知識分子 "出阿公的糧，倒阿公的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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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壞市民的生活。對此，究竟政府做過甚麼？還是 4 位在席的官員只
懂得擺擺腿？   
 
 
主席：哪位官員會答覆這項補充質詢？政務司司長，請作答。由於

何啟明議員提出了多項問題，司長可以選擇回答其中一項。  
 

 

政務司司長：或者我先回覆第一部分關於政府部門協調的問題，然後

請教育局局長回答關於中大的問題。  
 
 首先，我剛才的主題答覆已清楚說明，一個政府的整體運作是一

支球隊、一個團隊，絕對不是獨善其身，只管做自己負責的工作。我

們是上下一心，互相協調。回應當前的危機，其實我們由局至署，以

至最前線，均互相協調。正如剛才舉出的例子，每次道路被堵塞，警

方採取行動離開現場後，地上遺下很多垃圾、殘餘物件，交通燈也完

全被破壞，應該如何處理？事實上，各個有關部門的人員即時入場，

通宵處理，所以翌晨部分交通已恢復正常。港鐵以前更是通宵達旦處

理鐵路服務暫停的問題。正如大家看到，我們希望整個社會盡快回復

正常。政府部門在協調上不存在問題，大家無須擔心。我們會不斷精

益求精，尋求改善。  
 
 接下來，請楊局長從教育局的角度回應何議員。  
 
 
教育局局長：主席，政府每年均會提供資助予大學培訓學生及進行研

究工作。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教資會 ")有一定程序要求大學就獲得
政府資源後如何運用及取得甚麼結果作出交代。當然，關於近日在香

港發生的事情、昨晚在中大發生的事情，或者在天橋上發生的事情，

我們均認為這些暴力行為不應該發生，並予以譴責，但這是否直接與

政府透過教資會向大學提供的撥款有關呢？我們不能夠草率地下這

個結論。不過，就資源的運用而言，我們會繼續監察大學，確保公帑

用得其所。  
 
 
主席：何啟明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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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啟明議員：我說的不是資源運用的問題。我說的是根據於 1963 年
制定的《香港中文大學條例》，大學校長有責任維持中大的秩序。我
問局長如何確保這項條例得以執行？主席，我不是說資源運用的問
題。  
 
 
主席：局長，你有否補充？  
 
(陳淑莊議員示意擬提出規程問題 ) 
 
 
主席：陳淑莊議員，你有甚麼規程問題？  
 
 
陳淑莊議員：主席，我認真想請教一下何啟明議員，可否請他澄清何
謂 "出阿公的糧 "？主席，我為何提出這個問題？因為他剛才提到有些
公職人員 "出阿公的糧 "。我只知道我應該是出政府的糧，即是納稅人
的錢。何謂 "阿公 "？如果 "阿公的糧 "是指另外一些收入，他是否暗示
這些公職人員收受一些不應該收受的利益呢，因而影響他們的工作
呢？對此，我希望他澄清一下何謂 "出阿公的糧 "？我是認真發問的，
因為我希望局長 ... ...  
 
 
主席：陳淑莊議員，現在是急切質詢環節，而非議員的辯論時間，因

此，提出澄清要求不適用於本環節，你可於其他時間提出有關要求。

局長，就何啟明議員的補充質詢未獲答覆的部分，你有否補充？  
 
 
教育局局長：主席，的而且確，每位大學校長均有責任維持大學的秩

序和治安，以及提供和平、合理的環境，讓學生和學者能安心學習和

進行研究工作。過去一段時間，我們與各所大學的校長保持緊密聯

繫，知道他們花了很多時間，做了很多工夫，也付出了很多力，幫助

同學疏導情緒，令他們明白應該用和平而理性的態度來處理一些社會

問題。我相信他們會繼續這樣做。當然，教育局亦會繼續與各所大學

的校長及管理層保持聯絡，向他們提供支援及服務。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的質詢很簡單。葉建源議員的質詢是，除了警
察執法外，政府是否有其他措施平息民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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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長是這裏最高級的官員，我想問，他是否知道現時香港民憤的

最大根源是甚麼？以過去數月而言，有人說可能是《逃犯條例》修訂

工作，但正如局長所說，政府已撤回相關條例草案。那麼，現時香港

民憤的最大根源是甚麼？是他所說的示威者暴力或暴徒暴力，還是警

察的濫暴、濫告？他究竟是否知道？  
 
 
政務司司長：多謝涂議員提出質詢。香港是個崇尚言論自由及多元文

化的地方，市民的看法當然並不一致，不同人有不同想法。但一般而

言，民憤的根源何在？就我看來，其實有很多根源，正如我剛才說過，

當中有些是深層次的，由此以來的舊怨憤並非由這次事件引起，卻藉

着事件而爆發。這些民憤埋藏於社會多年，根源包括房屋問題、貧富

懸殊、就業問題、向上流問題等。一連串社會公義問題引起的民憤都

可以藉着一個機會爆發。所以，民憤的根源要視乎情況而定。  
 
 話雖如此，我們從報章也看到，而大家亦知道，的確有部分市民

對警方的執法有意見。然而，剛才李局長也說過，警方的工作其實很

困難。面對涉及治安問題的事件，警方必須回應；他們是執法者，難

道不回應嗎？所以，大家都很為難。亦有些市民埋怨政府為何讓暴亂

持續，任由交通混亂？為何不將暴徒繩之於法，一次過拘捕他們？所

以，怨氣的根源不同、層次也不同，是非常複雜的，亦正是社會深層

次矛盾所在。  
 
 
主席：涂謹申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的質詢是何為民憤的最大根源。他指出了很多

根源，但我是問最大的根源，難道他不知道？  
 
 
主席：司長，你有否補充？  
 
 
政務司司長：我們手上沒有民意調查結果，或許議員可向我們提供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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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卓廷議員：剛才司長說他手上沒有民意調查結果，不知道民憤的最

大根源是甚麼。單憑這句說話就足見特區政府完全喪失管治意志，連

市民的想法也不知道，又如何止暴制亂？現時的民意很清晰，一項民

意調查就顯示，近半數受訪者給警隊零分，這是災難性的公信力問題。 
 
 司長，警隊過去多個月濫用暴力，大家看得一清二楚。作為司長，

我想問他可否清晰地對香港市民說，政府也認為香港警隊的濫暴問題

已經不容忽視。現行監警會和投訴及內部調查科制度無法制衡警隊的

濫暴行為，令民憤滔天，因此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清楚整個

警隊的濫暴和制度問題，從而解決民憤的最大根源？  
 
 
政務司司長：多謝議員提出補充質詢，我已在主體答覆中回答了相關

問題。  
 
 大家要留意，監警會正正就在這方面做工夫。眾所周知，監警會

的工作就是監察警方處理大型公眾集會、治安事件方面的表現，相關

程序是否出錯等。所以，請大家給監警會時間和空間，做好其工作，

讓真相大白。監警會將於明年年初提交全面報告，亦表明報告內會列

舉一些具體事實，讓特區政府跟進。監警會真的很嚴肅認真地做工

夫，請給他們時間把工作做好。  
 
 
主席：林卓廷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林卓廷議員：他沒有回答我，政府是否認同現時警隊的濫暴、暴力問

題是民憤的最大根源？  
 
 
主席：司長，你有否補充？  
 
 
政務司司長：主席，我不評論這些個別意見。我剛才說過，最重要是

大家客觀地看事實。監警會既然正在這方面做工夫，一定要給他們時

間和空間。報告公布後，我們會仔細研究相關建議及論點，再看看下

一步應如何走。我剛才亦說過，政府將成立小組探討社會深層次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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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成員有獨立的社會人士、學者及一些受尊敬的社會領袖，他們將

一併探討香港長久以來面對的各種問題，從而找尋出路。這是我們的

方針。  
 
 
鄭泳舜議員：主席，對於周同學的離世，我相信很多香港市民都感到

很難過、很傷心。社會騷亂已持續 5 個月，激進分子近期的行為已經
失控，他們四處縱火、破壞、堵路、干擾鐵路，導致很多學生無法上

學，很多市民無法上班。馬路上滿布磚頭、路障，甚至鐵釘，亦令道

路使用者感到極不安全。社會撕裂至此，相信大家都很傷心。  
 
 我想問，除了早前推出針對個別受影響行業的紓困措施外，政府

作為一個團隊，可否作出更好的部署，以應付社會當前的混亂情況。

例如今天上學放學時段，路面情況非常混亂，資訊亦不流通。政府會

否考慮成立一個跨部門小組作出部署，讓市民外出時感到安全，不用

自發清走路上的磚頭？  
 
 
主席：哪位官員會答覆這項補充質詢？政務司司長，請作答。  
 
 
政務司司長：我先回答質詢的第一部分，再請教育局局長講解教育局

今天剛剛宣布的新安排，這項安排將於明天實施。  
 
 每次發生這些事件時，政府部門也有內部協調，我們會通宵達旦

留意情況。今早，我留意到在交通情況方面，運輸署已第一時間透過

大眾媒體、電子傳媒等，向全港市民發布一連串的消息，列明哪些時

間有哪些交通工具提供服務，並且會全面地第一時間不斷更新。  
 
 第二，有關信息如呼籲僱主作彈性安排，當僱員無法準時上班或

無法上班時，僱主一定要體恤。這些信息我們一早已經發出，為要避

免出現勞資糾紛和爭拗。我們有一整套的協調工作正在推行，當然，

每件事也可以做得好一點，有改善的空間。或許我請教育局局長談談

在教育方面今天和明天的安排。  
 
 
教育局局長：主席，大家也知道，今天交通出現一些混亂，也有一些

公共交通設施 (例如鐵路 )無法正常運作，尤其是新界東北方面。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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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今早已發出宣布，提醒家長可根據住所附近和學校情況，決定子

女是否適合上學。  
 
 我們亦有一直監察狀況，大家可能也特別留意到的，是整條鐵路

已停止運作，但在社會上、市面上，其實有很多不同道路也有或多或

少的障礙。我們今早也知道一些情況，例如有停泊的校巴遭人惡意噴

黑車窗，令車輛無法繼續行駛，而這些情況也會影響車上學生的安全

和整條道路的安全。  
 
 我們都看到這些活動，也有校長告訴我們，學校受到一些恐嚇，

指如果繼續上堂，便會被人圍堵。我相信在座各位，不論是哪個黨派

的議員，不論其個人政治看法，面對這些恐嚇或針對學校的行為，大

家也一定會譴責，也一定不會贊成。  
 
 經我們綜合對學校的了解，並看到現時社會的狀況，我們今天下

午已宣布明天將會停課一天。我們明天會繼續密切監察情況，再決定

未來數天如何安排。不過，我想在此向各位議員、社會人士或所有人

發出呼籲，千萬不要針對學校，無論學校是否選擇停課，也是根據校

方的需要來決定，希望盡量為學生提供服務，令他們可以在一個安全

的環境下正常學習，希望大家不要騷擾他們。既然可以上學，為何我

們不讓學生上學呢？為何要剝奪他們學習的權利呢？希望大家支持。 
 
 
主席：鄭泳舜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鄭泳舜議員：司長，今早的安排實在非常不理想。當局可否再做多一

點，由跨部門或高層次的小組提早公布，例如在今晚或明天早上便公

布，早些告訴市民如何能在安全的情況下上班呢？  
 
 
主席：司長，你有否補充？  
 
 
政務司司長：我剛才已經說過，就交通運輸，甚至出行等方面而言，

現時已有發放即時資訊。鄭議員，只要有消息我們便會發放，不會等

候，電子傳媒的好處就是可以 24 小時報告新聞，並不限於早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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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任何時間也可以發布。我們可以不斷檢視是否有空間做得更好，但

只要信息到手，我們必定會第一時間發布。  
 
 正如教育局局長一樣，今早 7 時多已經發出有關信息。我們會繼
續這樣做，將來如果可以的話，當然希望盡早發出信息，這是最好的，

可省卻大家大費周章，但正如我們剛才所說，我們會不斷檢視運作，

如果有改善的空間，坦白說，我們一定會做好我們的工作。  
 
 
張超雄議員：主席，我想大家也認同，現時社會相當紛亂，很多場合、

很多公共地方，包括大學校園、商場、港鐵站、公共設施等，隨時會

變成戰場，街頭變成戰場已十分常見，差不多每天也如是。  
 
 當前的情況已持續 5 個月，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會有市民、有這
麼多年青人、大學生，甚至中學生，要將他們的生命和安危拋諸腦後，

將自己置於一個如此危險的情況，隨時要面對被警棍亂打、布袋彈、

橡膠子彈、海棉彈和催淚彈，沒有一個地方會有數以千萬計的人這樣

子出來示威 ..... .  
 
 
主席：張議員，請直接提出補充質詢。  
 
 
張超雄議員：葉建源議員提出的質詢是，面對現時這麼大的民憤，政

府有何緊急措施。我想問，這個政府究竟是否明白民憤從何而來？司

長，你回答我，今天如此嚴重的民憤，原因何在？  
 
 
政務司司長：多謝張議員提出意見。我剛才已經清楚指出，民憤是一

個多元的複雜問題，是相當複雜的問題，我不再重複剛才的說話了。

不過，我想告訴大家，政府並非單靠止暴制亂，我們是三管齊下的，

對話、溝通、多與市民接觸，司局長也不斷輪流進入社區，多與基層

市民和不同階層面對面溝通。此外，正如我剛才所說，政府會獨立研

究和檢視深層次矛盾，同事將會推動這一系列措施，希望妥善處理現

時的局勢。不過，第一，真的是要止暴制亂，如果局勢不穩，其他工

作也很難順利推展，所以我們會繼續在這方面努力。我希望大家支

持，共同跟暴力割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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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張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張超雄議員：如今他連民憤的來源也不明白，還在這裏說甚麼多元，

我不是問司長香港的文化，我說的是，今天當我們每次外出，甚至是

在家中也可能要面對吸入 TG(催淚煙 )，這個政府至今仍不知道民憤從
何而來，你們怎樣止暴制亂？  
 
 
主席：司長，你有否補充？  
 
 
政務司司長：主席，我沒有補充了。我剛才已清楚回應。  
 
 
郭偉强議員：主席，偽民主派對於殺人、縱火、割頸、"私了 "、破壞
公物、堵路及被迫罷工的情況，說死也不會割席，但大家可以留意，

他們在 "七二一 "事件中要求警察迅速到場，但現在處處 "黑暴 "的時
候，他們又希望警察不要到場，究竟他們需要警察來還是不需要警察

來呢？有時候大家都不知道他們想怎樣。  
 
 
主席：郭議員，請直接提出補充質詢。  
 
 
郭偉强議員：主席，偽民主派今天代表 "黑暴 "問政府怎樣平息民憤，
這是他們的取態；但我想代一群平民百姓質詢政府，因為他們覺得被

迫罷工，不能上班和上學；當父母上班時遇到塞車，而他們的孩子又

不用上學時，誰來看管他們的孩子呢？他們遇到很多、很多不便，並

且可以預期自己可能保不住 "飯碗 "，香港的情況繼續變差，所以他們
很想問政府，司長剛才說他們有溝通，那究竟是跟誰溝通？跟偽民主

派的人溝通，還是跟 "黑暴 "的領袖溝通？政府接下來有甚麼實際的方
法不是決心，決心政府有很多，但要付諸實行才可政府有何
實際行動平息目前的暴亂，盡快止暴制亂，還香港一個平靜和安寧的

社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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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司司長：多謝郭議員提出質詢，並反映市民的情緒，像今天早上

市民真的怨聲載道，普通老百姓真的無法上班和上學，出行亦很不方

便，要花數小時才能到達目的地。大家都不想看到這些情況出現，所

以我認為 "止暴制亂 "不只是一個政治口吻，這真的是大家夢寐以求、
希望明天便能做得到的事，希望社會明天便能平靜下來，因為香港不

能長期地撕裂、爭拗下去，這是不可能的事，我們不能再一直虛耗下

去。  
 
 第二，郭議員剛才問到政府有甚麼工作可以做。我們在溝通過程

中不是做門面工夫，也不是做公關，我們真的是虛心聆聽。這次事件

對我們是一個很大的教訓。我們認為真的要在施政方面虛心聆聽，不

同階層和背景的人士的意見同樣重要，所以我們也放下身段，在溝通

過程中，都會與不同組群及來自不同背景的人傾談。所以，我們有公

開的對話，也有深度的對話，所謂深度對話，即閉門會議，因為有些

參與者不想被人認出，我們要尊重他們的私隱。這些途徑都很有用，

包括落區的工作，我自己同樣也有落區，聽取基層組織的意見。我們

不是去 "做 show"，真的不是 "做 show"。我們真的是去聆聽、掌握民
意和市民的脈搏，讓我們的施政能更加到位。  
 
 因此，剛才議員問有何方法，第一，我們真的希望能平息暴亂，

而在平息的過程中 ..... .如果像昨天一樣，當多達 30 多個地方同時有人
搞事的話，警隊便需要回應，這亦是造成衝突的原因。如果他們不到

社區竄擾、堵塞馬路、破壞交通燈、襲擊店鋪和燒商場的話，為何警

方要主動回應呢？警方是不能不回應的，因為這是他們職責所在，收

到報告後便要做工夫。所以，大家要諒解，法治的地方要用法治的手

段處理，但亦要是適當的、符合法例及合理的。我希望大家能夠明白

形勢，現實和客觀地處理問題。  
 
 
主席：郭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郭偉强議員：主席，司長從頭到尾都沒有提出具體措施，我希望他留

意，我擔心他的回應可能會令民憤益發嚴重。  
 
 
主席：司長，你有否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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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司司長：政府是有具體措施的，例如很簡單邱騰華局長也在
席我們在支援中小企業 ("中小企 ")方面推出了兩輪的措施，而我
們是會不停地做的，有需要便會再做，不會在第二輪後便停下來，我

們已為中小企花了 200 億元。  
 
 除中小企之外，還有在紓解民困方面，我們也有為基層市民推出

一些措施，例如 2,500 元的學生學習津貼，適用於全港 90 萬學童。
我們都在做這些工作，可能大家善忘或太多工作，政府宣布了一輪又

一輪的措施後，又當沒事發生。不過，我們的利民和惠民措施會陸續

到位，或許邱局長稍後可說說如何紓緩經濟和幫助中小企，對症下

藥，為他們在困難時期提供及時雨。主席，如果你不介意，或者請邱

局長作一些回應。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主席，郭議員剛才問到我們如何透過與各個

界別進行諮詢來處理這個問題。我想和應政務司司長或我的同事所說

的，在這段時間內，雖然政府內未必每個部門均要站在前線應付暴力

衝突，但除了支持警方外，我們在各自的崗位上也做着各自的工作。 
 
 我記得在議會中，有很多不同界別的議員都曾向我們提出一些意

見，例如較早前回答第四項質詢時，我提到在目前的境況下，工商界

以至整個社會的就業其實是懸於一線的，因為我們的經濟情況確實非

常差，亦直接和間接影響香港的國際形象，因而影響營商環境。在這

個過程中，我要感謝多位在座議員就其界別的問題與我商討，包括工

會、旅遊業界及工商界，各個界別都有。他們大部分都希望政府可以

在這個艱難時期從 3 方面提供協助。  
 
 第一是銀根的調動，我剛才在答覆第四項質詢時已作回應。有些

人亦希望政府可以在這段時間減少他們的營運負擔，司長剛才已經提

及這方面，政府過往已推行涉及近 200 億元的支援措施，在可行範圍
內，我們也會推行針對某個行業的措施。此外，我相信在席的每位議

員也可以協助我們，就是在 8 月至 10 月 3 輪的經濟支援措施當中，
大部分措施仍須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通過。在上星期，在我政策局的範

圍內有 3 項措施，其中兩項是有關兩個支援中小企的基金，另一項則
是有關九成按揭的剛才有議員提到加強信貸保證涉及 330 億
元的承擔額，這些均正等候立法會通過，然後才能把款項交到相關的

企業手上。   



立法會  ─  2019 年 11 月 13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3 November 2019 

 
190 

 但是，近數天，當我再接觸各個行業時，大家已不單是關心自己

的經營問題，而是關心香港如何走下去？如果剛才大家共同描繪的情

況持續，如果有關的衝突，甚至對社會不同人士的攻擊持續，市民甚

至生活、出行、上班、上學也受影響時，其實所有剛才提及的措施均

會付諸東流。  
 
 
林健鋒議員：主席，大家也看到香港現時市面的情況真的越來越混

亂，有些暴徒竟然公然投擲汽油彈、向持不同政見的市民淋汽油並點

火、破壞港鐵、堵塞道路、上班和上學大混亂不是如局長剛才所
說的有點混亂，而是大混亂做生意的商店未能營業，但又須支付
租金，連最基本的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脅，現在警察也是疲於奔命。這

樣下去，全香港可以捱多長時間？大家也不知道。  
 
 現在市民很擔心，並譴責這些暴行，政府每天也公開表示司
長和局長剛才也有提到要止暴制亂，我想問政府有何實際方法，
實實在在地止暴制亂？我說的不是剛才數位官員回應的有甚麼措施

協助中小企，當然，我們十分感謝政府接納我們的意見並實施有關措

施，但現在說的是如何停止暴徒在天橋上拋物品到公路上、傷人、毀

車、阻塞道路，以及淋汽油後點火等？市民希望政府能夠實施一些措

施，以保障他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  
 
 
政務司司長：林議員反映一般市民的心聲，而大家剛才所說的，也的

確是市民十分關注的問題。"止暴制亂 "絕對不單是一個口號，但在實
踐的過程中，必須依靠法治的手段，即是說要採取果斷的執法行動。

執法必須果斷、嚴正和公平，這是十分重要的。當然，執法不是單由

警隊負責，大家也認識整個系統，從檢控開始，然後經過司法部門等，

所以，整個政府也有責任對此下工夫。  
 
 故此，正如我剛才所說，當務之急是，如果發生一些情況，例如

有人堵路、破壞公物、襲擊他人等，在構成治安問題時，負責執法的

警隊便須回應，對此要果斷、嚴正及公平地執法。因此法律、法制是

很重要的，即透過法律途徑及使用法治的手段是不二法門。  
 
 但最重要的是，大家必須出來支持政府，向暴力說不，要終止暴

力，一定要停止暴力，暴力不是答案，是沒有出路的。我相信議事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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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沒有人會贊同暴力，在席哪位議員會說支持暴力？所以必須停止暴

力才有空間討論，才能營造社會氣氛，大家才可以心平氣和地坐下來

商討，在平靜的環境下，許多修補的工作才可即時展開，因此氣氛是

十分重要的。第一，一定要回復平靜、回復秩序，我希望大家要明白。

止暴制亂便是要依賴法治，一定要執法及有效地執法，這是十分重要

的。  
 
 
主席：林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林健鋒議員：主席，我問政府有何止暴制亂的方法，但司長只答覆我

要果斷和嚴正地執法，那麼，究竟有甚麼方法，他沒有答覆我 ..... .  
 
 
主席：林議員，你已指出你的補充質詢未獲答覆的部分。司長，你有

否補充？  
 
 
政務司司長：我剛才已經說過，我們要透過法治的手段來止暴制亂，

即法例容許的手段，現在說來說去的都是嚴正執法。或許保安局局長

可以就此作出補充，因為他是這方面的專家。或許李局長可以談談。 
 
 
保安局局長：多謝司長。主席，我認為就此最低限度可以從 3 方面下
工夫。第一，政府必須確保警隊可以繼續嚴正執法，因此，我認為政

府在制訂政策、資源調配，以及安排工作上，必須盡量配合，以增加

警隊在執法上的能力和成效，並加強警隊搜集及分析情報的能力。  
 
 第二，我認為要加強警隊的裝備，使他們更容易執法，更具執法

成效。此外，我認同司長所說，須盡快有一些權威性的判案，特別是

就我們關注的事件，法庭須作出權威性的裁決，讓我們知道甚麼是在

法律上容許的，甚麼在整體而言，在法治精神上須如何處理。我認為

如有權威性的裁決，對整體社會會有極大指導作用。  
 
 第三，積極增加警隊人手。警隊招募人手也需要時間，我已從各

方面積極工作，包括招募身體狀況良好、有精力、有意繼續服務警隊

的退休警務人員。我們希望可以立即聘用這類人士，人數越多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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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很多有心的退休警務人員樂意回來工作。我亦積極考慮《公安

條例》下特務警察的安排，並已慎重研究如何落實細節。我覺得，在

紀律部隊中有曾接受類似訓練的適當人員，可以加入止暴制亂的工

作。  
 
 
譚文豪議員：剛才司長不斷說要停止暴力，我不知道他說的暴力是否

指警察濫用武力。剛才楊潤雄局長的說法很有趣，他說不要騷擾學校

和學生，但今早保安局轄下的警隊卻騷擾學生，要求穿着校服的中學

生列隊一旁。我真的不知道政府是如何止暴、如何制亂。  
 
 此外，警隊所用的武器越來越過分。警方使用武力的原則是所

謂 "一加一武力階梯 "，即是若對方赤手空拳，就可以用警棍或胡椒噴
霧；對方用刀，才可以用槍。看看西灣河發生的事件，對方甚麼武器

也沒有，兩手空空，而且有關的警務人員主動捉拿對方，用槍指向對

方胸口。但該警務人員不是向他開槍，而是向他身旁的人開槍。警方

推說有人搶槍，我先不談是否有人作出搶槍的動作。我首先想問，該

警務人員為何先拔槍，這是否符合剛才提到的 "一加一武力階梯 "。警
隊現時出現的最大問題，就是任意使用武力，而且不依循任何指引。

局長，我問你，究竟警隊是否可以無止境地濫用武器襲擊香港市民？  
 
 
保安局局長：主席，剛才議員提出的補充質詢顯示他不太了解使用武

力的真正考慮。第二，他提及的情況亦不是事實的全部。我不討論個

別個案，但可以指出警隊使用武力有數個原則。第一，使用武力時，

如果情況容許，應先發出警告，讓對方服從。如果可以不使用武力，

當然不會使用武力。如果沒有暴徒犯法，就無需警方執法，所以，事

情的起因是有人犯法，有人使用武力，更可能是暴力。因此，我們應

該針對處理事情的起因有暴徒使用武力、暴力而要求他們不
使用暴力。  
 
 警方遇上狀況而需要使用武力來處理時，會使用適當程度的武

力。這個適當的程度就是當下眼前可以使用來處理狀況的方法，而所

涉及不太大武力。這就是原則。警務人員每次決定使用的武力程度均

會按實際情況而定，並非紙上談兵、書生論政的事情，必須根據現場

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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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譚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譚文豪議員：剛才我問局長，警方有否濫用武器，是否下次有人非法

橫過馬路也可以開槍呢？有人犯法就可以向對方開槍，以後都可以這

樣做嗎？整件事的癥結就是他們所使用的武力根本不合比例。  
 
 
主席：局長，你有否補充？  
 
 
保安局局長：主席，警方使用武力必須符合比例。議員剛才描述的情

況並不反映事實的確不反映事實。舉例說，當要處理一宗有人被
焚燒的案件，使用的武力當然有所不同 ......  
 
(譚文豪議員在席上叫喊 ) 
 
 
主席：譚文豪議員，請停止在座位上叫喊。  
 
 

保安局局長： ......而處理汽油彈擲向人的武力程度亦不同。查問一些
人的身份則不一定需要使用武力。所以，每個情況也不同，不能以偏

概全，必須按實際情況而定。視乎當時警務人員面對的是甚麼暴力，

才可以決定使用何種程度的武力。  
 
 
陳淑莊議員：主席，我在這裏欣賞局長自說自話的模樣。局長剛才提

醒我們，香港法例在整個香港適用，這是他剛才用英文回答毛孟靜議

員的質詢時說的。但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似乎警察等於法律，又似乎只

有警察才知道甚麼是法治這就變成了人治。於是，香港就變成了
大家口中的 "警察城市 "，原因是警察鬧法官無後果；鬧司長，無後果；
鬧 "林鄭 "，無後果；鬧大學校長，又無後果；用電單車撞人，又無後
果不是停職，我要特別 repeat(重複 )：不是停職然後向人胸
口開槍，又無後果。警察是否 "大晒 "呢？  
 
 主席，我現在提出補充質詢。我現在拿着一張中大的地圖，是從

政府網頁上購買的。雖然這幅地圖可能太小，但我想提醒李家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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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在 2011 年 8 月 29 日，本會曾舉行特別會議，時任警務處處長
曾偉雄曾說："港大當然是一個私人地方 "，這是有逐字紀錄的，歡迎
大家上網查看。當時的會議主要是討論港大在 2011 年邀請李克強出
席港大百周年校慶慶典儀式一事，當時曾偉雄表示： "港大當然是一
個私人地方 "。  
 
 請問局長，究竟是時任警務處處長出錯，還是昨天你們攻入中大

是犯錯呢？  
 
 
保安局局長：陳議員是修讀法律的，我相信她亦認同香港任何地方均

受香港法律限制，除非她不認同這一點。當有人犯法，不論是在甚麼

地方，均受香港法律監管。無論是大學、私人地方或公眾地方，當那

裏有人放火、有人暴力襲擊他人，令他人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脅，香港

法律都適用。而當香港法律適用的時候，有人犯法，警方便必須執法，

這是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的原則。  
 
 
主席：陳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陳淑莊議員：我的質詢很清楚，而且我不知道局長當時在哪裏？ "老
兄 "，大學曾與保安局和警方多方協調，我現在是問局長，那天你們
有否犯錯？  
 
 局長回答問題時就像 "阿叻 "般嬉皮笑臉，我現在的問題是，那天
他們有否犯法？  
 
 
主席：陳議員，你已指出你的補充質詢未獲答覆的部分。局長，你有

否補充？  
 
 
保安局局長：主席，我回答任何一位議員的問題時都是嚴肅認真的，

可能對方未必以這樣的態度對待我，但我是非常認真的。  
 
 我們現在所說是嚴肅的法律問題，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信息，必須

讓所有人知道，香港的任何地方，無論性質是甚麼，全部均受香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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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規管。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如果我們不能讓所有人知道，會令很

多人誤墮法網。我們有責任令市民知道，他們必須為所做的事負上法

律後果，否則便是將他們推向深淵。我們有責任告訴市民，如果他們

作出某些行為，可能被判終身監禁放火是可處以終身監禁
的必須告訴市民此點。我們只希望大家面對法律，認同這一把
尺，任何人如果在香港犯法，均須面對同一把尺，接受裁決。  
 
 
張宇人議員：主席，我所屬的業界有很大的民憤，現時的營商環境很

惡劣，很多商場受到破壞，尤其是越熱鬧的商場、食肆和零售店鋪便

受到越大影響，商鋪很多時因暴亂而被破壞。我不知道他們能否獲得

保險賠償，即使得到賠償，亦不知道能否彌補損失，還要擔心明年保

險費飆升。市民的悲觀情緒亦不斷蔓延，不敢外出消費，而外國遊客

特別是內地旅客亦不肯來港旅遊，導致生意一落千丈，非常
慘烈。很多食肆向我表示，恐怕十多二十年累積下來的基業和積蓄都

會 "一鋪清袋 "。  
 
 請問當局有甚麼應急措施去平息他們的憤怒或無奈，會否考慮仿

效李嘉誠基金會，向零售和飲食業提供一次性現金資助，以解他們的

燃眉之急？此外，業界亦希望透過我詢問政府，會否考慮豁免他們繳

交電費、煤氣費和水費？因為這些開支佔他們的生意額約 5%。  
 
 此外，政府可否參考 SARS 時期的做法剛才局長亦有提
到推出百分百貸款擔保計劃，讓商戶可以運用這筆錢支薪給員
工，尤其現在是年終的時候。另一方面，店鋪被人投擲燃燒彈，顧客

用膳時有暴徒闖入，令顧客和員工都擔驚受怕。現在不單是今
天飲食業員工要步行兩三小時上班，下班又要兩三小時才回到
家，家人亦擔驚受怕 .... ..  
 
 
主席：張議員，你已提出你的補充質詢，請坐下，讓官員作答。哪位

官員會答覆這項補充質詢？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請作答。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多謝張宇人議員提出補充質詢。剛才我已經

在第四項口頭質詢中，就這方面作出回應。我認同張宇人議員的說

法，我相信單靠一些補助和資助措施，其實無法解決目前的問題，我

相信社會亦不會接受單單以補償的方式來彌補違法行為所帶來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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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因此，我們剛才花了超過一小時討論的事情，亦是市民最關心的，

就是如何處理目前的局面。  
 
 然而，香港目前廣泛發生暴力事件，應該如何幫助受影響的不同

行業呢？我們在 8 月、9 月及 10 月推出的 3 輪支援措施，確實是從
我剛才說的 3 方面來進行，而這 3 方面亦是我們與業界討論時，他們
認為最需要幫助的地方。  
 
 至於銀根周轉方面，張宇人議員剛才提到百分百信貸保證，而我

剛才在第四項口頭質詢時已解答過，我們計劃將貸款保證由八成提高

至九成，亦希望在立法會通過後，可以及早聯同銀行界推出這項計

劃。至於能否做到百分百貸款保證呢？我們以往說過未必可以全面做

到，但我亦已聽到這個意見。  
 
 此外，對於不同的行業，尤其是那些深受影響的行業，政府會減

收費用，例如租金和地租，或提供其他資助。我早前所說的 3 輪支援
措施，其實已涵蓋零售等行業。我們亦會繼續聆聽大家的意見，看看

還可推出哪些新措施。  
 
 最後，相信大家都期望，在這段困難時期，香港社會有一顆復和

的心，對於目前的情況，我們其實真的要平靜下來。這不是單指暴力，

而是香港如果這樣下去，無論是政府，還是任何商業活動，都難以繼

續維持。我希望大家在議會內亦會以同理心去處理這個問題。  
 
 
主席：張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張宇人議員：主席，局長回答了大部分，不過他剛才沒有回答，政府

是否有意就水費、電費及煤氣費提供資助？  
 
 
主席：局長，你有否補充？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主席，我記得在我們早期推行的措施當中，

曾經就電費等提供資助。至於其他減輕營運成本的措施，其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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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9 月及 10 月推出的措施已涵蓋了各方面，政府亦希望以身作則。
但無論如何，我相信財政司司長會一併考慮大家提出的意見。  
 
 
謝偉銓議員：主席，雖然政府要止暴制亂，但近數天，我們看到政府

不但無法制亂，暴行更越趨激烈，可說是無法無天，甚至似乎已陷入

無政府狀態。市民無法上班、上學，港鐵很多時候停止服務，道路也

被堵塞。如果言行與那些暴徒不一致，便會受到攻擊，甚至連親人亦

被 "起底 "。暴徒四處縱火，更擲磚、擲汽油彈，令商鋪遭受嚴重破壞。 
 
 主席，其實，香港的言論自由、出行自由、營商自由及私有產權

均受《基本法》保障。因此，主席，我想問政府，稍後會否推行能夠

有效遏制這些暴徒的緊急措施，令香港守法的市民及營商者的人權和

自由得到保障呢？  
 
 
政務司司長：多謝謝議員提出補充質詢及關注。或許我先說數句，然

後請保安局局長作補充。  
 
 正如我在開場發言時也提到，在過去數天，大家的確很擔心，情

況很嚴峻，暴力的程度和幅度都急劇升溫， 30 多個地方出現所謂的
游擊戰，嚴重影響社會，人人都擔心出行是否安全。因此，在止暴制

亂方面，剛才李家超局長亦說過，警方已從 3 個層面着手，例如加強
裝備等。  
 
 或許我請李局長作簡單補充，他剛才回答質詢時，你可能亦在會

議廳，也留意到這 3 點，但值得請他再重複講解。  
 
 
保安局局長：我認為，我們應該積極推行這 3 點，幫助我們止暴制亂。
在這 3 點當中，第一是我們要確保警方可以嚴正執法，在制訂政策、
調配資源及裝備方面，我們應該盡量令警方能夠加強能力及效果。保

安局及整個政府均會推動這方面的工作。  
 
 第二，我們希望盡快獲得一些權威性的法庭裁決，給予社會一個

很明確的信息，哪些行為是法治精神下不容許的，以及在社會的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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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下，哪些違法行為應該得到哪些懲處。我相信這些對於止暴制亂

都是重要的。  
 
 第三，積極增加警隊人手。在增加人手方面，我們會考慮盡量招

募一些退休警務人員，因為我們相信最少有超過 1 000 名警務人員在
退休後，其身體及精神方面都很適合繼續在警隊工作，他們很多人亦

很熱心，希望回到警隊參與今次止暴制亂的工作。在增加人手方面，

他們是其中一個來源。  
 
 此外，我們會積極檢視在《公安條例》下，如何委任特別任務警

察參與止暴制亂的工作。我正在考慮的是，紀律部隊中一些人員亦曾

接受相當優良的防暴訓練，我已積極研究細節，看看如何落實，讓他

們參與或配合警隊在這方面的防暴工作。我們必須從多方面着手，而

我覺得此舉亦可幫助止暴制亂。  
 
 我亦想補充一點，就是希望社會能夠配合政府的工作。社會的配

合，最重要的當然是向使用暴力的人發出一個明確信息，這種暴力行

為是社會所不容許的，亦對所有人無利，也不能達到目的，只會造成

破壞及傷害。整體來說，我相信這對止暴制亂會有相當大的幫助。  
 
 
主席：謝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謝偉銓議員：主席，因為我提及的是緊急措施，我想局長澄清剛才那

些是否緊急措施？   
 
 
主席：局長，你有否補充？  
 

 

保安局局長：我絕對明白，我們應該盡量積極考慮所有措施，若以緊

急性來說，我剛才提及引用《公安條例》，因應警務處處長的需要，

亦有人願意參與警務工作，而委任他們成為特別任務警察，其實這是

我們在緊急時候考慮的一項措施。如果真的推行這項措施，我希望在

第一階段後，積極考慮如何可以繼續運用這項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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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會議現在暫停，下午 5 時 15 分恢復。  
 
 
下午 4 時 46 分  
4:46 pm 
 
會議暫停。  
Meeting suspended. 
 
 
下午 5 時 15 分  
5:15 pm 
 
會議隨而恢復。  
Council then resumed. 
 
 
暫停會議  
SUSPENSION OF MEETING 
 
主席：我在剛才小休時曾與議員商討。鑒於香港現時不少地區均出現

激烈的示威活動，各區交通亦受影響，為安全起見，今天的會議不會

繼續。  
 
 現在宣布暫停會議，明天上午 9 時續會。  
 
立法會遂於下午 5 時 16 分暫停會議。  
Suspended accordingly at 5:1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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